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 清 岑仲勉撰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卷一

　　（子）备城门第五十二

　　禽滑厘问于子墨子曰：由圣人之言，凤鸟之不出，诸侯叛殷周之国，甲兵

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柰何？

　　禽滑厘，墨子弟子。据墨子公输篇，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以攻宋，墨子使弟

子禽滑厘等三百人为宋城守，楚卒不攻宋。

　　殷，王也，殷周犹云王周，正言之曰周王，旧解都不确。

　　子墨子曰：何攻之守？

　　禽滑厘对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

洞、蚁傅、轒辒、轩车，敢问守此十二者柰何？

　　此节共列攻城法十二种，分释如后：

　　临一，以高临下也，后有备高临篇，言积土为高，以临我城，可参看。通

典一六攻城战具云：“于城外起土为山，乘城而上，古谓之土山，今谓之垒道

；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运土人以防攻击者。土山即孙子所谓

距闉也。”孙云：“书费誓孔疏云，兵法、攻城，筑土为山以窥望城内，谓之

距堙，孙子谋攻篇作距闉，曹操注云，距闉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尉

缭子兵教下篇云，地狭而人众者则筑大堙以临之，盖堙与高临略同，惟以堙池

为异。”辨临与堙之别，比汉以来注家较胜，临之要点在筑土为山，可参下文

堙。宋王致远开禧德安守城录云：“如皮洞之类，一望数百，夹道如屏，以覆

役者，矢石不能害。”皮洞即通典之生牛皮小屋。

　　钩二，六韬军用篇有飞钩长八寸，钩芒长四寸，系用以钩着城壁，援引而

上，其为用与梯同，故又称“钩梯”，但与梯大异。至于宋汤德安守御录所称

用长钩钩城上人，则只是普通的军器。

　　冲三，冲首见于诗大雅皇矣篇，则其制法很古。诗云：“以尔钩援，与尔

临冲，以伐崇墉。”毛传：“钩，钩梯也，所以钩引上城者。临，临车也。冲

，冲车也。”正义：“临者在上临下之名，冲者从旁冲突之称，故知二车不同

，兵车有作临车、冲车之法，墨子有备冲之篇，知临、冲俱是车也”。又高诱

淮南子注：“冲车，大铁着其辕端，马被甲，车被兵，所以冲于敌城也。”冲

车亦见太平御览七七引越绝书，乍观之，似冲之制与普通车制相近，但战国策

齐策说“百尺之冲”，如果形状近于乘坐之车，何以谓之百尺？又本书寅篇“

　　机冲栈城广与队等”，假使是一般之车，在城上运用，很不利便。又寅篇

“守为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施剑其面，以机发之，冲至则去之，不至则施

之。”综合上项考察，知古代之冲，其制实与一般之车异。逸周书小明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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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冲梯，振以长旗。”如想换一较适当的名称，当呼为“冲梯”。自毛

传以“冲、冲车也”含糊解之，后世相承不变，于是有诗经“用冲车来攻打高

高的城墙”之误会。求诸后世，则开禧德安守城录：“虏以步骑入景陵门，布

阵周密，有对楼、天桥，高与城齐，桥上以木为过道，约广一丈，其长倍之。

”又：“

　　以对楼及望楼四，将取道冲城上。”古所谓冲，大约即对楼之类，故可

“以伐崇墉”，惜墨子备冲篇今已佚，不得而质证之。后检明茅元仪武备志刻

有临冲吕公车图，凡分五层，无疑即其遗制。

　　梯四，即云梯，后有备梯篇，可参看。通典一六攻城战具云：“以大木为

床，下置六轮，上立双牙，牙有栝梯，长丈二尺，有四桄，相去三尺，势微曲

，递互相栝，飞于云间，以窥城中。有上城梯，首冠双辘轳，枕城而上，谓之

飞云梯。”（参据太白阴经卷四，校正错字。）武备志有云梯及飞梯图。

　　堙五，塞也，填塞池壕才可以靠近城根。左传襄公六年：“晏弱城东阳而

遂围莱，甲寅，堙之，环城傅于堞。”堙而后贴附城堞，便见堙字之真义。宋

王致远开禧德安守城录所言虏悉力填壕，壕渐为平地。距城甚迩，即其遗法。

旧说以堙为就城外起土山，则与前文的“

　　临”相复；因池壕填满后亦可起土为山，乘城而上，故后人并作一事，如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又德安守城录“土山已过石壕，距

城不远”，即其例也。

　　水六，后有备水篇，即后世决水淹敌之法。

　　穴七，后有备穴篇，并参下文穴八。

　　突八，后有备突篇，但未说及怎样用突来进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伐

陈，宵突陈城，杜预注：“突，穿也。”三国志魏明帝纪注：“诸葛亮攻陈仓

为地突，欲踊出于城里，郝昭于内穿地横截之。”孙疑“穴为穴地，突为穴城

”。余按穴、突之外，尚有空洞，此三事互异之处，前人均未能明别。考备穴

篇言穴攻，“穴土而入，缚柱施火，以坏吾城。”篇内又举以穴应穴之法，穴

即今之隧攻，已无疑义。备突篇有突门，“突攻”不过出人不意突冲城下之谓

（参辰篇），并非穴城，其穴城则应相当于本篇之空洞。如是分释，斯三事各

别，可以破历来注家之含混。后检六韬突战篇：“其三军大至，薄我地下

，……如此者谓之突兵。”突之义为猝攻，得此可成定论。

　　空洞九，参上文突八。

　　蚁傅十，傅即附字，犹今之密集队冲城，后有备蛾傅篇。

　　轒辒十一，通典：“攻城战具，作四轮车，上以绳为脊，生牛皮蒙之，下

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败，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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轒辒车。”余按隍为绕城之壕，填隍即前文之“堙”，轒辒车具破坏力量，则

古代之坦克也。武备志有轒辒车图。

　　轩车十二，孙疑即楼车，左传宣公十五年，“登诸楼车，使呼宋而告之。

”余按轩、掀音同，掀，高耸也。通典一六攻城战具云：“以八轮车上树高竿

，竿上安辘轳，以绳挽板屋止（上）竿首，以窥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

，有十二孔，四面别布车，可进退，圜城而行，于营中远视，亦谓之巢车，如

鸟之巢，即今之板屋也。”又德安守城录常言对楼临城，且可以四周移动，皆

古代轩车的遗法。武备志有望楼车及巢车图。

　　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

，此所以持也。

　　此节言守城之必备条件。具，备也。樵，薪也。持，犹持久之持，亦守也

。

　　凡守围城之法：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撕修。守备缮利。薪食足以支

三月以上。人众以选。吏民和。大臣有功劳于上者多。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

穷。不然，父母坟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泽之饶足利。不然，地形之难攻而易

守也。不然，则有深恐于适而有大功于上。不然，则赏明可信而罚严足畏也。

此十四者具，则民亦不宜上矣，然后城可守。十四者无一，则虽善者不能守矣

。

　　此又言守围城之十四条原则，今于每一原则下断为一句，以便阅读。墨子

弟子分为数家，往往各记录其师之口说，故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均有三

篇，文章大同小异，本节意义与前节多少相复，即属此类，我所以把它移附其

后，使读者便于比观（毕本此节在节后）。池亦壕也，故通俗言“城池”。

　　楼撕即之磿□，古字才旁与木旁通用，故撕即□，后仿此。

　　俞以大臣有功劳至万民乐之无穷为一事，非是。大臣一句即管子九变之

“有厚功于上”，“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即管子“上之教训习俗慈爱

之于民也厚，无所往而得之”，故民守战至死而不怨其上。适即敌人之敌，墨

子文常用“适”为“敌”，下仿此。

　　宜，旧解都不确，余按“宜”“疑”今音相同，古音亦甚相近，下不疑上

即上下相得，故能守。

　　且守者虽善（而君不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

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然则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

可以守也。

　　此节申论守城之人材。“而君不用之”五字，据卢文弨补。“若君用之守

者”两句，犹言“君上用以守城的人，必须其才能够守城的”，吴注：“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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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善守者君未必用，君用之守者又未必能，此城之所以多不可守也，俞改

‘乎’为‘守’，似可不必。”按俞读作“

　　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守，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国学基本丛书本点句有

错误，兹改正。）这样一来，就可能令人解为“君上用以守城的人必定能守

”，于文义上有缺陷。吴读如“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以为疑问语气，亦

不甚联属。“又必能乎守者”即须要能够守城的人，故跟着说“不能而君用之

”。尊用犹专用。

　　故凡守城之法，备城门为县门沈机，长二丈，广八尺，为之两相如；门扇

数令相接三寸，施土扇上，无过二寸。堑中深丈五，广比扇，堑长以力为度

，堑之末为之县，可容一人所。

　　此节说县门及堑法。县即悬字，左传庄公廿八年“县门不发”，又襄公十

年“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聊人纥抉之以出门者”，孔疏说

：“县门者编版广长如门，施关机以县门上，有寇则发机而下之。”即武备志

所刻插板图。

　　沈字疑不误，沈、下也，可以县门放下，故曰沈。机，犹今言机器。两相

如，孙谓左右两扇同度。

　　数，毕云“同促”，相接三寸者使无缝隙。施土者用土涂之以避敌人火毁

，通典“城门扇及楼堠，以泥涂厚备火”，是也；土太厚则易落，故云无过二

寸。

　　堑，坑也，当是县门放下时使其下截落入坑内，故阔度须与门扇相同。

　　力，旧疑“方”或“仂”字之讹，均非是，按力即人力，计自己所有人力

而作之。

　　为之县，即司县门人的所在，故曰可容一人所。运注释“县”为“绳

”，不确。

　　客至，诸门户皆令凿而慕孔之，各为二慕，一凿而系绳，长四尺。

　　此节说门户凿模之法。太白阴经“为敌所逼，先自凿门为数十孔，出强弩

射之”，即此。客，敌人也，如言主客异势，即以客为敌。

　　下慕字旧本作幕，今依上慕字改。孙谓幕当作□，非是，按慕、摹、模同

音，摹、模同义，模，形也，谓凿门为孔形，每门各有二孔，一孔系以绳，绳

长四尺。

　　救熏火：为烟矢射火城门上，凿扇上为杙，涂之，持水麻斗、革盆救之。

门扇薄植皆凿半寸（一寸），一涿弋，弋长二寸，见一寸，相去七寸，厚涂之

以备火。城门上所凿以救门火者，各一垂水，容三石以上，小大相杂。

　　此言抵抗敌人用火箭射烧城门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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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熏火旧作火车，寅篇作辉火，孙疑熏火之误。余按集韵，辉一音熏，则两

字可通用，熏，灼也。

　　烟矢当是附着火种之箭，亦称火箭，按通典一六攻城战具云：“以小瓢盛

油冠矢端，射城楼橹板木上，瓢败油散，因烧矢簇，纳簳中射油散处，火立然

，复以油瓢续之，则楼橹尽焚，谓之火箭。”敌人用火箭射我城门者，欲将城

门烧去也。

　　杙原作栈，毕引说文“栈，棚也”作注，然而在门扇上作棚，于事实难通

，孙疑是杙的讹文，只因通典也有“门栈以泥厚涂之”的说法，遂未改定。按

杙与弋同，改“杙”则下文的“涿弋”不至突如其来，余以为孙说可从。涂谓

用泥涂之。麻斗者麻布所制之斗，革盆、革制之盆，用以载水，现在西北还有

羊皮水缸。薄同欂，欂植皆柱也。凿即前文之凿孔，门扇及柱皆凿孔，孔深半

寸或一寸，以安椓弋（

　　涿同椓）；椓弋系尖圆状之木（近代宫门、庙门之“门丁”，当即椓弋遗

制），使敌矢易于滑下也。见一寸者指突出部分之长度，按见、见于外也，毕

疑“见”为“闲”，非是，因弋长二寸，孔深半寸或一寸，故突出之部分长一

寸，运本改“见”为“宽”，大误。相去七寸，指各弋相距之度。

　　所凿当“所置”之讹。垂亦作甀，储水器，余疑或“缶”之讹，见下。运

本改“者”为“有”，解为“有名一垂水”，不可通。

　　门植关必环锢，以锢金若铁鍱之。门关再重，鍱之以铁，必坚。梳关，关

二尺，梳关一莞，封以守印，时令人行貌封及视关入桓浅深。门者皆无得挟斧

、斤、凿、锯、椎。

　　此叙关锁城门之法，已上四节皆就城门言。

　　植者持门之直木，关者持门之横木，环锢按即顽固，亦即稳固，犹下文云

必坚也。锢金余以为借作“固金”，不应依孙改作铜。鍱、包也，植关之木

，须用五金包之。

　　再重当是上下两重，梳，按即今锁字（吾县同音），二尺指锁的长度，莞

借作管。守即太守，城之长官。貌字我初稿依毕改作“视”，继思之不然；此

处如作“视”，下文便不须重出“视”字。貌训形象，荀子注“今谓画物为貌

”，此处系用作动词，即看封条的外貌有无改变，以防私开，运训“潜视

”，已得其意。

　　桓谓门扇内面两旁之直木，所以制横关者，横关入桓深则固，浅则不固。

运谓桓当为植，亦通，周礼郑注“双植谓之桓”。

　　门者谓守门人，禁其携带利器，防有变也。

　　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长丈三尺，冠长十尺，辟长六尺。二步一荅，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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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九尺，表十二尺。

　　此言城上置渠荅之法。尉缭子“无渠荅而守”，则渠与荅是守城之具。汉

书注引苏林“渠荅，铁蒺藜也”，但观本文所记，渠和荅尺度各异，苏林的解

释显然不适合。程者直立之杠，冠即渠顶，辟即臂字，观此，知渠制有臂，但

他书都无记载，其法必早已失传，今依本书所示，尚可推知大概，可参看后文

、两节。

　　古以六尺为一步，二步等于一丈二尺，言城上每隔一丈二尺便竖一渠，以

后类推。

　　荅为何物，旧解不详，余按粤俗呼竹编之遮障物为“笪”（tat），与“荅

”音甚近，据字书，笪一曰答（即荅），一云覆舟簟，无疑是遮障矢石之物。

“表”按当作“长”（参下午篇），作袤亦通。

　　二步置连挺，长斧、长椎各一物；枪二十枚，周置二步中。

　　此节叙守城杂器，亦就城上言之，以下各节同。

　　连挺即连梃，通典云：“连梃如打禾连枷状，打女墙外上城敌人。”今俗

打禾杆分两节，可以旋转，取其用力省而打击重，且可于爬城敌人相距七八尺

时用之。

　　古人以木之两端尖者为枪，周置犹云分置，就一丈二尺内地方分置之，不

堆放一处以便取用。

　　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为矢，即毋竹箭，以楛、赵□榆可。

益求齐铁矢，播以射冲及栊枞。

　　此节记木弩之法。太白阴经：“木弩以黄杨、桑、柘木为之，可长一丈二

尺，中径七寸，两梢三寸，以绞车张之，巨矢一发，声如雷吼，以败隧卒。

”五十步等于古尺三十丈。

　　毋、无通用，古以竹箭为佳，即使无竹供给，亦可取他种木料代用，肃慎

楛矢，上古甚有名，□即柘，按广雅释木“柘榆，梗榆也”，试与下文“齐铁

”比观，赵指赵产之柘榆。运误以“可”字属下读，今俗语还有用“可”煞尾

的。

　　齐铁指齐地所产铁，史记货殖传言鲁人曹邴氏以冶铁富；则战国时代齐、

鲁为出铁地方。矢旧本作夫，今据孙改，吴以为臆，无非欲打击朱念祖墨子时

代无铁兵之说，然前言鍱铁必坚，则冶铸工业已达相当之进步，安见不可作铁

矢？况“矢”与“射”相应，“夫”与“射”不相应，旧本墨子固有“矢

”“夫”互讹之例（见王校），吴亦尝据以改正。且战国有铁兵已为不容否认

之事实，墨书大半由墨氏弟子辈所写，何故不能有铁兵也。

　　播，分布也。即冲梯。栊枞者用以窥伺之建筑物（非攻具，见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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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矢于城上各处，豫备射击冲梯等物。

　　二步积石，石重中钧以上者五百枚。毋石以亢，疾犁、壁皆可善方。

　　此节言积石之法，积，储积也，下同。

　　中，半也。三十斤为钧，中钧约十五斤。

　　亢，抗敌也。吴云，毋石即无石，壁即甓砖。善方，缮防也。无石可用

，则疾犁（大约兼指木制疾犁及自然的荆棘）及砖亦可充防备之具，参下疾犁

投。

　　二步积苣，大一围，长丈，二十枚。

　　此节言积炬（即苣）之法，备急猝夜战之用。

　　五步一罂，盛水。有奚蠡，奚蠡大容一斗。

　　此言储水之法。奚蠡即瓠瓢，汲水供饮之具。

　　五步积狗尸五百枚；狗尸长三尺，丧以茅，兑其端，坚约弋。

　　此节言积狗尸之法。

　　狗尸、下文节作狗犀，孙以为行马、柞鄂之类，景羲又疑即开禧德安守城

录之狗脚木。余按行马是遮拦之具，柞鄂是捕兽之物，在城上并非时常适用

，亦似不得以枚计，且三丈之内，哪能积放五百之多？不特无补于抗敌，且有

碍自己作战，其说必误无疑。狗脚木武备志有图，作挂物之用，更非其类。今

考狗尸实绳类，备束缚之用，以茅纽成。本书之“长”字，屡讹为“丧

”，“以”又“似”之误，长似茅者言狗尸之长三尺，约同于茅之长度。兑即

“锐”字。弋犹缴、绕也，坚约弋即纽缠紧固，勿使松懈。

　　中外学者多说战国诸子受印度影响，据我的看法，墨子书里确夹杂些西北

方言，古典常寄声不寄形，从“狗尸”的字面求解，虽是研究方法之一，但

“尸”一作“犀”，“尸”“尸”相通，而“尸”复可写作“死”（见序言

），故应用此种方法于墨子是比较危险的。序言曾说过，名称讨论拟另成专篇

，所以此处不再申述，下仿此。

　　十步积搏，大二围以上，长八尺者二十枚。

　　此言积柴搏之法。搏、柴束也，今粤呼柴把。下文积秆亦言“大二围以上

者五十枚”。

　　二十五步一灶，灶有铁鐕容石以上者一，戒以为汤。及持沙，毋下千石。

　　此言积灶及沙。鐕即鬵字，扬雄方言云：“甑、自关而东或谓之鬵。”容

石或作“容二石”。戒，备也，汤即热水。

　　持犹“峙”，储备也，毋下千石犹言不可少过千石。

　　三十步置坐候楼，楼出于堞四尺，广三尺，广四尺，板周三面密傅之，夏

盖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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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节言建坐候楼之法，备昼夜瞻视敌情。

　　堞，城上女墙。出于堞四尺，孙解为飘出城外四尺，通典：“建堠楼，以

版跳出为橹，与四外烽咸昼夜瞻视。”

　　广三尺就上层言之，“广四尺”当云“下广四尺”，楼形向上渐狭，大约

利于御风。楼后面可不遮掩，故只三面有板，傅即涂泥，所以防火，夏盖其上

，所以避日。

　　五十步一藉车，藉车必为铁篡。

　　此言藉车之法。毕疑即巢车，孙以为未确，可参看下文、及。篡或作纂

，毕疑□。

　　五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

　　此言筑厕之法：按释名：“井、清也。”又说文：“圊、厕清也。”此井

非汲井，乃后来之“圊”，发音只送气或不送气小异。屏或作庰，厕也，“井

屏”合言亦为厕。因其污秽发臭，故筑八尺高之垣以围绕之。

　　五十步一方，方尚必为关钥守之。

　　此言筑房之法，方即房，备守城者入息之所，故加以锁钥。方尚犹云“房

上”。

　　五十步积薪，毋下三百石，善蒙涂，毋令外火能伤也。

　　此言积薪之法，当是专供烧火，与前积搏之用法不同。薪数不可少于三百

石，系指重量言，古以百二十斤为一石。善蒙涂者用泥来涂盖，通典：“柴草

之类贮积，泥厚涂之，防火箭飞火。”

　　百步一栊枞，起地高五丈；三层，下广前面八尺，后十三尺，其上称议衰

杀之。

　　此言筑栊枞之法，栊枞见前。高度自地面起计，故曰“起地”，其体下广

上锐，前狭后阔，自下至上，酌度其合宜（议，宜也。）而逐渐减小，衰杀、

减小也。

　　百步一木楼，楼广前面九尺，高七尺，楼□居，出城十二尺。

　　此言建木楼之法。楼□居句有误，余疑其与太白阴经四所载“

　　笓篱战格”有关；宋许洞虎钤经说：“篦篱战格于女墙上跳出椽，去墙三

尺，横着检椽安辖，以荆、柳编之，长二丈，阔五尺，县椽端以遮矢石。”通

典文略同，但作“内着横括，椽端安辖”。合参数书，余疑“□居”是“椽着

辖”之坏字，惟“出城十二尺”似太长，可能由“三”字误析为“十二”两字

。

　　百步一井，井十瓮，以木为系连。水器容四斗到六斗者百。

　　此言开井之法，惟城上不得有井，应就城下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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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云：“系连所以引瓮而汲。”孙疑击□（即桔槔）之误。

　　瓮所以贮水，水器则指由瓮取水之器，两“斗”字似当依日本宝历本作

“升”。

　　百步一积杂，大二围以上者五十枚。

　　此言积秆（即秆）之法。上文柴搏是木柴，薪是杂草料，此专指禾秆，三

者有别。

　　百步为橹，橹广四尺，高八尺。

　　此言置橹之法。橹、大楯也，亦遮障物。

　　为冲术。

　　冲术即下“冲隧”。此处文字当有夺漏，孙云：“此下所为，皆以当冲隧

。”非是。幽□、立楼等皆与冲隧无关，读者自知之。

　　百步为幽□，广三尺高四尺者十。

　　此言开暗沟之法。通沟以防水谓之□，幽□即暗沟，谓六十丈之内当开暗

沟十条。

　　二百步一立楼，城中广二丈五尺，长二丈，出枢五尺。

　　本节言建立楼之法。

　　“出枢”、孙疑当作“出拒”，拒与距同，足也（参丑篇节），谓立楼之

横距出堞外者五尺。由二丈五尺减去二丈，即余五尺，“

　　广”与“长”义实无异，末二句可能是注文。

　　城上广三步到四步，乃可以为使斗。

　　此言城上所需宽度，谓必如此乃可以供使用及便于守卒之活动。

　　俾倪广三尺，高二尺五寸。

　　此言睥睨（同俾倪），城上小墙也。释名“言于其孔中睥睨非常”，是疑

有孔可窥见外面者为睥睨，无孔者为女墙，即通典一五二所谓“觑贼孔”。

　　陛高二尺五寸，广、长各三尺，远广各六尺。

　　此言陛的尺度，陛者升高之阶级，参看下。

　　末句“远广”或作“远唐”，亦难晓。运以为远即长，余颇疑末句是另一

墨家之说，故有“各三尺”、“各六尺”之异。

　　城上四隅童异，四尉舍焉。

　　此言四尉所居地，尉为协助守城之长官。

　　“童异”之大意，犹云要害地方（属于西北方言），因一隅可以兼顾两面

之故。孙疑为重娄，但高只五尺则不合。

　　已上各节，由二步一渠起，而五步、十步、二十五步、三十步、五十步、

百步以至二百步，除外，大致皆论城上之布置。
- 9 -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城上七尺一渠，长丈五尺，狸三尺，去堞五寸；夫长丈二尺，臂长六尺。

半植一凿内，后长五寸。夫两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适。狸渠、凿坎，覆以

瓦，冬日以马夫塞，皆待命，若以瓦为坎。

　　渠已见前节，此又复出，如非后人注文，则为墨学的别家所记，故详略不

同（说见篇首凡例，以后仿此），所异者如前文二步一渠，此七尺一渠，前文

渠长十三尺，此为十五尺，是也。

　　狸，今俗作埋，即入土三尺。去堞五寸谓在离堞五寸的地方立渠。

　　俞云：“去同趺字。”余谓实“肤”字之假借，肤、夫同音，暴露于外者

为“肤”，由丈五尺减去埋土三尺，则露出部分（夫）为丈二尺。丈三尺（依

）减去入土三尺，则现出十尺，是本节之“夫”，即前文之“冠”。

　　半植一凿内（即枘）者，谓于臂长正中处开一孔。“后长五寸”孙疑“径

五寸”之讹。夫两凿者，于渠柱露出之部分凿两孔也。渠夫一句似谓渠柱之顶

端比堞较低四寸为适合，是否待考。

　　管子地员篇注“马夫”，草名，孙疑马矢之讹，亦通。

　　皆待命谓候命令而后执行。“若以”即“或以”，言如此作法亦得。

　　复次，古人常“渠荅”连言，此两者必互有关系，今合本节及前推之，余

以为渠制先立一柱（即前文之程），凿两孔，臂是横木，于当中凿一孔，悬之

柱上，作十字形，然后外面张荅。渠夫长十二尺，荅亦长十二尺，可见其相配

之迹。渠荅既用来阻挡矢石，则立柱必易受抛掷之力而摇动，故埋柱处须用瓦

填充，冬日土燥，再以物填塞之，如此解释，则本书所记渠荅，皆无不可通之

处。苏林乃以为蒺藜，正是谬以千里。再换言之，渠像船上之桅，荅就是帆。

通典一五二：“布幔，复布为之，以弱竿横挂于女墙外，去墙七八尺，折抛石

之势，则矢石不复及墙。”（参太白阴经校正）殆即荅之遗制（通典守具无荅

之名称）。周书三一韦孝宽传：“城外又造攻车，……孝宽乃缝布为缦，随其

所向，则张设之，布既悬于空中，其车竟不能坏。”则又推广其用途者。

　　城上五十步一表，长丈，弃水者操表摇之。

　　此言置弃水表之法。倾水易污人，口号恐难及远，故摇表以示之。

　　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圂。之厕者不得操。

　　此言置厕，略复前节。

　　圂者积秽物之处，城上本自有厕，所言秽物同贮城下，当系就清除时言之

。

　　如（之，往也。）厕者或禁操持某种器具（例如门者皆无得挟斧、斤、凿

、锯、椎），“不得操”下也许有缺文，吴以为“不得操表而摇之”，非也。

或说“操”与“噪”“嘈”只一音之转，不得噪亦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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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上三十步一藉车，当队者不用。

　　藉车再见，前作五十步。

　　队即隧字，指攻隧。不用下，孙谓脱“此数”二字，参看下节。

　　城上五十步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长十步。

　　陛见，但未言五十步；又前言广长各三尺，此言长十步，亦相差太大。

　　城上五十步一楼□勇，楼□勇必重。

　　楼□勇之□，或从木作□，在古文固可通用，但□、□均字典所无，前人

都未作解，余按应读如“孔”或“哭”，楼□勇即楼也。梁思成论层楼说

：“汉画像石和出土的汉明器已使我们知道中国多层楼屋源始之古远。”（文

物参考资料二卷五期一三页）按墨子已说重楼，则多层楼的建筑总可上推至战

国以前。

　　土楼百步一，外门发楼，左右渠之。为楼加藉幕，栈上出之以救外。

　　按节百步一木楼，此土楼疑亦木楼之讹。

　　发楼，孙疑亦指县门，引下县梁又称发梁为证，渠、堑也。余按节亦言发

梁之下，旁有沟垒。藉幕即遮幕，粤语借、遮同音，参下。栈即下之行栈及之

栈，桥道也，但全句语意不明，或“出之”作突出城外解。

　　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他可依匿者尽除去之。

　　此节结言城上凡有可隐匿之处，皆须拆除，以防奸宄。

　　城下州道内百步一积薪，毋下三千石以上，善涂之。

　　此言城下百步积薪，与前城上五十步积薪相对照。州道即周道，余见前。

　　城上十人一什长，属一吏士。

　　此又回说到城上守者之组织。“属”或即“其属”之省，言所属有一吏士

也。

　　此下旧本有“一帛（或作亭）尉”三字，当系下节文之复出。

　　百步一亭，垣高丈四尺，厚四尺，为闺门两扇，令各可以自闭。亭一尉

，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

　　此节叙置亭及亭尉。前言四尉居城上四隅，此言六十丈置一亭尉，可比看

。

　　闺门即亭垣之门。

　　二舍共一井爨，灰、康、秕、秠、马矢皆谨收藏之。

　　此节记杂事。

　　孙云，舍即什长及尉所居。

　　康今作糠，秕者秕子，秠者谷皮，与马矢数物，皆乘风于城上扬散之，以

眯敌目，故谨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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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上之备：渠谵、藉车、行栈、行楼、到、颉皋、连梃、长斧、长椎、长

兹、距、飞冲、县□、批屈楼。

　　此节复总述城上应设备之具。

　　渠谵（即渠荅）、藉车、连梃、长斧、长椎五事，见前文、及。

　　行栈见下酉篇及，余按前节有“栈上出之以救外”，疑即一物。

　　行楼，孙疑即前之木楼，其说未可信，木楼是固定的。

　　“到”字讹，孙疑“斫”，按下有“斗”，斗和到音甚相近。

　　颉皋即桔槔，一端悬石，用以起重省力之具。

　　孙云“兹即兹基，锄也”；又谓距疑即巳篇之铁钩巨。

　　飞冲，孙谓即冲车，不确。余疑是抗冲之械，或即德安守城录之撞竿，武

备志又有撞车图。

　　“县”下各本多无缺文，孙疑即及之县梁。批屈，疑系“翅膀”之义，连

楼字为句，即有翼的楼，参看下节。

　　五步一堞，下为爵穴，三尺而一。

　　我初稿依孙、吴的读法，以“楼五十步一”为一节，又“堞下为爵穴，三

尺而一”另为一节，后来复检苏说，他云：“案堞，女墙也，当为五步一堞

，‘十’字衍，下言五步一爵穴，可证。”细思之，实比孙说为优；因本篇文

例常先言若干步，再举出应置备什么物事，如读为“楼五十步一”，则与常例

不相符，而且堞在什么地位设置，也感到落空，故改从苏说，并衍“十”字。

“三尺”，余以为“三丈”之误，三丈即五步，盖注文或别家之文也。参看下

。

　　为薪，皋二围，长四尺半，必有洁。

　　前已言五十步积薪，此又再详其度。二围者大二围也（前文积搏、积秆皆

大二围以上），“皋”，孙疑即前之颉皋，但与薪无关，又不可通，余以“辜

”之讹，辜较二围犹谓大概为二围。洁即举重力之单位，详下文。

　　瓦石重二斤以上，上城上。

　　前二步积石，石每枚重十五斤以上，此处又放宽尺度，改为重二斤以上。

第二“上”字是动词，言尽上之于城上也。

　　沙五十步一积，灶置铁鐕焉，与沙同处。

　　沙及灶鐕均见前，彼处言廿五步，此言五十步，盖墨子弟子所闻各有不同

。

　　木大二围，长丈二尺以上，善耿其本，名曰长从，五十步三十。

　　此言积木之法。

　　耿、绠同音，谓用索联好木本，勿使走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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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按即枞字，长木也，亦有冲撞之义，每五十步放三十枚。

　　木桥长三丈，毋下五十。

　　此言木桥之设置。

　　复使卒急为垒壁，以瓦盖复之。

　　此言垒壁。复即覆，谓以瓦遮盖之，但余疑第一个“复”字是衍文。

　　用瓦木罂盛水，且用之，容十斗以上者五十步而十，五斗者十步而二。

　　前已言五步一罂盛水，此节再补充其说。

　　“且用之”，谓随时可取用，非储而不用。

　　前言汲水之奚蠡容一斗，故盛水之罂须五斗至十斗。五步一罂即十步二罂

，亦即五十步十罂，申言之，每五步内有大、小罂各一具，前节所谓小大相杂

也。

　　臿、筑，七尺一，筑有锑。

　　此节与前“七尺一渠”相照应。臿、锹也，所以插地起土，筑是舂土之杵

，渠须掘坎埋之，故置臿、筑备用。

　　有锑，旧解不明，余按锑即蒂字，筑土之杵，手持处须较细，故名曰蒂。

　　居属，五步一。垒五。

　　居属，即斪斸或句欘，锄之类。

　　垒亦作蘲，盛土之笼，与锄相依为用者，故每五步内置五枚。

　　长斧，柄长八尺。

　　前节二步置一长斧。

　　十步一长镰，柄长八尺。

　　镰以刈草或割绳等用。吴以“十步一”属上长斧，兹依孙读。

　　十步一斗。

　　斗即斫，吴以“十步一”属上长镰，则“斗”变为一字句，兹依孙读。

　　长椎，柄长六尺，头长尺，兑其两端，三步一。

　　前节二步置一长椎，此作三步异。

　　兑即锐字，旧讹斧，据孙改。椎即锥，头端是尖的，故云“锐其端

”，“两”字疑衍文（与下之“两末”不同）。

　　自城上之备起至此节止，多是补充前文未尽之说。

　　城四面四隅皆为高磿□，使重室子居其上候适，视其□状与其进退、左右

所移处；失候斩。

　　此节叙城楼望敌之法，可与前节参看。

　　四面谓正四方，再加上四角，即城之八面。

　　磿□即节楼撕，王云，磿音枥，楼之异名。重室子谓贵家子弟，候、斥候
- 13 -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望也，使居高楼执行望敌任务，参酉篇。□，古态字，态状即状态。梁思成

论敦煌壁画中所见院的部署，“一般的庭院四角建楼的布置，至少在形式上还

保存着古代防御性的遗风。”（文物参考资料二卷五期一一页）按这里的高磿

□就是古代四隅设防楼的例子。

　　失候斩者，斥候失职，不报告敌之动态，贻误甚大，故处以斩刑。

　　适人为穴而来，我亟使穴师选士，迎而穴之，为之具内弩以应之。

　　此节言抵御敌人穴攻之方法，苏以为本是备穴篇文而错入于此者。

　　亟，急也。穴师者精于开穴之工师，审知敌人在某处穴攻，即就其处开穴

迎拒之，乃以穴御穴之法。内弩，短弩也，备穴中射敌之用。

　　民室材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备者，尽上之，不从令者斩。

　　此节言征缴民间材料，备守城之用。尽上之者犹言尽数上缴于公家。

　　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城

下楼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圉。

　　此言分配守卒之方法。五十步四十人一节，孙谓就城下分配言。丁女指成

年之女子（通典亦称壮女），与丈夫对举。古文上作“二”，下作“□”，两

字甚易混，余谓“城下”乃“城上”之讹，今粤语称城上为“城楼”，可证。

率、大约也，一步一人，则五十步应五十人，前文言“五十步四十人”，故曰

大约。圉同御。

　　客冯面而蛾傅之，主人则先之知，主人利，客病。

　　此分析蚁附攻法之利害。面即城的四面，敌人冯城而蜂拥进攻（

　　蛾即蚁字），守者如先知其谋，则守者利而攻者不利。“之知”是古代文

法，不必乙为“知之”。

　　客攻以遂，十万之众，攻无过四队者；上术广五百步，中术三百步，下术

百五十步，诸不足百五十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广五百步之队，丈夫千人，丁女

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此守术之数也。使老小不事者

，守于城上不当术者。

　　此分析队攻之利害，遂犹今言队伍展开线，穆天子传屡言七萃之士，萃、

遂只方音小异，又遂、队、术三字同音。敌众虽十万，大约不过分四队进攻

，其说颇类乎近世不宜多线战争之军略。攻道之面狭，则利于守者。五百步须

用四千人拒战，盖比城下之守（前言五十步四十人），增加十倍。无事之老弱

，则使守城上不当攻道之处。

　　城持出必为明填，令吏民皆知之。从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从人

非其故人及其填章也，千人之将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从之，皆斩

，具以闻于上，此守城之重禁也，大奸之所生也，不可不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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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节严出城之禁。明填或填章即今护照及放行单之类，犹云填明事由。从

人非其故人一句，李云“谓从者易人并易章也”。申言之，故人即“原人

”，按荀子注“故犹本也”，亦即“本人”，李说可从。孙训“故人”为“故

所属吏卒”，非也，所属吏卒非先得许可也是不能随便带出城的。简的来说

，无照者和人照不符者均由千夫长拘留，不服令者先斩后报。“百人以上”四

字余疑是注文，即极其量之数，运本改为“百人以下”。

　　大鋋前长尺，蚤长五寸，两鋋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兑其两末。

　　此言军械鋋之制置。鋋为小矛，蚤即爪字。两鋋交之以下，旧注都解释不

明，或谓两鋋之“鋋”可能系“蚤”之误，即是两蚤安置要平匀，使用起来

，才不致失去重心；兑其两末的“其”指蚤而言，所以便利向左右钩刺。录之

以备参考。两末与“两端”不同。

　　穴队若冲队，必审如攻队之广狭，令邪穿其穴，令其广必夷客队。

　　此言以隧道御隧道之法；队即隧道，与节之遂不同，若，及也，或也。

　　“如”，犹相当或因应，言我所挖之隧，须求其与敌隧之广度相应，但不

作对冲而作斜出，使可以夷平敌隧。

　　疏束树木，令足以为柴搏，毌前面；树长丈七尺一，以为外面。以柴搏从

（纵）横施之，外面以强涂，毋令土漏，令其广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

柴、木、土稍杜之，以急为故。

　　前面之长短，豫蚤接之，令能任涂，足以为堞，善涂其外，令毋可烧拔也

。

　　此言城外堆积柴搏之法。

　　前面似指前头，柴束长短不齐，故当齐其一端，以便涂土；毌即“贯”之

古字，连贯也。积柴搏之先，须择高丈七尺之树一条施于外面，然后就其内堆

积柴搏。堆迭之法，纵横相杂，外面涂上粘韧之土，毋使其落下，柴搏之广厚

，足为城高（三丈五尺）之屏蔽而止。又再用柴、木、土等佐之（按杜是“佐

”字之误，毕以杜为木名，非是），以急（坚也）为好（故，巧也）。前面之

长短，亦豫先（豫蚤即“豫早”。）整齐之，使可涂土，足充城堞之用，勿令

敌人得以烧毁或拔去。孙解“故”为“事”，又说柴搏之上筑堞，均不确。

　　大城丈五为闺门，广四尺。为郭门，郭门在外，为衡，以两木当门，凿其

木，维敷上堞。为堑县梁，□穿断城，以板桥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杀如城势

。城内有傅堞，因以内堞为外，

　　凿其间，深丈五尺，窒以樵，可烧之以待适。令耳，属城为再重楼，下凿

城外堞，内深丈五，广丈二。楼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敌，善射者主发，佐皆

厉矢。治裾。诸延堞高六尺，部广四尺，皆为兵弩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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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节大概言城门、板桥及城堞等作法，语多难解，以下摘述其大意。

　　丈五为闺门，谓闺门之高丈五尺，闺门见前。

　　维敷意犹维系，谓就关制郭门之两木，凿孔、系绳而上连于堞也。

　　堑县（与悬同）梁即后世之钓（吊）桥。取板桥令从城穴向外邪伸出

（□即令），板桥长未达地，则再以板接之（次者再接之谓）；板桥之斜度或

坡度（倚杀），视城之形势为之，“如”即前审如之“如”，因应也。兹约示

堑悬梁之概状如下：（图形，尚无资料。）

　　以内堞为外堞，似是作退守之准备或敌人攻入时之抵御，故云烧樵待敌

；窒，充塞也。

　　令耳，运注为“沟备水”，与下文要严守令耳之情状不符。余疑“令耳

”应一逗，即“属城为再重楼”的名称，试看下文“楼若令耳”，也可为证。

　　厉矢见戌篇。厉，利也。佐指辅佐之人，与“主”字相应，孙拟改为“佐

以厉矢”，不合，可与下节“佐一人”比观。

　　治、置音近，余疑治裾即寅篇之置裾（裾字断句，余与运本暗合，但它以

为“城”则误），“诸”字当连延堞为句（下有诸藉车可证）。

　　毕云，简同阑，孙谓籣以盛弩，格即歧阁；余按通典一五二：“

　　城外四面壕内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似与本文延堞

有关，阑、格之义同为“阻”，“皆为兵弩简格”句如解作皆置兵弩以阑格之

，于文亦通。“部广”即各堞的宽度，孙解“部”为守堞者之分域，未确。

　　转射机，机长六尺，狸一尺，两材合而为之辒，辒长二尺；中凿夫之为通

臂，臂长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离。

　　此言转射机之法；隋书礼仪志有旋机弩，或即此。机有反动力，故须埋入

土一尺。

　　辒与前节之轒辒异，在此处得有两解：（一）辒、稳同音，稳定即须具镇

压之力。（二）辒为钤限之义，使其不至摇摆，故合两材为之，摇摆则发矢之

瞄准不灵也。两义似兼包之。

　　“夫”者露出之部分（见前节），中凿夫之（犹凿夫之中）即于夫之半长

处凿孔，插入通臂，臂长伸至垣（桓字讹），所以减小其反动力。“善射之者

”按应作“善射者主之”，方与“佐一人”语气相应，后见李引运本亦有“主

”字。

　　城上百步一楼，楼四植，植皆为通舄，下高丈，上九尺，广、长各丈六尺

，皆为宁。

　　前百步一木楼，但高、广不同；又百步一土楼，高、广未详；此则重楼也

，似与之楼□勇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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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柱也，楼四角各一柱。舄同□，柱下石也（参巳篇）。唯为再重楼

，故上下层各有高度。宁，毕云即亭字，不确。考书经之“宁王”，自汉以后

二千年，均如此读，到近世大量金文发见，始由吴大澄等证实为“文王”之讹

（因古代“文”、“宁”两字写法相近。），“文”、“门”古音甚相近，以

墨子一书借音字之多，且同一字而写法屡异，我敢信“皆为宁”实“皆为文

”之误，读法则应曰“

　　皆为门”，穴之有户，见巳篇，楼似不应有亭。运以为“窗”，亦无据。

　　三十步一突，长九尺，广十尺，高八尺，凿广三尺、长二尺为宁。

　　此节之突，如何致用，旧注都未提及，详观各篇，只辰篇有突门，但突门

自城垣开出，城之厚薄，各地不同，断不能预定其长度。考寅篇及辰篇之“突

门”，今本均讹作“穴门”，是“突”“

　　穴”两字常可以互讹；又巳篇称“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广十尺

”，同篇“为穴高八尺”，均极与本节之“三十步一突……广十尺高八尺”相

类（“二”与“三”传钞易误），故知本节之“突”实“穴”讹。

　　毕云，宁亦即亭字；余按前言百步一亭，则三十步不应有亭，毕说未确

，参上一节，当同是“文”（门）字。

　　城上为攒火，夫长以城高下为度，置火其末。

　　此言攒火之法。北史王思政传，东魏高岳筑土山以临城，思政作火□，因

迅风便投之土山，烧其攻具，此攒火即火□，用以烧敌，故其持柄之长，须视

城之高下。本书所谓“夫”，率指露出部分或柄言之。

　　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皆积累石、蒺藜。

　　此节说城上杂守具。前文二步一木弩，二步长斧、长椎各一，又十步一长

斧，三步一长椎，此复言九尺一弩、一椎、一斧，皆弟子各记所闻之异。

　　艾即刈，国语韦昭注，艾、鎌也，前言十步一长鎌。

　　累石即礧石，又作礌石，自城上推石而下也。

　　渠长丈六尺，夫长丈二尺，臂长六尺，其埋者三尺；树渠毋傅堞五寸。

　　连前及，渠凡三见，此条与之“七尺一渠，长丈五尺，狸三尺，去堞五寸

，夫长丈二尺，臂长六尺”，几完全相同，“

　　其埋者三尺”一句，应钩在“臂长六尺”句之上，因所埋者是柱，非臂也

。夫长丈二尺，加埋者三尺，实得丈五尺，今作“丈六尺”，乃传钞之误。傅

堞即附堞，言竖渠之处，须离堞五寸。

　　藉莫长八尺，广七尺，其木也广五尺，中藉莫为之桥，索其端；适攻，令

一人下上之，勿离。

　　莫同幕，藉幕见前，但未详其制。遮幕应张以木架，按礼记曲礼篇“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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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椸架”，椸、杝同音，故误分为“木也”两字。“

　　中藉幕”者于遮幕当中之处。古人称牵扯上下之具曰“桥”，故曰“

　　索其端”。

　　遇敌来攻，令一人任牵幕之职，使或上或下以阻挡矢石，其用与今世之索

网相近。

　　城上二十步一藉车，当队者不用此数。

　　连前及，凡三见，所异者前作五十步或三十步。

　　城上三十步一砻灶。

　　前文灶已两见，言廿五步，言五十步。砻灶，行灶也。

　　持水者必以布麻斗、革盆，十步一。为斗、柄长八尺，斗大容二斗以上到

三斗。

　　此记取水之具。麻斗、革盆见前节，用麻布作斗，加以油漆，便可取水。

　　“为斗”两字，旧本误错于下文，兹依吴说移正。

　　敝裕、新布，长六尺，中拙柄，长丈，十步一，必以大绳为箭。

　　此节当有错误，旧解均不明。余以为“裕”当依孙改“绤”，敝绤犹云烂

麻布。拙与缀吾县同音，古音亦甚相近，缀柄即安上一柄；前节斗柄长八尺

，此云“长丈”，所差无多，“十步一”复相同，可知系指麻斗制法；大意实

谓麻斗应用破布或新布为之，长计六尺，中安柄，柄长一丈，每十步一枚。箭

、运注，幎口使坚韧也，按箭可通作“晋”或“搢”，插也，殆缝缀之义。

　　城上十步一鈂。

　　鈂未知实何物，或云臿属，或云铁签。

　　水容三石以上，小大相杂，盆、蠡各二具。

　　此记水（即缶）之法，与前节言垂（或缶之讹）“容三石以上，小大相杂

”同。革盆、奚蠡皆汲水器，亦见前、及。

　　为卒干饭，人二斗，以备阴雨，而使积燥处。令使守为城内堞外行餐。

　　此言预储干粮之法。

　　“使守”疑吏卒之误，行餐即送餐。

　　置器备杀沙砾、铁，皆为坏斗。

　　此节言散沙砾之器。沙砾等所以迷敌目，但用器杀（即撒）布，然后程功

多，坏斗者粗烧之斗也。

　　令陶者为薄，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取用，三秘合束坚。

　　此说小缶之制备，前言水缶容三石以上，是大缶。

　　“三秘”孙疑累施之讹，犹云迭置也。余疑“即”为“待”之讹。“坚

”下旧本尚有“为斗”两字，兹依吴说移于节，但“坚”字则不能上移。既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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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用，须迭置之以免阻碍地方，且须用绳索连束坚固，方不至倾坏。“三秘

”是古语，不必依孙改。

　　城上隔栈，高丈二，剡其一末。

　　孙疑栈当作“杙”，引下文弋长七寸、剡其末为证，但长度相差太远，或

许丈二是“尺二”之讹。剡，削尖也。

　　为闺门，闺门两扇，令可以各自闭也。

　　闺门是城门，亦是亭门，见前及。

　　救闉池者以火与争，鼓橐，冯垣外内，以柴为燔。

　　此言熏火以阻止敌人闉（同堙，堙为前文节十二种攻法之一。）塞城池之

法。

　　淮南子本经训：“鼓橐吹埵，以消铜铁。”高诱注：“橐、冶炉，排橐也

。”又文选注：“橐，冶铸者用以吹火使炎炽。”则橐即风箱（参巳篇）。火

烟熏敌眼，其为用同乎现代之催泪弹，但烟随风向而行，故鼓风箱使向敌方吹

去以资补救。冯垣见后申、酉两篇，即女垣之别名，言于女垣之外内，烧柴而

鼓其烟也。

　　灵丁，三丈一，犬牙施之。

　　孙疑灵丁为椓弋，于又谓是铃铛；余按：犬牙，交错也，椓弋是门丁（见

），无所谓三丈交错，铃铛亦无需乎交错，其实乃瓴甋之音转，广韵，瓴甋似

罂有耳，即前所谓五步一罂也。运疑灵丁为楼窗，更属臆测。

　　十步一人，居柴、纳弩；柴半、为狗犀者环之。

　　此言管理柴搏之法。

　　居，积也。“弩”应改作“帑”，公家贮物之所。半即中间，与前节“半

植一凿枘”同。狗犀即狗尸，见前。全节犹言每十步派一人管理贮柴之事，收

纳于帑库，柴搏当中处用茅绳环束之，正与前“十步积搏”合，旧说皆误。

　　墙七步而一。

　　此节当有夺文。

　　城上为爵穴，下堞三尺，广其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苣，高者六尺，下者

三尺，疏数自适为之。

　　前已见爵穴，此复出而说明较详。

　　下堞三尺，言比堞低三尺。穴外广而内狭者，使城上易于见敌，敌人在下

，不易见上。大容炬（苣即炬，见前。）者，备晚上由穴伸炬外出以照敌人

（见下节），与今之探照灯用意相同。高者六尺，下者三尺，又似由城上起计

，使守城者便于外望也（周尺较短，约当旧尺七寸弱）。既言五步一穴，又言

疏密适应环境而为之，可知兵法贵乎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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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擅苣，长五节；寇在城下，闻鼓音、燔苣，复鼓，内苣爵穴中，照外。

　　此节旧在节之后，按所言系敌人抵城下时燃炬之法，与上“城上为爵穴

”条相照应，两条应衔接，故移正之。

　　节，孙疑“尺即”两字之误，吴又解“五节”为“五束”；余按炬火常用

竹制，节者竹节，则“长五节”自可通。寇既达城下，即击鼓报警，擅（持也

）炬者立将炬燃着，再闻鼓则将炬内（纳也）入爵穴，以烛照城外，使敌人不

能趁黑夜施其诡计。

　　穿外堑，去格七尺；为县梁。城□陕不可堑者勿堑。

　　此节说外堑，堑见前及。

　　格，孙以为备蛾傅篇之杜格，旗帜篇之牲格，又疑是虎落之落；余疑是寅

篇节之鬲。县梁亦见前。

　　□陕即窄狭，城外地面太狭者不必堑，是针对“穿外堑”而言；旧本“穿

”误“塞”。

　　城上三十步一砻灶。

　　此句全复前，“砻”旧作“聋”，兹依前改归一律。又此下旧有“人擅苣

”廿四字，今移入。

　　诸藉车皆铁什。藉车之柱，长丈七尺，其狸者四尺；夫长三丈以上至三丈

五尺，马颊长二尺八寸，试藉车之力而为之困，夫四分之三在上。（藉车，夫

长三丈，四之三在上，马颊在三分中。马颊长二尺八寸，夫长二十〔？丈〕四

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车轮。藉车，桓长丈二尺半。诸藉车皆铁什。复车者

在之。）

　　此节详记藉车之制，前文虽三见藉车（、及），惟未言其如何制作，本节

文句屡屡重出，细审之，前半是正文，后末是注，故特加括弧别之，使阅者分

明。

　　什、鍱字通用，铁什即前文节之铁鍱，谓用铁包外。藉车有柱埋也，则不

过借“车”为名，与普通车迥异，孙以铁什为铁纂，其义可能相通，于以为车

饰杂具则误。

　　柱、桓同解，正文说柱，注文说桓，不过别文见义。孙谓藉车有四直木

，两条埋者为柱，两条不埋者为桓，殊近臆测。

　　依文，柱与夫有别，柱长丈七尺，夫长三丈至三丈五尺，不能短于二丈四

尺，所同者两皆埋地四分之一，由此思之，“柱”似作支“

　　夫”之用。

　　柱长丈七尺，埋四尺，则见者丈三尺，视四分之三稍强。注言桓长丈二尺

半，又视四分之三稍弱。古人盖约略言之，孙疑或为枘以入夫，亦未明时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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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马颊，孙谓是横材旁出，依下文则藉车系用以投掷损害敌人之物，似借

“夫”之弹力，将损害品掷向城下者。

　　困，孙疑是木橛，按困、阃同音，注文明说以大车轮为之，或兼作钤限藉

车之用欤。

　　夫露出土面者约二丈二尺五寸，而马颊在三分之中，则当去土面一丈一尺

二寸半处安之。

　　“以下不用”应四字句，言不及二丈四尺者不中用。

　　注文末句“复车者在之”，或当为“复车者正之”，“复”同“

　　覆”，车覆则将其扶正。

　　寇闉池来，为作水甬，深四尺，坚狸之，十尺一，覆以瓦而待令。以木大

围长二尺四分而中凿之，置炭火其中而合之，而以藉车投之。

　　前言救闉池者以火与争，此节又再叙火拒之一法。

　　水甬颇似木桶之讹，，封也，封固木桶而埋之以待令。

　　四分疑四寸之讹，材围二尺四，则径约八寸，挖空其中，置炭封固，投之

以烧敌，已寓近世燃烧弹、手榴弹之意味。前后二段可能是墨徒两家之说。

　　为疾犁投，长二尺五寸，大二围以上。

　　此记蒺藜投之制，参寅篇。

　　涿弋，弋长七寸，弋间六寸，剡其末。

　　涿弋是门丁，见前，彼云弋长二寸，相去七寸，与此异。剡，削尖也。

　　狗走广七寸，长尺八寸，蚤长四寸，犬牙施之。

　　此言狗走之制。毕以为穴，固然甚误，孙以为即之狗尸，亦绝不确，尸、

走发音不同，且狗尸是绳类，狗走则广七寸，两者殊难牵合。以余揣之，似属

钩曲之器，故有蚤（同爪）长，惜不能考定其如何致用耳。

　　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数城中之木，十人之所举为十挈，五人之所举为

五挈，凡轻重以挈为人数。为薪樵挈，壮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称其任。（凡

挈轻重所为，使人各得其任。）

　　此详薪樵分挈之法。孙云，挈与契字同，谓刻契之齿，以记数也，其说未

合。余按前文为薪必有挈，挈者等于每个人力所能举之重量，故木重一挈需一

人举之，重十挈需十人举之，木材有挈若干，即需用若干人才能移动，平时既

有豫算，斯无临事周章之弊。惟是壮年与弱小，负重之力量不同，大抵材木搬

运，必壮者任之，薪樵则弱者亦须担任，故挈量分为两等或数等，总使负重之

数，与各个人能力相当，所谓称其任也。

　　凡挈轻重两句，孙疑是“皆称其任”之旧注，兹故用括弧别之。
- 21 -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下原有“城中无食”八字，今节采孙说移至戌篇节之末。

　　去城门五步大堑之，高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而止，施栈其中，上为

发梁而机巧之，比傅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沟垒，毋可逾越，而出佻且北，适

人遂入，引机发梁，适人可禽。适人恐惧，而有疑心，因而离。

　　此节再记外堑（参前及）并及发梁诱敌之法。

　　前言外堑去格七尺，此云去城门五步（即三丈）。高地须凿深而后有水

，故堑须深丈五，即前节所谓“堑中深丈五”也，低地不须丈五，故至泉三尺

而止。

　　编板曰栈，小桥亦曰栈，施栈横堑，栈面傅以薪土，状若通道，栈之上预

悬机械性之发梁，然后佻（同挑）战诈败（即通俗之“且战且北”），诱敌入

来，发县梁以阻之。太白阴经：“转关桥一梁；为桥梁，端着横栝，拔去栝

，桥转关，人马不得渡，皆倾水，秦用此桥以杀燕丹。”通典称为转关板桥。

“因而离”者，言敌恐中机，不敢追入而离去也。末三句，运本作为小注。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卷二

　　（丑）备高临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问适人积土为高，以临吾城，薪、土俱上，以为羊黔

，蒙橹俱前，遂属之城，兵弩俱上，为之柰何？

　　临为子篇节十二攻法之第一件。

　　羊黔，王作羊坽，当误；运解为小岑，于以为“岸岑”之讹，亦未的；吴

但云“羊黔犹高临”，语更含糊。

　　余谓羊黔犹云基址，言敌人已筑成土山基址，与城相连（属，连也，孙释

，属、会也，非是）。参下戌篇。

　　橹，大楯，见子篇节。

　　子墨子曰：子问羊黔之守邪？羊黔者将之拙者也，足以劳卒，不足以害城

。守为台城，以临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强弩射之，技机

藉之，奇器□之，然则羊黔之攻败矣。

　　此言抵御羊黔之法。

　　台城即行城。出巨即出距（参子篇节），谓编连大木，横出两旁也。三十

尺指行城之高度言（参寅篇节）。周书三一韦孝宽传：“乃于城南起土山，欲

乘之以入；当其山处，城上先有两高楼，孝宽更缚木接之，命极高峻。”通典

一五二：“凡敌攻城，多背旺相起土为台，我于城内薄筑，长高于敌台一丈已

上，即自然制彼，无所施力。”又开禧德安守城录：“（虏）大呼曰：我用河

南卷扫军筑土山，必与城齐。众忧之，公令张斌亟培对山城面，增加二丈，厚

加城之半，外立木以防新筑，使山猝未能齐。”皆台城之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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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巧也。藉，孙读如笮，于读苴籍，吴读如斫；余谓当读如“

　　掷”，技机之用，在乎远掷，古今都如是也。

　　备高临以连弩之车，材大方一尺，长称城之薄厚。两轴三轮，轮居筐中

，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横植，横植左右皆圜内，内径四寸。左右缚

弩皆于植，以弦钩弦，至于大弦。弩臂前后与筐齐，筐高八尺，弩轴去下筐三

尺五寸。连弩机郭用铜一石三十斤。引弦鹿卢收。筐大三围半，左右有钩距

，方三寸，轮厚尺二寸，钩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长六尺。横臂齐筐外，蚤

尺五寸，有距，博六寸，厚三寸，长如筐。有仪。有诎胜，可上下。为武，重

一石，以材大围五寸。矢长十尺，以绳□□矢端。如弋射，以磿鹿卷收。矢高

弩臂三尺，用弩无数，出入六十枚，用小矢无留。十人主此车。

　　此言连弩车之制。淮南子泛论训高诱注云，连车弩通一弦。汉书张晏注云

，连弩三十絭共一臂。又刘熙释名云，弩柄曰臂，钩弦曰牙，牙外曰郭，下曰

悬刀，合名之曰机，本篇更着司车须用十人，可见连弩实古代之重兵器。此处

所述作法，颇极复杂，非试为还原模型，不易了解，以下只略解其字义，若绘

图说明，应待知者。又通典一六及太白阴经四均言车弩之制，其说大同小异

，惟互有错字，今合两本参校如下云：“作轴转车，车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铁钩

绳连轴，车行轴转，引弩持满，弦挂牙上。

　　弩为七衢；中衢大箭一簇，长七寸，围五寸；箭笴长三尺，围五寸，以铁

叶为羽。左右各三箭，差小于中箭。其牙一发，诸弦齐起，及七百步，所中城

垒，无不摧陨，楼橹亦颠坠，谓之车弩。”此车弩当即古之连弩车，近年考古

亦有弩出土，能参合图书集成各弩图，古制不难还原也。

　　一发数十矢则反动力甚大，故造连弩车之木材，两端须一尺见方，惟长度

因城垣之厚薄而定之。今世步枪之托，多用密率较大之胡桃等木为之，亦以抵

消其反动也。

　　筐，孙疑即车箱，下上筐似合底顶而言。

　　植，柱也。圜内即圆枘。

　　筐高八尺应指全筐言之，孙谓即上下两筐之总高度，似属误会。

　　鹿卢一作辘轳，亦即下文之磿鹿（一作轣辘），今称滑车。

　　筐大三围半系指筐言之，孙以为筐材圆围之度，非是。

　　鲁问篇“作为钩拒之备”，闲诂好像把它与本篇的等同而为一，说来是不

清楚的；那篇的铁钩距是兵器，这里的钩距只是弩机的一部分，似作钩连之用

。博，阔也。蚤，爪也。

　　仪，表也，于云：“即弩机牙后之上出者，梦溪笔谈所谓望山，以仪为准

，可窥弦矢之高下。”此与今世枪枝之瞄准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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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诎胜即屈伸，古字通用，通典作屈胜。

　　武，孙疑趺之声误，运谓是弩床。

　　“以绳”下缺两字，大约是“系于”。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云，以缴

系矰，仰射高鸟，谓之弋射，盖弋射要将矢收回，故系以绳，人力收则慢，故

用滑车急卷，发矢曰出，收回曰入，所谓出入六十枚也。

　　用弩之“弩”殆衍文。小矢不必系绳卷收，故曰无留。

　　遂具寇，为高楼以射适，城上以答罗矢。

　　具，孙云当作见，余按具、拒音甚相近，即拒寇也。

　　孙疑罗为礌石之礌，亦不确，答即笪，见子篇节，系用草编织之物，可遮

障敌矢。罗者网罗也，以答罗矢，与三国志演义诸葛亮用草人收矢之意相同。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卷三

　　（寅）备梯第五十六

　　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子

墨子綦哀之，乃管酒槐脯，寄于大山，眛茅坐之，以樵禽子，禽子再拜而叹。

　　黧即黎，黑也。綦，甚也。管酒，以管载酒。槐同怀。寄、暨粤同音，至

也。眛犹蔑，席茅而坐也。樵应作醮，酬酢也。

　　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问守道。

　　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有其术者内不亲民，外不约治，以少闲众，以

弱轻，身死国亡，为天下笑，子其慎之，恐为身灾。

　　姑亡谓姑无问守城之法也。灾即灾字。

　　禽子再拜顿首，愿遂问守道，曰：敢问客众而勇，堙茨吾池，军卒并进

，云梯既施，攻备已具，武士又多，争上吾城，为之柰何？

　　此问备云梯之法。淮南子泰族篇高诱注：“茨，积土填满之也。”

　　子墨子曰：问云梯之守耶？云梯者重器也，其动移甚难，守为行城，杂楼

相见，以环其中，以适广陕为度，环中藉幕，毋广其处。行城之法，高城二十

尺，上加堞，广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广如行城之法。

　　此节言行城拒梯之法，参丑篇节。重器犹今言重兵器。

　　相见应作相间。环，环绕。陕即狭，谓相距离之长度无定，应取其适宜。

距离之中间有遮幕（见子篇及），毋广其处，言距离不可太广也。

　　高二十尺，丑篇节作三十尺。出巨即出距。

　　高广上俞疑脱“杂楼”两字，故曰高广如行城。

　　余按后世称行宫、行在、行署皆有临时之意，行城当亦相同，盖就敌人施

用云梯之部分，临时增高，使敌不得上。

　　为爵穴、辉□，施答其外，机、冲、栈、城，广与队等，杂其间以镌、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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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冲十人，执剑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视适，以鼓发之，夹而射之

，重而射之，技机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灰以雨之，薪火、水汤以济之

，审赏行罚，以静为故，从之以急，毋使生虑，若此则云梯之攻败矣。

　　此节再总述御云梯方法之大要。

　　爵穴见子篇及，由此可伸炬出外，照见敌人动作。

　　辉、熏通用，见子篇，□即鼠字，孙谓与巳篇节之□穴相同，即小穴。施

答其外，似谓穴口须遮障，免敌人窥见城上。

　　机、冲、栈、城是四事并列；机、技机也（见丑篇），冲、冲撞之器，栈

、行栈（见子篇及酉篇），城，行城（见上节），皆御梯攻之器。队者敌人进

攻线展开之长度（参子篇），故守者所用之兵器，亦应展开与相当，所谓“广

与队等”也。此数者之间，复杂有职在破木之执镌者，职在斫梯之执剑者，其

中司冲、执剑两项，尤为重要，故持冲十人及执剑五人，皆选力士充当。“案

目”即目定而不易转瞬者，使注视敌之动向。发令以鼓，或左右夹射，或重迭

发射，或用技机投掷（参丑篇节），城上之矢、石、沙、灰，势如雨下，更以

火、水两攻接济之，赏罚严明，务求镇静（故，巧也，见子篇），但又须迅速

赴事，勿使生变（虑，忧也），此其大要也。

　　守为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施剑其面，以机发之，冲至则去之，不至则

施之。

　　此言作行堞之法；行堞即行城上之堞，见本篇节。

　　等，齐也，毋或高或下之谓，高六尺，与子篇之延堞同。

　　以机发剑，度必如弋射之可以收回（参丑篇）。

　　爵穴，三尺而一。

　　已见子篇，此处复出。

　　蒺藜投必遂而立，以车推引之。

　　此言蒺藜投之用法，其制已见子篇。

　　必下孙疑漏“当”字，言须放于正对敌人进攻之道以刺伤之也。其大两围

以上，故要用车推挽。

　　置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之法，小大尽本断之，以十尺为断

，离而深埋之，坚筑，毋使可拔。

　　此言城外置裾之法。裾见子篇，孙引黄绍箕说以裾为藩篱。厚十尺者谓自

城外二十尺起至离城十尺止，均埋放之，系指地面言，非指裾本身言。

　　伐裾谓采木材为裾，非“伐去”之谓，采时将树木连根拔起，约长十尺为

一段（断同段），相隔离而深埋于地中，且坚舂捣之，勿使敌人易于拔去。列

子黄帝篇：“吾处也若橛株驹，吾执臂若槁木之枝。”李颐说：“株驹亦枯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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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也。”崔撰说：“橛株驹，断树也。”驹、切韵kiu，裾kiwo，吾县则两字同

音，此之裾无疑即列子之驹，断树也。

　　二十步一杀，杀有一鬲，鬲厚十尺。杀有两门，门广五尺。裾门一，施浅

埋，勿筑，令易拔。城上希裾门而置桀。

　　此言城上置杀之法。孙云：“杀盖拥裾左右，横出为之，置裾如城之广袤

，二十步则为之杀。”以杀与裾相连系，非也。裾之制系筑在缘城十尺以外之

地面，此之二十步（十二丈）乃指城垣距离，故能设两门，换言之，彼在城外

，此在城身，其地位绝不相连也。杀之义与子篇“杀沙跞铁”之“杀”同，豫

备投掷敌人之所，因名曰“

　　杀”。孙谓以鬲（同隔）藏守御器具，余则颇疑即子篇之格，粤俗呼为

“隔头”，北方或称“城爪子”，或称“墩”。“裾门”之“

　　裾”，与上节置裾之“裾”同义，系藩篱之门，自己有时从此出击，须易

于拔去，故不求竖埋坚固也。

　　希，望也，亦“对着”之意。王云：“桀与楬同，言城上之人望裾门而置

楬也。”孙云：“望裾门而置楬者，所以为识别，以便出击敌也。”两解均笨

拙之极，裾门在城外，开城门而出，便先经裾门，何须作识别？且更何须于城

上作识别？余按左传成公二年，齐高国桀石以投人，桀有投掷之义，本文犹谓

在城上对着裾门的所在，宜储置掷敌之品，以备敌人从此攻入。

　　县火，四尺一钩樴。五步一灶，灶门有炉炭，令适人尽入，辉火烧门，县

火次之。出载而立，其广终队。两载之间一火，皆立而待鼓，而然火，即具发

之。适人除火而复攻，县火复下，适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则令吾死士左右出

穴门击溃师，令贲士、主将皆听城鼓之音而出，又听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

施伏，夜半城上四面鼓噪，适人必或，有此必破军杀将。以白衣为服，以号相

得，若此，则云梯之攻败矣。

　　此总述破云梯之方法。

　　樴同杙，钩杙即杙之钩曲者，所以悬火具，使不至易于滑下，孙解为“以

弋着钩而县火”，语意不明。每相去四尺置一枚。

　　五步置一灶，与子篇不同，盖此为专御云梯之布置。

　　辉同熏，见子篇及本篇，烧门之外，继以悬火抗敌。

　　孙云，载似谓战车；余按“出载而立”犹言战具等须当遂而立（

　　参前节）。其广终队，即前节之“广与队等”。简言之，即迎战之具，须

展开与攻线相当，否则敌人得乘虚攻入矣。

　　两队战具间有悬火一枚，战士待鼓音既发，即齐将悬火烧着（具同俱

），掷向爬城之敌。如敌人除去火种，再行进攻，城上亦再掷悬火以拒，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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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敌势必疲而引去；到此时候，应令敢死队（死士）从各穴（突）门出击，又

令勇士（赵岐孟子注：“贲、勇士也。”）主将等听鼓音为进退，且屡屡出兵

施伏（素同数，屡次也），半夜又在城上及四周鼓噪，敌军必生疑惑矣（或、

惑通）。

　　军服尚白；殆西方之古制，立体战争时代，白色易被侦察，此一条显不能

适用于现在矣。

　　号犹今云口号，以号相得即凭口号而互相联络。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卷四

　　（卯）备水第五十八

　　城内堑外，周道广八尺。

　　此言城内及堑外之周道（子篇作州道），其前当有脱文。道宽八尺，或因

备水之故，欲以便于来往欤？抑原为别篇之文而误入于此欤？

　　备水谨度四旁高下。城中地偏下，令渠其内。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

。

　　此言备水之一般方法。

　　谨度四旁高下，谓须熟知城内外各处地势之高下也。城内地势低，则须开

渠以疏之。凡低地（下地）皆宜深凿之，便泄水，通典云：“如有泄水之处

，即十步为一井，井内潜通，引泄漏。”是也。

　　置则瓦井中，视外水深丈以上，凿城内水渠。

　　则者测水之，吾县俗呼“测”为“则”，盖水势常趋于平准，城外水高

，城内之井水亦必随之而高，故每当若干深度，即在井墙置为记，约与今之水

涨表同。

　　并船以为十临，临三十人，人擅弩，计四有方，必善以船为轒辒。（二十

船为一队，选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其二十人人擅有方，剑甲鞮瞀，十人人

擅苗。）先养材士，为异舍食其父母、妻子以为质，视水可决，以临轒辒，决

外堤，城上为射机疾佐之。

　　此言扫敌堤之法；盖水淹有两种，无水之地，则筑堤以堰水，有水之低地

，则决堤以泛水，本节系针对前一种而言。

　　自二十船至人擅苗五句，与前半意复，显是后人之注文，今故用括弧隔之

。

　　并船。即合两船也，两船为一临，十临即二十船为一队。

　　有方，毕改有弓，孙以为酋矛之误，吴又疑方是楯，皆书生之见也；船之

重要任务在毁扫敌堤，持弓与擅弩意义相复，酋矛非毁堤之主器，且下文另言

矛（苗），若材士既衣剑甲，戴兜牟（见下），则携楯为多余之事，故知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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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可通。考粤俗常呼锄为“□”，邦、方古音甚相近，方即锄也，毁堤先锄

土，故“方”为必携之用具（擅，持也，见子篇）。“计四”什四之讹，则持

锄者十二人，注文二十人持方，则占三分之二。盖作注者以什四持方为太少

，故纠正之，此旧日注疏常见之事，读者可不必以前后文抵牾为疑，且更不可

妄加改正以求其相同也。通典一五二云：“速造船一二十只，简募解舟楫者载

以弓、弩、锹、镢，每船载三十人，自暗门衔枚而出，潜往斫营，决彼堤堰

，觉即急走，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其文大致同于本节，“方”应与锹、

镢相当，而镢即大锄，可证“方”为“□”之古语。

　　轒辒乃撕裂或使裂开之意（见子篇），故冲裂城垣之车曰轒辒，冲破堤防

之船亦曰轒辒，非如此解释，则莫明车、船之何以同称矣。冲破堤防须具大力

，连环两船为一舫者其故即在此。

　　“剑甲”之剑，原义为透不过，故军人所服之厚甲曰剑甲，犹现代之御弹

衣。

　　鞮瞀即鞮鍪，汉书扬雄传“鞮鍪生虮虱”，颜师古注：“鞮鍪即兜鍪也。

”汉书韩延寿传又作鞮鞪，其原义为“貌丑”，大约兜鍪之制，略同今之钢盔

，传自古代突厥族。

　　苗即矛，故上文“方”字不得为“矛”之误，取其长可及远。

　　临轒辒之主要任务在决敌堤，故多携锄类，锄堤之士不暇分身抗战，故衣

甲戴盔为消极的保卫，城上急佐以射机，盖协助其拒敌也。“必善以船为轒辒

”者，犹言使各船得充分表示其破堤之力量。

　　别为舍以养材士之父母、妻子，一方面似优待征属，另一方面实防其叛变

。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卷五

　　（辰）备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一突门，突门各为窑灶，灶入门四五尺，为其门上瓦屋，毋令水潦

能入门中。吏主塞突门：用车两轮，以木束之，涂其上，维置突门内，使度门

广狭，令之入门中四五尺。门旁为橐，充灶状柴艾，寇即入，下轮而塞之，鼓

橐而熏之。

　　孙云：“此篇前后疑有脱文。”余按篇名“备突”，而此段所言止城内作

突门以备敌，未言敌人如何来攻，其必有脱漏无疑。

　　后汉书窦融传：“公孙述令守突门。”注云：“突门，守城之门。”六韬

突战篇，“百步一突门，门有行马。”

　　又通典一五二突门云：“城内对敌营，自凿城内为闇门，多少临时，令厚

五六寸勿穿，或于中夜于敌新来营列未定，精骑从突门跃出，击其无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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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太白阴经校正）后世突门之用，大抵如此。

　　窑即字，作灶如瓦之灶也，参下巳篇节。

　　灶入门四五尺，旧本作“窦入门”，但全段未尝言窦，窦当灶之误，谓灶

设于门内四五尺处，用以烧艾熏敌人。为其门上瓦屋者，防灶被水湿，故建瓦

屋以盖之，参巳篇。

　　木轮加涂者，避敌人火烧，维置犹云悬置，待敌入后，乃放下而塞之，计

度门之宽窄，悬轮处约在门内四五尺。

　　橐是风箱，见子篇节。充，满也。“状”按即“装”，言满灶装入柴艾。

　　本节大意：（一）突门内置备灶，其内装满柴艾之类，门旁设风箱。（二

）用木束两车轮为一，悬挂突门之内，万一敌人攻入，则放下车轮以阻其去路

，同时燃着灶火，鼓风箱以熏之。

　　塞穴门，以车两走为，涂其上，以穴高下广陕为度，令入穴中四五尺维置

之，当穴者客争伏门，转而塞之。为窑容三员艾者，令其突入伏，入伏傅突一

旁，以二橐守之勿离。

　　此节实与前节相复，惟详略互有不同。旧本错入备城门篇，王移于备穴篇

，孙、吴从之。余按第一个“穴”字（穴门）得为“突”之讹，第二至第四个

“穴”字（“以穴”，“穴中”及“当穴”）得为“门”字之讹，尤其是全节

文义，与前节无甚出入也。况考六韬突战篇云：“百步一突门，门有行马车骑

居外，勇力锐士隐伏而处。”今本节言“客争伏门”，又言“令其突入伏

”，用意同乎六韬，应属备突之证一。本节言“人伏傅突一旁”，不言傅穴

，此应属备突之证二。备穴篇节之车轮辒，系悬挂以压敌，本节之车（即辒

）系用以塞敌路，与前节同而与备穴篇异，此应属备突之证三。根据上项理由

，故将此一节移入本篇。

　　“走”字旧无解，余按辏、走同韵，止送气不送气小别，辏亦轮也。

　　陕同狭，当穴应作当门（见前），故接言“客争伏门”，“者”字衍。客

争伏门言敌人抢入我已设伏之突门也。

　　员同丸，见巳篇节。

　　令其突两句，旧本作“令亦突人伏尺伏付突一旁”，毕改“令其突入伏尺

伏傅突一旁”，孙疑伏应作密，吴汝纶以“令其突人伏”为句，又改“尺伏

”为“人伏”言人伏必傅着突之一旁也，吴毓江删“

　　人伏”两字，谓是衍文，说各不同，均未尽合。“令其突入伏”毕改不误

，此突指敌人之突击者，谓引之使入伏也。“人伏”两字不能删，此系指守方

伏兵言之，谓当隐傅于突门之一旁也。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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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巳）备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问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缚柱施火，以坏吾城

，城坏，或中人为之奈何？

　　余按或中人当城中人之误。又据本文，穴攻之用，志在坏城，与用隧道攻

入城内略异，前者近于现代之爆破战术，后者称坑道战术。周书三一韦孝宽传

：“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讫，以油灌

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坏。”

　　子墨子曰：问穴土之守耶？备穴者城内为高楼，以谨候望适人，适人为变

筑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浊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堑城内穴其土直之。穿井

城内，五步一井，傅城足，高地一丈五尺，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为罂

，容四十斗以上，固幎之以薄□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

所在，凿穴迎之。

　　此节约言备穴之掘堑及罂听两法。

　　筑垣聚土与平常不同，此“变”状也，又或（若，或也。）旁（

　　彭，旁通。）见浊水，皆敌人穴土之现象。堑同堑，直之者与之相当，此

就已审知敌穴所在而言，子篇节“适人为穴而来，我亟使穴师迎而穴之，为之

具内弩以应之”三句，苏以为本篇之文，或可接在此处。周书三一韦孝宽传

：“遂于城南凿地道，……孝宽复掘长堑要其地道，仍饬战士屯堑，城外每穿

至堑，战士即擒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人有伏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

皮吹之，吹气一冲，咸即灼烂。”

　　如未知敌穴所在，则须用穿井方法；此系临时之井，故五步而为一，与子

篇节百步一井异。“傅城足”者，贴近城根，使易于审听。至于井之深浅，随

地势高低而异，下地，低地也。太白阴经云：“天井：敌攻城为地道来攻，反

自于地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积薪井中，加火熏之，敌人自焦灼矣。”

　　幎同，封也，□，生革也。太白阴经云：“地听：于城中八方穿井，各深

二丈，令人头覆戴新瓮（即瓮），于井中坐听，则城外五百步之内有掘城道者

，并闻于瓮中，辨方所远近。”通典云：“以新罂用薄皮裹口如鼓。”又德安

守城录云：“闻虏于太山庙穴地道，高广丈有半，将由景福寺出，公集僚属议

。”张斌曰：“兵法当设瓮听，以无目人司之，知其远近。”皆此种罂听之遗

法，用瞽目人者取其用心专一。

　　令陶者为瓦窦，长二尺五寸，六围，中判之，合而施之穴中，偃一、覆一

，善涂其窦际，勿令泄，两旁皆如此，与穴俱前，下迫地，置康若其中，勿满

，、康长亘窦，左右俱杂，相如也。穴内口为灶，令如窑，令容七八员艾

，（左右窦皆如此，）灶用四橐。穴且遇，以颉皋冲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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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橐事者勿令离灶口。连版：以穴高下、广陕为度，令穴者与版俱前，凿其版

，令容矛，（参分其疏数，）令可以救窦。穴则遇，以版当之，以矛救窦，勿

令塞窦；窦则塞，引版而□，过一窦而塞之，凿其窦，通其烟，烟通，疾鼓橐

以熏之。从穴内听穴之左右，急绝其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涂

，令无可烧版也。然则穴土之攻败矣。

　　此节详述以穴御穴之法。通典云：“审知穴处，助凿迎之，与外相遇，即

就以干艾一石，烧令烟出，以板于外密覆穴口，勿令烟泄，仍用袋鼓之。”即

就本节所言加以变通者，袋系近世所用之羊皮风箱。

　　窦，旧本作“月明”，王校改为罂，“明”字与“罂”字之上截虽多少相

似，但寻绎全节文字，殊不可信。下文百余字都未说及“罂”，而“窦”字共

九见，若上文未说“窦”，则“窦”字突如其来。且瓦罂是整个的，有底的

，如果要破分为两边，固易碎坏，而且燃、生烟，必须用管状物品而后可以通

流，如果制罂来应用，临时又须除去其底，有种种不方便，故知陶者所制的断

是“窦”，必非“罂”，兹依所考校正。

　　泻水之口，通称为“窦”，近世或以木制，或以瓦制，瓦制者为圆管状

，像自来水管，但本书所用者系中破为二（即“中判之”，判，分也。），一

仰（偃，仰也。）一覆，合之仍成圆管，岂古代陶艺未甚发达，故两片分制

，抑或如此而后便于配放、欤？

　　六围，王校改为“大六围”，但从下文观之，每穴不止一窦，大六围就大

约三丈，径约一丈，殊背事理。余以为“六”应“大”之讹，即大一围也，依

此，则径约尺余。又旧说，五寸亦曰一围，惟墨子书之一围，均就一抱言之。

　　“偃一覆一”下，旧本有“柱之外善周涂其傅柱者勿烧柱者勿烧柱善涂其

窦际勿令泄两旁皆如此与穴俱前”一段，毕以第二个“柱者勿烧”四字为衍文

，“柱善涂其窦际”为一句，孙从之，并云“三十四字并说穴柱，与上下文不

相蒙，疑当在后文无柱与柱交者下”；吴又沿用其说。今细审之，孙说实未尽

合；“柱之外善周涂其傅柱者勿烧柱”十三字（“者勿烧柱”四字为衍文，非

“柱者勿烧”为衍文，毕说亦须略为修正。）确应依孙移正于后，但“善涂其

窦际”以下十七字，仍应承上“偃一覆一”言之，其理由就是：（一）窦用上

下两片合成，则中间必有缝，烟易旁泄，“善涂其窦际勿令泄”即在补救此种

缺陷。（二）柱与窦迥不相涉，惟窦乃有缝隙（际，缝也。）柱则并无缝隙

，孙不知“瓦罂”应作“瓦窦”，故而有此误会。

　　“两旁皆如此与穴俱前”者，言穴之两旁俱置窦，开穴至何处，瓦窦即跟

着一路安置，因窦多然后烟多，烟多然后能迷敌。

　　下迫地一句，孙云：“此文不属，疑当接上‘偃一覆一’句，盖谓施罂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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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下迫地也。”余按此句再提及窦之位置高下，并非与前文不接，孙之

“施罂穴中”应改为“施窦穴中”。

　　康即，若，及也。置及勿满，即令其内留余地，使空气流通，易于燃烧

，如过于充实，、必难燃，此亦周人已识得初级物理之证。

　　长亘窦者，言放置、之法在深的方面虽不可满，但在长的方面则应满载与

窦相齐，盖必如是而后能多发烟之故。“左右俱杂，相如也，”两句系说、两

项都要匀合分配，使易于燃烧。

　　窑同，见前辰篇节。员即丸，王充论衡顺鼓篇云：“一丸之艾。”将艾草

扭结成球，谓之艾丸，置艾七八丸者，取其易于引火。

　　左右窦皆如此一句，按系后人释“左右俱杂相如也”两句之注文，故用括

弧别之。

　　橐是鼓风之箱，见子篇及辰篇。

　　颉皋见子篇节，乃起重省力之具，当我掘穴将与敌穴相遇之时，即借颉皋

之力，将相隔之土层冲破，急鼓起风箱，用烟来熏敌，管理风箱者须用平时熟

习此种工作之人。

　　连版者编连之木板（版，同板。）其高度、宽度应与穴相当，穴掘至某处

，即将连版同时推进，所谓“令穴者与版俱前”也。板无孔则熏烟无从通至敌

穴，故须凿多孔，“参分其疏数”一句亦后人解“

　　凿其版”之注，言孔或疏或密。

　　“令容矛”当下接“令可以救窦”为句。

　　穴则遇，言我穴与敌穴即相通也，故须用板阻之，窦塞则烟不通，持矛者

预备救窦（即通窦），兼战斗之用，窦被塞即引连版退却，遇着有被塞（而塞

之，而，如也。）之窦，即把它凿通以通烟。

　　我所掘之穴，未必正对敌穴，故须旁听左右，如知其从某方向斜出我穴

，即急阻绝其前进，否则熏敌之计难以施也。

　　若集客穴，犹言我方已冲到敌穴，此时须改用涂泥之柴（柴涂犹涂柴）塞

之，因板并未涂，易被敌人所烧也。

　　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谨备寇穴。穴疑有，应急穴；穴未得，慎毋追。

　　此言如何应付敌人之穴攻。

　　孙、吴两本均以“穴疑有应寇”为句，但文义不可通。余谓“寇”字应移

在“谨备”之下，言敌人既临吾城，慎防其用穴攻也。“应”字连下“急穴

”为句，谓既疑敌人用穴攻（穴疑有），我方急须掘穴以拒也。

　　穴未得，慎毋追两句，孙云：“似言未得敌穴所在，则勿出城追敌。”余

按敌方穴攻，并未败退，何得遽言追敌？“追”字仍应就穴而言，谓未确知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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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所在，我所试掘之穴不应再向前进，否则反以资敌也。

　　凡杀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凿十尺，凿如前，步下三尺

，十步拥穴左右横行，高、广各十尺。

　　此言抵抗穴攻之法。

　　杀，破灭也，在此处当解为“破”，“凡杀以穴攻者”犹言破穴攻之计

，与后午篇节“凡杀蛾傅而攻者之法”句法相同。

　　高十尺，凿十尺，凿如前，吴云：“十尺凿三字误重，当删。”非也。孙

云：“言其穴广与高等。”正得其意；但余以为凿十尺是“

　　广十尺”之误，下文言高、广各十尺，可证。凿如前，即向前凿去。

　　步下三尺，孙云：“谓每步则下三尺，然所下太多，疑步上有脱字。”非

也。一步为六尺，每隔一步，比地面再低三尺，是举其倾斜之度，兹以草图示

之：

　　（图形，尚无资料。）

　　即句长三尺，股长六尺，换言之则股长倍于句，依三角学公式，其坡度为

三十度角，准此法掘去，无论掘深若干，坡度仍保持不变。由是知战国时代已

识应用三角简单原理，惜后继者不能发扬光大耳。吴云：“以句股法计之，穴

高十尺则穴身当长二十尺。”殊费解，因穴长与穴高无一定之数学联系。十步

拥穴左右横行，谓掘穴深入十丈，则向穴之左右两方各掘横行之穴，其高、广

亦各十尺，日军在缅甸、琉球等处所挖狐穴，盖取法乎墨子而加以改进者，例

如穴道作“之”字形，与十步左右拥穴之意相近，谁谓古书不必读耶？

　　杀、俚两罂，深平城，置板其上。□板以听。

　　此言杀置罂听之别一方法，罂听已见前节。

　　孙以“杀”字连上高广各十尺为句，云：“凡穴直前十步，则左右横行别

为方十尺之穴，谓之杀，以备旁出也。”余按“杀”系置在城上豫备投掷敌人

的地方，见寅篇，穴内何得有杀？且“杀”字如连上读，则在何处埋罂（俚即

埋），殊欠分明，故知“杀”应属下方合，即谓每杀应埋两罂，其深度令与城

相平。

　　字典无□字，孙疑即上文之连版，非是。连版用以遮敌，此则排在罂面

，余以为□读如册，覆盖之义，此句即对上句“置版其上”，再作申明，言盖

版于罂上以听取罂内之传声；前文节系用生皮蒙罂，此则用板盖罂，乃罂听之

又一法。

　　井，五步一。

　　此句与前节文复出。

　　密：用□若松为穴户，户内有两蒺藜，皆长极其户，户为环，垒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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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七尺，加堞其上。勿为陛与石，以县陛上下、出入。具炉橐，橐以牛皮

；炉有两以桥鼓之。百十每，其重四十斤，然杜之，满炉而盖之，毋令气出。

适人疾近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凿而求通之。穴中与适人遇，则皆

圉而毋逐，且战北以须炉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

　　此言穴内之置备。

　　密，吴读为“必”，景羲读为“穴”，后说较稳，但景羲依旧读“五步一

穴”为句则非是。“穴”是一字标题，与节之杀、节之井同。

　　□是木名，字书无其字，未详，参戌篇。

　　户止言高，不言长，故长极其户句可作两解：（一）蒺藜之长，与户高相

等。或（二）其户应作其穴言，蒺藜之长，与穴长相等。二者未知孰是。户为

环即门环。

　　□为□之讹文，即埻字，言穴外累石为郭以备拒守，其高七尺，上再加堞

。

　　陛，阶也。穴之坡度为三十度，已见前节，则掘穴愈深，上下愈不便，但

苟作阶级或堆石以备升降，万一敌人攻入，反被利用，故特声明“勿为陛与石

”。县陛之制，必利用纤法为之，有事时易于破坏也，参下节环利率。

　　桥是牵扯之具，见子篇节，以桥鼓者用桥以鼓橐（风箱），依本节则橐系

皮制，取其气不易泄，故通典谓之袋（引见前文节）。

　　“百十每”，旧无解。余按置字古文作□，上截之省写近于“百”，下截

近于“十”，后人不识，故误析为“百十”两字。又古时“

　　煤”字指火烟熏积之煤灰，不指石，但“每”、“煤”同声，此处之“每

”实即借作“煤”字；所以知者，炉必有燃料，下文既另提出，则重四十斤者

必非，一也。质甚轻，柴亦不重，今言四十斤，可信为密率较大之燃料，即非

煤莫属，二也。下文“然杜之”一句，“杜”字旧无解；按“佐”可误“杜

”，见子篇节，今世之发煤炉火者常佐以木，使易于燃烧，其法当承自上古

，如谓燃以杜塞之，于事理难通，三也。汉人已识用煤，为用当可上推至战国

，四也。故知本文断应改正为“置每（即煤），其重四十斤，然佐之”。

　　穴高若下两句，言敌人之穴或比我们的穴高，或比我们的穴低，不定恰恰

相对。“伯”，孙疑“倚”字之误，邪也，谓邪凿而与之相通。

　　圉即御，止拒战而不追，且佯战败以待鼓烟熏之。壅即拥，拥穴见前节。

　　杀，有□，□为之户及关钥，独顺得往来行其中。（穴垒之中各一狗，狗

吠即有人也。）

　　此言杀置□之法。旧以“杀”连上“即去而入壅穴”为句，语意难通，余

以为“□”即置于“二十步一杀”的地方，与前节“杀埋两罂”同一文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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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者，□应置于何处，绝无明示矣。

　　□同鼠，见寅篇，当即后节之□穴。

　　关钥见子篇，犹锁钥也。“独顺”，孙疑“绳幎”，断非是，吴以为“独

须”，云，“独须要时得往来行其中也”，谓“顺”应作“须”，甚合，但

“独”字仍未得其解。独字从旁，独即犬也，穴垒之中二句乃后人注文，解明

独字之意义。我未见于本时，初亦疑“顺”为“巡”讹，后细思之，乃知不然

，因墨子书未有“巡视”的名称，凡巡视都谓之“行”。

　　凿井傅城足，三丈一，视外之广陕而为凿井，慎勿失。城卑穴高从穴难。

凿井，城上为三四井，内新甀井中，伏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

且遇，为颉皋，必以坚材为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颉皋冲之，灌以

不洁十余石。

　　此节再言井听、迎穴之法，参上文节。旧本前有“斩艾与柴长尺”等十九

字，今移入下节。傅犹靠近，节言五步一井，此言三丈一井，文异而实同，由

此亦见墨子备城门诸篇非一家所作，或其中若干本是注文。

　　广陕即广狭，言须酌视城外地之宽狭以定凿井之位置，切不可大意（失

）也。“从”字旧无解，余按从与踪通，前汉书张汤传“从迹安起”即踪迹

，谓如果城墙太矮，凿穴太高，则难以踪迹或探测敌穴之所在。

　　凿井“城上”应改作城内或城下，参子篇节。甀亦罂类，见子篇节。

　　夫同趺，颉皋之杆也，杆端一头安置利斧用以冲穴，可补充前节未尽之说

。

　　不洁指、屎之类。

　　斩艾与柴，长尺，乃置窑灶中，先垒窑壁，迎穴为连版，趣状柴其中，置

艾其上七八员，盆盖其口，毋令烟上泄，旁立橐，疾鼓之。

　　此再详灶熏敌之设备。“斩艾与柴……迎穴为连”十九字，旧本错在节之

前，但文义不相接，余移接于此，读者合前后文观之，便知余之不妄。

　　灶见辰篇及本篇，今北方习俗须要打灶，垒壁者打灶之谓。连版亦见前节

。

　　“趣状柴其中”，旧本作“井中”，吴云：“言疾装实柴于井中也。

”（状同装，见辰篇。）余按井不过用来藏罂以听取敌人掘穴之所在，且易于

有水，哪能装置柴火？可见“井”实“其”字之误，“装柴其中”与“置艾其

上”，正两者对举，下文“盆盖井口”之“

　　井”亦同。“其”是前文灶之代词，如是，则装柴于灶，置艾于柴上，又

盆盖灶口，事理均合。七八员艾，见上节，吴改“比焚”，非是。

　　旁立橐，原文作“旁亓橐”，余谓亓（古“其”字）当作“立”，因形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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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讹，辰篇节云：“门旁为橐。”可证。

　　以车轮为辒，一束，樵染麻索涂中以束之，铁锁县，正当寇穴口，铁锁长

三丈，端环，一端钩。

　　此言以车轮压伤穴攻敌人之法。

　　辒见子篇及辰篇节，以车轮为辒者即辰篇“用车两轮，以木束之”，故下

接言“一束”，或读作“以车轮为辒束”，把“一”字移在“端环”之上，亦

通。

　　樵染之“樵”，旧无解，余谓此实借作“蘸”字，投于水也。蘸染为连文

，如读作柴薪之“樵”，很难解释。

　　涂中即辰篇之“涂其上”，用泥涂之，以免被焚。

　　前项车轮束以长三丈的铁锁，正对敌人来攻之穴口处悬之，端环者用铁环

相连扣而成，与今之铁锁（粤俗呼锁炼）无异。一端钩者有钩然后可悬物也。

通典一五二云：“游火铁筐，盛火加脂蜡，铁锁悬缒城下，烧孔穴中掘城人。

”（参太白阴经校正）又云：“先为桔槔，县铁锁长三丈以上，束柴苇、焦草

而燃之，坠于城外所穴之孔，以烟熏敌，敌立死。”皆仿此法而制造。

　　□穴高七尺五寸，广、柱间七尺，二尺一柱，柱下傅舄，二柱共一负土。

（两柱同质横负土。）柱大二围半，必固其负土，无柱与柱交者。柱之外，善

周涂其傅柱者，勿烧柱。

　　此言建筑□穴之法、即前节之□。

　　广、柱间七尺，谓穴墙两旁各为柱，其间相去七尺；二尺一柱则就每一边

各柱之相距而言之。景羲以“广尺”为句，但柱大二围半，则柱径已不止一尺

，且穴之高广相同，有前节可证。

　　舄见子篇节，柱础也，傅同附，言柱下必附础。隧道上有负土，见周礼冢

人贾疏，将一板横地上而支持两柱，故曰二柱共一负土，由是知穴中各柱之装

置，约如下图：

　　（图形，尚无资料。）

　　旧日矿穴内之支柱，即其扩展之式。广雅云：“□，礩也。”作舄，作质

，皆古人之省文，由是知“两柱同质横负土”二句，即前两句之注解，故用括

弧隔之。李把质与负土混而为一。负土（即横垫）不固，则柱易下陷，柱与柱

不相交，则腐坏时易于更换，倾倒时亦免波及，“无”犹言“不得”，孙谓

“无字必误”，非是。

　　旧本节内有“柱之外”共三十四字，孙疑当在“无柱与柱交者”之下；余

按“善涂其窦际”以下十七字，仍应是彼节之文，惟“柱之外”以下十三字

，则应移接本节之后（可参看前节），但当改为“柱之外，善周涂其傅，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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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柱”，删“柱者”两字，补一“令”字，即是说，柱的外面须四周好好泥涂

之，勿令敌人烧毁。

　　穴二窑，皆为穴瓦屋，为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

　　此言穴置数与其管理人等事。

　　皆为穴瓦屋，与辰篇“为其门上瓦屋”同。置水所以备敌火。

　　穴矛以铁，长四尺半，大如铁服说。（即刃之二矛。）穴去窦尺，邪凿之

上。穴当心，其矛长七尺。穴中为环利率，穴二。

　　此言凿穴之工具。

　　“穴矛”开穴之具，用铁为之，其大如铁服说；余按“服说”与“鈇钺

”音甚相近，可参下节。“即刃之二矛”句乃后人注文，谓此矛与军器之“二

矛”相同也。诗经“二矛重英”，郑玄笺云“二矛，酋矛、夷矛也”，正义驳

郑，以为“直是酋矛有二，无夷矛”，可见“二矛”的名称，东汉早已失传

，故郑取两种矛解之。

　　窦即穴口，言去穴口一尺处当向下斜凿，古文上作“二”，下作

“□”，上下两字甚易互乱（如及节之城上，均城下之讹），应改为“邪凿之

下”，可参前节图。

　　穴当心者犹言穴已开至地心，那时所用之工具，要较四尺半者为长，故其

长七尺，因较长可以省力。

　　率，尔雅释水作□，亦作繂，索也。六韬军用篇云：“渡沟堑飞桥一，间

广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着转关辘轳八具，以环利通索张之。”环利率即环

利通索，简言之为环索，类于近世之铁索缆车，可以上下或牵挽人物，前节之

县陛，当即指此。

　　凿井城上，俟其身井且通，居版上而凿其一偏，已而移版凿一偏。

　　此言凿井之法。

　　城上应作城下，参前节及节。身，王改“穿”，但文气与下不相接，余按

“身”应解作“靠身这一边”，谓一边既凿通，又移而凿别一边。

　　颉皋为两夫而旁狸其植，而□钩其两端。

　　此言作颉皋之法。

　　一杆之两端谓之两夫，植，柱也，所以承杆者，□同傅，言着钩于其两端

也。

　　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

　　此言作穴所用人数。

　　攻穴为传土之囗，受六参，约枲以绊其下，可提而举投。已，则穴七人守

退垒之中，为大庑一，藏穴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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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言开穴时运土之具及穴成后之处置。

　　攻穴犹凿穴，空格当是“具”字，孙疑传土作“持土”，非是，“持”犹

储积，但开穴时掘出之土，必须陆续移出，乃不阻碍工作，此是一般常识，若

解作储积，适得其反。传，移也，转递也，今粤俗尚呼运土之竹箕曰参，读如

“惨”，盖将凿出之土，先用环索（见节）牵上穴口，以后再由工人挑去，故

云每具受六参。孙以“参”为“藟”之讹，亦因未详考方言而误。

　　土畚以绳（枲）环其底，便易于提挽，又可举而倾倒之，是亦省人力之法

。

　　已者作穴既成也，穴成则每穴用七八人守之，退垒疑是可供休息之垒。

　　庑，苏以为罂，非是，余按汉书注，庑，门屋也，瓦罂岂藏工具之器。

　　难穴，取城外池唇木瓦散之，外斩其穴，深到泉。难近穴，为铁鈇，金与

扶林长四尺，财自足。客即穴，亦穴而应之。

　　此又分述阻碍敌人作穴之法。

　　难，孙改为“□”，非是，阻难为连言，难穴即阻敌之穴攻，与戌篇节

“难寇”同义。“之外”的“外”字属上或属下，均不成句，余谓应移于节首

作“难外穴”，（即城外之穴。）与下“难近穴”对言，否则“难穴”与“难

近穴”两无区别矣。将池边（唇）之木、瓦散开，敌人要作穴自当较为困难。

　　斩为堑字省文，堑穴见前节。

　　鈇，斧也，“金与扶林”，孙疑扶林为鈇枋之讹，余疑应作“鈇与柄

”，（鈇字误分为“金、扶”两字。）谓鈇连柄共长四尺，与前节长四尺半之

数相近。财即才，言此项工具足用而止，不必过多。

　　即，若也，如果也，敌果开穴以攻，我亦作穴以迎拒之。

　　为铁钩距长四尺者，财自足，穴彻，以钩客穴。

　　此言钩距之用，丑篇所言钩距，与此不同。

　　彻、通也，既通敌穴，即以铁钩距钩敌方作穴之工兵。史树青等曾说

：“四川出土的铁器中，有汉钩镶一件，在武梁祠石刻中，我们曾见过这样的

武器，刘熙释名说：‘两头曰钩，中央曰镶，或推镶或钩引。’但据墨子鲁问

篇说：‘公输班作钩距。’其作用是‘退者钩之，进者拒之’。……我们推测

就是展览会中陈列的钩镶，钩拒是它的别名而已。”（一九五四年文物参考资

料一二期一一五页）展览会的物品我未见到，不过这里钩距的作用在进攻，正

如释名所说“用之之宜也”。

　　为短矛、短戟、短弩、虻矢，穴彻以斗。

　　此言短兵器等之用途。

　　扬雄方言云：“箭，其三鎌长尺六者谓之飞虻。”虻矢乃矢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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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金剑为难，长五尺，为銎、木□；□有虑枚，以左客穴。

　　此言金剑之用。

　　吴引战国策秦策“以与秦为难”，难，犹敌也，谓“以金剑为抗拒之用

”；余按下文明言“以左客穴”，则此处不必言抗拒。“难”字俗写作

“□”与行草之“斫”有点相像，“斫”与前节孙拟改“难”为“□”之

“□”同音，击也，亦即剑刃。战国有木剑，近年长沙曾出土，但挫客穴需要

锋利，故特声明用金刃。

　　依此来看，孙改全句为“斫以金为斫”，亦非是，似当仿节的句法，改作

“剑以金为斫”，才合。

　　五尺指剑之长度。銎即斧斤入柄之处。□音丑利切，柄也。虑枚，运解为

鹿卢，剑柄怎能安置鹿卢？余谓当是便于执持之处。“左”孙改“佐”，非也

，左与挫音近，当改为挫，即阻难之意。

　　戒持罂，容三十斗以上，狸穴中，丈一，以听穴者声。

　　此复言穴听之布置。

　　戒，备也。持，跱也，具也。三十斗，前节作四十斗。又节五步一井，节

三丈一井，此独言“丈一”，远近不合，孙疑“丈”上脱“三”字。

　　为穴，高八尺，广、善为傅置，具炉、牛皮橐及瓦□，卫穴二，盖陈靃及

艾，穴彻，熏之。

　　此又言作穴及其设备之大概。

　　前节言穴高十尺，广十尺，又节□穴高七尺五寸，广七尺，高、广相近

，则“广”下殆脱“八尺”两字。傅置，孙改傅埴，谓即前善周涂其傅之意

，非也；此对全穴而言，非专说柱，傅置乃薄植之讹（见子篇节），谓宜善为

搘柱，约如前节所言。

　　□即缶，以载艾、炭等，卫，旧无解，犹言“每”也，下仿此。

　　“陈”与“填”古音甚相近，“盖陈”谓以艾等填盖于缶内，与节“满炉

而盖之”同，旧解不详。又靃，毕以为豆叶，非也，此当后世所谓霍香之属

，与艾同是香草。

　　斧以金为斫，□长三尺，卫穴四。

　　此言作斧之制。

　　凡金类，古人都称为“金”，非黄金也，“斧以金为斫”句依孙、李读。

斫是斧刃，见前。

　　为垒，卫穴四十。属四。

　　此言蘲、斸之数。

　　垒即蘲，见子篇，盛土笼也，故每穴四十具，吴疑“十”字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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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即斸，亦见子篇。

　　为斤、斧、锯、凿、镢、财自足。

　　此言开穴所用之杂器。

　　斧斤常连言，用以斫。镢，大锄也。

　　为铁校，卫穴四。

　　校，孙疑是阑校，未确。可能是后世之“铰”，剪刀也。

　　为中橹，高十尺半，广四尺。

　　此言中橹之制度，橹，楯也，参子篇。

　　为横穴大橹。

　　见辰篇。横穴大橹，疑备以阻敌。

　　具，枲，财自足，以烛穴中。

　　此言备燃火之具。，禾杆。枲当是麻骨。

　　盆持酝，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凿穴，以盆盛酝置穴中，大盆毋少

四斗，即熏，以目临酝上及以沺目。

　　此言备酝之法。后半节与前半意复，如非注文，即是墨徒所记不同。

　　持，具也。春秋繁露郊语篇：“人之言，酝去烟。”吴云：“酝盖一种易

挥发之酒类，故下文曰以目临酝上，若不易挥发，则以目临酝上，亦属无益。

”按酒精比水可以多溶解气体，辟烟之说，或非无据。

　　即，若也，言敌人如施用熏法。分方凿穴即分向各方开穴，所以通气泄烟

。

　　沺、俞疑油之误，孙疑洒之误，余则谓沺之义犹保护。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卷七

　　（午）备蛾傅第六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问适人强梁，遂以傅城，后上先断，以为法程，斩城

为基，掘下为室，前上不止，后射既疾，为之柰何？

　　梁原作弱，依运本改。断，斩也，后上先断犹云后上者斩。

　　斩城之斩即堑字，见巳篇。

　　子墨子曰：子问蛾傅之守耶？蛾傅者将之忿者也，守为行临射之，技机藉

之，擢之，太泛迫之，烧答覆之，沙石雨之，然则蛾傅之攻败矣。

　　此言御蛾傅之法，蛾同蚁，见子篇。密集冲锋，有几分就是以人肉为搏战

之具，墨子称为将之忿者，批评正合。

　　行临，孙谓即高临，非也。高临系指敌方进攻，此之行临，指主方守御

，或即子篇之行楼，丑篇之高楼，寅篇之行城。

　　技机藉之见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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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擢，拔去也，其上或脱两字。

　　太泛，孙谓当为火汤，余按此名系指一切燃烧之具。

　　答，参看子篇及。

　　备蛾傅为县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后三尺，旁广五尺，高五尺而折为下磿

车，轮径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矛，刃其两端，居县脾中，以铁锁敷县二脾

上衡，为之机，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离。施县脾，大数二十步一，攻队所在

，六步一。

　　此言作悬脾之法。脾，毕疑即陴字。悬脾是方形无底之木箱，前后各阔三

尺，两旁五尺，高五尺，其中恰可容一人，上端横木（上衡），系以铁炼，用

滑车牵之，使急上急下（勿离犹云勿停），用以刺杀爬城之敌也。

　　论语颜渊郑注：“鲁读折为制。”折为车即制为车。下磿车，孙谓即丑篇

之磿鹿，滑车也，亦即下文之“为之机”。

　　刃其两端，或如子篇所云“锐其两末”，吴谓此物非矛，殊欠详考。

　　锁即锁，铁锁见巳篇。敷同傅，巳篇作□，古字重声不重形，故同一书内

，写法亦往往互异。苏衍“二脾”之“二”字，余疑“二”字应乙在“铁锁

”之下，因铁锁只一条，上下时怕不灵便，故用二条。

　　大数犹大概，非战线所在则二十步一悬脾，战线（攻队）所在则六步一悬

脾，视敌之攻势而增减之。

　　为累答，广、从各丈二尺，以木为上衡，以大麻索编之，染其索涂中，为

铁锁，钩其两端之县；客则蛾傅城，烧答以覆之，连筳、抄大皆救之。

　　此申言烧答覆敌之法。

　　累，毕云当为垒，未确；累答与礌石之义多少相同，推下也。

　　从读如纵。染索涂中（参巳篇）系用以悬吊累答，故须避免敌人火焚，若

答则正用以烧敌，唯恐其烧之不速矣，当分别观之。

　　“客则”之“则”，与巳篇之“即”同义，若也，运本改作“客即”。

　　连筳，吴疑是子篇之连梃；抄大，孙疑“沙火”之误。余按连梃用以打击

女墙外爬城敌人（见子篇），沙、灰亦以拒敌（见寅篇，“火”应“灰”之讹

，因烧答已是火攻，不须再言“沙火”）。“皆救”之意，犹言施用种种方法

以救止城墙被爬，“救之”指城言，“覆之”指敌言，两“之”字用法迥异

，旧无明解，读者滋惑，故特辨之。

　　以车两走，轴间广大，以圉犯之，融其两端以束轮，遍遍涂其上，窒中以

榆若蒸，以棘为旁，命曰火捽，一曰传汤，以当队。客则乘队，烧传汤斩维而

下之，令勇士随而击之，以为勇士前行，城上辄塞坏城。

　　此言用火捽（一名传汤）却敌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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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走即两辏，亦两轮也，见辰篇。

　　圉，孙疑作围，亦可通。犯应从于作范，钤制之意。余则疑圉未必讹，因

圉字本具外围之义，否则或为“固”即“箍”之借，总之无论为“围”为“固

”，都系名词，似用金类制成，故下文言“融其两端”，若用木制，不可融也

（融即镕）。依此解释，则“以束轮”三字文义自通，不能依孙于“以”下增

“木”字。又于谓“围范”即“

　　范围”，亦不合，因此两字之上一字应为名词，下一字应为动词，非两字

平举也。

　　遍遍，苏云误重。余以为遍遍犹今言“密密”、“快快”，是加强的语气

，孙改“遍编”，更不可通。

　　窒中，充塞其中也，见子篇。蒸，薪也，榆或蒸皆易燃之品。旁置荆棘系

用以刺伤敌人。捽之义当为“投”，汤即今北语之“烫”，灼热也，传汤犹言

烧灼。

　　辰篇之轮辒，亦言维置，故用时须斩维而后可以坠下。

　　以为勇士前行者，犹言替勇士开路，与现代战争先施密集炮火而后攻队随

上，用意正相同。

　　城下足为下锐镵杙，长五尺，大围半以上，皆剡其末，为五行，行间广三

尺，狸三尺，犬牙树之。

　　此言作镵杙之法。

　　“足为”犹“多为”，与“财自足”之意相反。

　　镵杙，王引子篇涿弋相比，非也；彼是门丁，此乃行马之属，两物迥异。

彼长止七寸，此长五尺，彼

　　行间广六寸，此广三尺，其非同一，比观自明。

　　剡，削尖也。犬牙，交错也。树同竖。

　　为连殳，长五尺，大十尺。

　　此言连殳之制。殳系军器之一种，大十尺或当作大十寸，运本改“大一尺

”，亦即十寸。

　　梃长二尺，大六寸，索长二尺。

　　此言连梃之制，连梃见上节及子篇。

　　椎，柄长六尺，首长尺五寸；斧，柄长六尺，刃必利，皆□其一后。

　　此言椎、斧之制。

　　子篇“长椎，柄长六尺，头长尺”，首长与此差五寸。又子篇长斧，柄长

八尺，比此差二尺。字书无□字，殆下节“皆着其后衡”之复文。

　　答广丈二尺，□□丈六尺，垂前衡四寸，两端接尺相覆，勿令鱼鳞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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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衡中央，大绳一，长二丈六尺。答楼不会者以牒塞，数暴干，答为格，令

风上下。

　　此言置答或答楼之制，亦即节烧答覆敌之答。

　　子篇“答广九尺，长十二尺”，本节空格当是“其长”二字，长必比广较

大，故“丈六尺”之数未必误，此由中央之绳长二丈六尺，便可见之。或作

“大六尺”者不可信，“广”应与“长”对举，不应与“大”对举。

　　“垂前衡四寸”殆“四尺”之讹，下文戌篇“渠之垂者四尺”，应是误答

垂为渠垂，可参看。

　　“两端接尺相覆”之义，与甲篇“令相接三寸”同，犹言令其相覆者约一

尺。“三”按应作“参”，勿令如鱼鳞之参错也。

　　“着”上应有“皆”字，答之构成，不止一片，可于“两端接尺相覆”见

之，故“皆”字万不可少，前节“皆□其一后”殆即“皆着其后衡”之复误。

着，附也，言于后衡之中央，附大绳一条，盖以备牵垂之用，孙以后衡断句

，不合。

　　“不会”犹言不密合，牒是板片，谓答有空隙，则用板片塞密之。答用以

烧敌，湿则难燃，故须数数曝干，“为格令风上下”，自然空气流通，于答之

燃烧，大有助力。

　　堞恶疑坏者，先埋木十尺，一枚一；即坏，□植，以押卢薄于木，卢薄长

八尺，广七寸，径一尺，数施一击而下之，为上下釫而□之。

　　此言修治坏堞之法。恶犹不好，疑坏，未坏而疑其坏也。

　　十尺上似漏“长”字。“一枚一”，孙疑下“一”字衍，余以为当作“一

步一”，否则疏密无定规。

　　□，毕以为“斫”字，余按即诗经“椓之丁丁”之“丁”，后世作“钉

”，打或击也。植，柱也，指上文长十尺之木而言。押，压于上也。卢薄，柱

上横木也，应乙为“以卢薄押于木”。简言之，如堞果坏了，即每隔一步竖立

长十尺木柱一枚，其上压以长八尺之横木，然后屡次槌击而下之（数犹频频

），仿佛现代之打桩工作。

　　釫，旧说以为锹，余颇疑为“钉”之讹，钉字始见晋书，若然则与“□之

”正相照应。

　　经一钩、木楼、罗石。

　　此节必有脱误，“经一”或上文“径一尺”之复出。木楼见子篇。罗石即

累石，见子篇。

　　县答植内，毋植外。

　　此言悬答之法。答必张挂于柱，见子篇，本节又申明之，谓要张挂在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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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方，不要在柱之外方。

　　柞格，狸四尺，高者十尺，木长短相杂，兑其上而外内厚涂之。

　　此言置柞格之法。“柞”旧作“杜”，依孙改。柞格者阻碍军行之物，或

即柞鄂。兑即锐字。柱止可外涂，“内”疑“周”讹。

　　为前行。

　　疑即前节“以为勇士前行”之复文。

　　行栈县答。

　　此节有漏脱，行栈见子篇及酉篇。县答即前节之复出。

　　隅为楼，楼必再重。

　　此言城隅置楼，参子篇。再重楼见子篇及。

　　土，五步一，毋下二十畾。

　　此言积土之量。畾亦即蘲，盛土笼也，见子篇及巳篇。

　　爵穴，十尺一，下堞三尺，广其外。

　　此复言爵穴之制，已见子篇及，但彼言三尺而一或五步一，均与此异。

　　转□城上楼及散与池革盆，若傅，攻卒击其后，缓失治。车革火。

　　此节文多脱误难解，唯革盆见子篇。其中似有误复之文，如“

　　车革火”当是“熏火”。

　　凡杀蛾傅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薄之法，大小

尽本断之，以十尺为断，离而深狸坚筑之，毋使可拔。

　　此言破蚁傅进攻之方法。

　　杀，破也，参巳篇。除此之外，本节文字几与寅篇全同，惟彼作裾，此作

薄为异；黄绍箕谓椐（即裾）、薄二字同部，声近义同，其说太过牵强。薄

，柱也（见子篇），亦得为障碍物，与裾为刺脚物者用途相近，故薄、裾两名

可以互通。吴引三国志徐盛传，盛建计从建业筑围作薄落，围上设假楼，以与

本文相比，殊昧于事实；试问各柱离开分竖，岂能作筑楼的基础，不能因“薄

落”与“薄”相同一字，遂遽行牵合，还须求其实状如何也。

　　尽本，连根之谓，旧误“尽木”，今依寅篇改正，其余均解见寅篇，可参

看。

　　二十步一杀，有鬲，厚十尺；杀有两门，门广五尺，薄门板梯狸之，勿筑

，令易拔。城上希薄门而置楬。

　　此复述置杀之法，文与寅篇几全同。

　　寅篇言裾门，此言薄门，正见“裾”、“薄”两名可以互用（参上节）。

又比观寅篇“裾门一施浅埋”句，则本节“板梯”两字可能是“浅”之误复

，其余解见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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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火，四尺一樴，五步一灶，灶门有炉炭，令敌人尽入，熏火烧门，县火

次之，出载而立，其广终队，两载之间一火，皆立而待，鼓音而然火，即俱发

之，敌人辟火而复攻，县火复下，敌人甚病。敌引师而去，则令吾死士左右出

穴门击溃师，令贲士、主将皆听城鼓之音而出，又听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

将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敌人必或，破军杀将。以白衣为服，以号相得

。

　　此节几完全与寅篇相同。

　　“而去”，旧本作“而榆”，毕改“去”；余按吾县“榆”“去”同音

，可见粤音与北方古音之密切；孙谓“榆、去音不甚近”，则未详考乎古音及

方言也。余均解见寅篇。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卷八

　　（未）迎敌祠第六十八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

，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

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

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

，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

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

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从外宅诸名大祠

，灵巫或（？咸）祷焉，给祷牲。

　　此记敌来祭神之法，古代军中之迷信也。

　　密，吴以为陛，非是；俞以为深，两说中后一说近是。余疑密者量之总称

，包高、广、深三事而言，否则“堂密”为一名，象征着假山，尸子：“松柏

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枞。”究为何义，尚待证明。

　　主祭青旗应为句（余同），后世说部言出军之前，必先祭旗，盖本于此。

　　“从”，孙改“徙”，非是，此言从外头所有各大名祠起，均派巫致祭

，且给以祭神牲品。

　　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

知成败、吉凶。

　　此言望气之法，亦古人迷信之一种，今通典一六二有风云气候杂占，即其

遗法。

　　“有败气”之上，余疑脱“有胜气”三字。

　　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之，善为舍。（望气舍近守宫。）巫必近公

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请报守，守独智巫、卜望气之请而已；其出入为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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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骇恐吏民，谨微察之，断，罪不赦。

　　此继前两节言任用巫、医、卜之法。

　　具同俱，见寅篇，全句当作“俱宫养之”，“药”字涉上“

　　医”而误。

　　望气犹今之气象台，故须特为置舍，且须与太守之署相近，便于报告。

　　墨子书通以“请”代“情”，又“智”与“知”同，言巫、卜以情报守

，巫、卜望气之情形，唯守独知之，勿令他人知也。

　　“其”指巫、卜（参酉篇），巫卜有造谣生事扰乱人心者，应密加侦察

（微察），各处罚不赦。王以“断”为“斩”，但从墨子各篇观之，“断”字

包含多种处罚方法，不尽是斩刑。

　　收贤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举屠、酤者置厨给事，弟之。

　　酤，卖酒人。“弟”，孙解为“秩”，于解为“夷”，均误，毕解“次第

”，较得其意，即言分别其能力而为之品第，使互相统属也。贤大夫、方技士

及百工为一类，屠宰及沽酒人为一类。

　　凡守城之法，县师受事，出葆，循沟防，筑荐通涂，修城。百官共财，百

工即事。司马视城修，卒伍，设守门，二人掌右阉，二人掌左阉，四人掌闭

，百甲坐之。

　　此略言守城初期各人的职务，自此以下五节，所叙与迎敌祠无关。

　　周礼地官有县师，云：“若将有军旅、会同、田役之戒，则受□于司马以

作其众庶及马牛车，辇会其车人之卒伍，使皆备旗、鼓、兵器以帅而至。”其

职是担任动员事务的一部，受事，犹任事也。

　　葆即堡垒，出葆者视察堡垒。循，巡也，巡视河沟防务，后世之濠，亦通

称为护城河。荐与荐通，孙云：“左传哀八年‘栫之以棘’，杜注云‘雍也

’，释文云‘栫一作荐’。筑荐通涂谓雍塞通达之涂也。”犹之现代之布铁网

、埋地雷矣。

　　共即供给，百官共财，百工即事，则有钱者出钱，无钱者出力之谓。

　　阉即掩，此处作名词用，犹云右扇、左扇，每扇两人，合之则四人，共司

启闭之务。甲指甲士，每门有百甲士坐守。

　　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赞三人，五步有五长，十步有什长，百步有百长

，旁有大率，中有大将，皆有司吏卒长。城上当阶，有司守之。

　　此约言城上自将以下之军队编制。

　　步者每步也，子篇“楼卒率一步一人”，一带甲，一持戟，合赞佐三人计

之，即五步内计有五人。五长即伍长。什长见子篇。旁，四旁也。率即帅。申

篇及酉篇均有四面、四门之将，即分守四旁者。皆有司吏卒长，疑当作“吏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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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皆有司”。

　　城上当阶，疑是上城之道。

　　移中中处，泽急而奏之，士皆有职。

　　此言处理簿书之法。

　　古人称簿书曰“中”，见周礼，前一“中”字指簿书（旧解都误），“中

处”言适中之处，泽同择，谓将文书移于适中之处，择其紧急者奏之于上官

，今官署收发处呈送文书，分列平常、紧要、至急数项，即其遗意。

　　士皆有职句，即前节“吏卒长皆有司”之注文。

　　城之外，矢之所逮，坏其墙，无以为客圉，三十里之内，薪、蒸、木皆入

内，狗、彘、豚、鸡，食其肉，敛其骸以为醢，腹病者以起。

　　此言城外坚壁清野之大概。

　　逮，及也；圉，捍圉也。凡墙皆坏之，勿使敌人得利用为掩蔽物。

　　蒸亦薪类，狗、豕等骨制成肉酱，可以治病，运注谓以骨髓和，可止泄利

。

　　城之内，薪、蒸、庐、室，矢之所逮，皆为之涂菌。令昏纬狗、纂马、掔

纬。静夜闻鼓声而□，所以阉客之气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时□则民不疾矣

。

　　此言城内安定民心之法。孙云：“凡守城之法以下至此，疑他篇之文，错

着于此。”

　　涂同涂，涂菌即子篇所云积薪善蒙涂，毋令外火能伤。

　　纬、纂皆系也，掔，固也，言到晚上即将狗马拴系坚固，勿令奔逸。

　　□同噪，阉，压也。夜静闻鼓则群噪，所以惊敌营，故曰压敌之气。但此

种方法亦须善应用之，不然，反易招致自己之惊扰矣。又前节之“阉”代“掩

”字，此处之“阉”代“压”字，古书多重声而不重形，其难读之原因，即由

于此。

　　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稷，先于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庙，曰：其

人为不道，不修义详，唯力是上，曰：予必坏亡尔社稷，灭尔百姓。二参子尚

夜自厦，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既誓，公乃退食，舍于中太

庙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升，鼓于门，右置旗，左置旌，于隅练

名，射参发，告胜，五兵咸备。乃下，出俟，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

马射自门右，蓬矢射之，矛参发，弓弩继之；校自门左，先以挥，木石继之。

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甑。

　　此言战事前，祝、史（太祝及太史）祭告四周山川及诸侯誓师之礼，今仅

略解其字义。戎，战事也，按先于戎谓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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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指当日之诸侯。其人指敌人。旧本“唯乃是王”，孙改“唯力是正

”，于改“唯乃是匡”，今从吴改。

　　因“上”与“详”韵，且于改者上下文气不接也；“详”，余疑是“让

”字。予必坏亡尔社稷，灭尔百姓二句，述敌人之语。参即三，下同。“尚

”下，苏谓当脱“夙”字。厦，毕疑厉之讹。左右，助也。死同尸，主管也。

　　于隅练名，或即在门之左右隅作铭识。

　　俄者，须臾之间。役司马，官名。校，军吏。

　　挥，景羲谓即徽字，战时置于衣下，各有处，厌胜用之，以除不祥，若然

，则即日军所常佩千人针神符之类。覆之以甑，亦厌胜术之一。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卷九

　　（申）旗帜第六十九

　　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食

为菌旗，死士为仓英之旗，竟士为虎旗，多卒为双兔之旗，五尺童子为童旗

，女子为姊妹之旗，弩为狗旗，戟为□旗，剑盾为羽旗，车为龙旗，骑为鸟旗

，凡所求索，旗名不在书者，皆以其形名为旗。城上举旗，备具之官致财物

，物足而下旗。

　　此言城上举旗以代口号之法，实近世所用打旗号之最古形式；在城上需要

某种物品或要某种人应用，口号不易及远，故改用举旗法来替代，主其事者便

照旗号办理，待征集已毕，即将旗收下，所谓“物足而下旗”也。

　　苍、赤、黄、白、黑五旗，并以颜色为别，苍即青色，需材木时悬青旗

，余类推。通典一五二云：“若须木□拯板，举苍旗；须灰炭稕铁，举赤旗

；须檑木樵苇，举黄旗；须沙石砖，举白旗；须水汤不洁，举黑旗。”与本书

相类。

　　菌是食品，故食为菌旗，孙疑作“茜”，按茜，赤黄色，易与“

　　赤”混，且常言未见有取“茜”与五色并列者，孙说不确。

　　孙又云“自仓英旗以上七旗，并以色别”，因俞云“仓英之旗乃青色旗

”也；然青旗与苍旗相混，当依苏说“仓英即苍鹰”，与虎旗、双兔旗三种

，同是以物为记。竟士犹云劲卒，竟、劲粤同音。

　　五尺约年十四以下，童旗、姊妹旗均以人为记，按姊妹旧作“梯末”，不

可通，苏引易“枯杨生稊”为证，尤谬；兹校改，姊妹之右旁，与梯末相类

，故讹。

　　□，孙疑“旌”，近是。周礼春官“析羽为旌”，与羽旗及狗、龙、鸟三

旗同属一类。

　　征集事物既多，旗式不能尽举，书所不载，皆以其形名为记，可见前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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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女子之旗，断为姊妹旗。

　　通典守拒法所记八种旗，远不如本篇之周密。

　　凡守城之法：石有积，樵、薪有积，菅茅有积，□苇有积，木有积，炭有

积，沙有积，松柏有积，蓬艾有积，麻脂有积，金钱有积，粟米有积；井灶有

处，重质有居；五兵各有旗；节各有辨；法令各有贞；轻重分数各有请；主慎

道路者有经。

　　此总言城中应贮积之物品及其他布置。

　　重质指他国之为质者，谓须辟比较安全之地以居之，此事于外交大有关系

，旧说未详。

　　五兵，周礼郑玄注：“戈、殳、戟、酋矛、夷矛也。”前节戟为旌旗。

　　辨，判也，古时出入之符节，均析作两半，合之以验其信否。

　　贞，定也。请读如情，见未篇节。慎道路，循行道路，经，行也。谓法令

应有规定，轻重视乎人情，巡视道路者当各有所司，画分经行之线。

　　亭尉各为帜，竿长二丈五，帛长丈五、广半幅者六。

　　此言亭尉之旗制，亭尉见子篇。每尉须备六帜，参下节。

　　寇傅攻前池外廉，城上当队鼓三，举一帜。到水中周，鼓四，举二帜。到

藩，鼓五，举三帜。到冯垣，鼓六，举四帜。到女垣，鼓七，举五帜。到大城

，鼓八，举六帜。乘大城半以上，鼓无休。夜以火，如此数。寇却解，辄部帜

如进数，而无鼓。

　　此规定敌人攻城由远而近时应举帜及击鼓多少以告急之法，疑即由亭尉司

之。

　　前池，城前之池，廉，边也。当队犹云当敌人攻线所在处，故知墨书之

“队”字，多非指隧道。

　　“周”与“洲”粤同音（隋书张镇州又作张镇周），池内浮起之地曰水中

洲。藩者藩篱，冯垣在女垣外，女垣即外堞，（说文：“堞，城上女垣也。

”不适用于此处，否则敌已爬至城上矣。）乘犹今言“爬”，谓已爬至半城以

上，则鼓声不停，是最紧急的时候。

　　夜分举旗，人不能见，故代以火，一帜代以一火，二帜代以二火，余类推

，所谓“如此数”也。部，王读如踣仆，非是，仆旗止顷刻间事，城人或未必

望见。“如进数”者言依照敌人进攻时举旗之数，惟敌人进攻时有鼓，敌人退

却时无鼓，是其大别；换句话来说，即敌人退到女垣，便举五帜，退到冯垣

，便举四帜，余类推，但不击鼓，故“部”当依毕训“部署”。

　　城将为绛帜，长五十尺。四面四门将长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

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无下十五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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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言帜分六等之制。前节言亭尉帜长二丈五，属第四等。

　　高无下十五尺，言帜长最低的限度。

　　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辨异衣章徽，（令男女可知。）城上吏置之背

，卒于头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军于左肩，右军于右肩，中军置之胸，各

一。

　　此言吏、卒徽章之制别。尉缭子兵教篇云：“将异其旗，卒异其章，左军

章左肩，右军章右肩，中军章胸前，书其章曰某甲某士。”前清绿营兵勇胸前

背后圆徽，现代军队带肩章，皆从此发展出来。“

　　徽”字今本墨子都作“微”，因唐人书法，“徽”、“微”两字甚易误混

，说见拙着读庄发微及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之表解（一五四──五页）。

　　“令男女可知”句，吴疑文义不接；余按此句实注文，故以括弧别之，犹

言须令一般男女都晓得。

　　“各一”两字，孙、吴均属下读，于文义不合，此言每人止一徽也。今世

有帽徽、领徽、袖徽等，其制日趋于繁琐矣。

　　鼓，中军一，每鼓三、十击之，有鼓之吏，谨以次应之；当应鼓而不应

，不当应而应鼓，主者斩。

　　此言司鼓之制。

　　孙、吴均以“各一鼓中军一三”为句，孙云：“疑当作中军三，言鼓多于

左右军，‘一’衍文。”余按“各一”两字既非上连左右军，何从知是指左右

军之数？况下文又云“有鼓之吏”，更见除中军外，有鼓者还不止左右军，墨

子书常用一个字起题，故“鼓”字实本节之标目，一般号鼓自应从中军发出

（参酉篇），故曰“鼓，中军一”，“三”字涉下“三十”而衍。

　　三、十击之，言击鼓之数，自三至十，前节有三击至八击之规定，酉篇节

又言昏鼓鼓十，可证。各“应”字均读如答应之应，非应该之应，当应不应或

不当应而应，均失令惑众，故司鼓者处斩。

　　道广三十步，于城下夹阶者各二其井，置铁□。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

为之圜，高丈。为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

　　此言道上之卫生设备，与旗帜无关。

　　王以“其井置铁□”为句，于以“各二其井”及“置铁□于道之外”为句

，吴以“于道之外为屏”为句，（孙、吴两书均无圈点，止有附注者乃知其如

何读法。）兹参合数家读如上：谓城下大道夹阶之处（城上当阶见未篇）各有

两井，（其井之“其”或衍文。）井置铁罐，所以备贮水也。（□，金文作鑵

，洛阳伽蓝记：“石槽、铁罐供汲行人饮水。”一切经音义八：“罐、汲器。

”皆与此之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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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外筑屏厕，子篇言五十步一井厕，此言三十步，小异，原文或当作“三

十步而一”。圜，围绕也，即子篇“周垣之高八尺”，所异者此高一丈耳，孙

谓圜当作圂，大误。

　　据子篇，厕与圂有别，此言民圂，则属于人民公用，其垣更高。

　　巷术通周道必为之门，门，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从令者斩。

　　此言街巷置门闸以验往来符识之法。术亦道也，周道见子篇，大道也

，“通”字据孙注补，否则文义不明。

　　信符即前文节之“节”，正属于徽识一类，孙、吴谓此节与旗帜无涉，均

属误会。

　　诸守柞格者三出却适，守以令召赐食前，予大旗，署百户邑若他人财物

，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柞格内广二十五步，外广十步，长以

地形为度。

　　此言却敌立功者有赐食、赐财及授旗等劳军方法。

　　柞格见午篇，旧讹牲格，“柞”、“牲”因形近而讹。

　　击退敌人三次有功者，太守便传令其人至前赐食（苏于“赐食”断句，非

也。）授以百户之邑或他人财物，又给予大旗，竖于营署，使人民都知道是某

人获得之旗；“某子”犹孔子、孟子之“子”。尉缭子兵教上篇云：“乃为之

赏法，自尉、吏而下尽有旗，战胜得旗者各视其所得之爵以明赏劝之心。”合

观本节，知现代外国授旗之礼，我国自古有之，特后世不常施行耳。

　　“长”旧讹“表”，兹依吴校改，今本墨子多讹“长”为“表”。

　　勒卒中教，解前后、左右，卒劳者更休之。

　　此言部勒士卒之法。

　　中教读如“中规矩”之“中”，部勒之使合乎教令也。“解前后左右”即

步兵操典前转、左转之类。过劳者则令更番休息。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卷十

　　（酉）号令第七十

　　安国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则功成，不得其任则劳而无功。人亦如此

，备不先具者无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将长，诸行赏罚及有治者

必出于公。

　　此总言处事须先有豫备，一秉大公，如果吏民疑心，其责应将与长官负之

。

　　任，用也，“道任地始”犹言其道从任地为始，即是先要能适应地利。

　　王数使人行劳赐，守边城关塞、备蛮夷之劳苦者，举其守率之财用有余、

不足，地形之当守边者，其器备常多者。边县邑视其树木恶则少用，田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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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食，无大屋、草盖，少用桑。（多财，民好食。）为内堞，内行栈，置器备

其上。城上吏、卒、养皆为舍道内，各当其隔部；养、什二人。为符者曰养吏

一人，辨护诸门。门者及有守禁者皆无令无事者得稽留止其旁，不从令者戮。

敌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不尽千丈者勿迎也，视敌之居曲众

少而应之，此守城之大体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术与人事参之。

　　此约言守城之大体，凡书所未载，则当斟酌情形施行之。

　　首四句言国王要周知四处守备情形。数，屡也，行劳赐即巡问兼犒赏也

，举者举报也，守率即守帅，（见未篇节，孙疑作“卒”，非是。）“不足

”下应补“者”字，谓国王应频频使人慰问及赏赐守边劳苦之将士，且视察各

地财政有余或不足，某处地形险要当守，又某处器具豫备常充足，均分别报告

之。

　　次三句言节约之必要。恶，缺乏也，辟，开辟也，“大”疑当作“土

”，草盖，茅盖也，凡边地林木缺乏者应节约木料，土地多未开垦者应节约食

料，无土屋、茅舍者应节约桑树，因桑枝可作支蓬用也（屈桑木见通典一五二

）。孙解“少用”为“材木不足共用”，“少食”为“田荒农惰则食不足

”（吴从其说），则文意不完。孙又谓“

　　少用桑”为“少车乘”之误；按上文两句“恶”与“少用”对举，“

　　不辟”与“少食”对举，本句“无”与“少用”对举，文例同一。若依孙

改，则“少车乘”与“无土屋草盖”并非互相针对之文，故知其不然也。运本

及吴作“少用乘”，亦是难通，试问无“土屋草盖”与“少用乘”有何联系耶

？“多财民好食”一句，孙谓下有脱误，余以为此句实“财用有余”之注，今

混入正文，故似有脱漏。好食则食易不足，应行节约，巡视边备者所应注意也

。

　　内堞见子篇。行栈见子篇。

　　公羊传宣公七年何休注“炊烹曰养”，则今之炊事兵也，每十人设炊事兵

二人（什二人）。“隔部”是所守分地，故住舍须与相近。

　　掌符信者名曰“养吏”。辨即今“办”字。守门者应监视无事之闲人，使

不得滞留于稽查门禁者之旁，所以免奸宄混入。

　　“但”字不误，今粤语常说“但逢”，犹云“每逢”也。“千丈”系指城

周言，大城须出兵拒敌于郭外，小城（“不尽千丈”即不及千丈。）可坐待之

，要须视敌人部曲（即“居曲”）多少而因应之，示人以兵法贵变通，不能死

守书本也。

　　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不明于守者也，能此

，乃能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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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言守城以急败敌人为最要，坐待援兵为不智。

　　守城之法，敌去邑百里以上，城将如今尽召五官及百长以富人重室之亲

，舍之官府，谨令信人守卫之，谨密为故。

　　此言敌寇将到时处置城内官长、绅富的亲属之法。

　　“如今”不误，粤中俗语尚偶用之，略同于英文之nowthen，犹言此时也

，毕、孙、吴改“如令”，亦因不能证以方言。

　　五官当如今世分科办事之首长。以，与也，见运本。重室见子篇。取官长

及富人、贵家之亲属，安置在官府，盖防此等人内变，所以用亲信人守卫之。

故，巧也，好也，见子篇及寅篇。

　　及傅城，守城将营无下三百人。四面四门之将，必选择之有功劳之臣及死

事之后重者，从卒各百人。门将并守他门，他门之上，必夹为高楼，使善射者

居焉。女郭、冯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室子）。

　　此言敌已傅城时守卫任务之如何分配。

　　“后重”，苏以为重室子，非是。“承重”见仪礼疏，今尚为通俗语

，“重”亦为人后者之别称，守要地须求（选择之，“之”，于也）死事者之

后，系取其较可信用。

　　高楼即子篇之高磿□，彼言“使重室子居其上”，故知此处之“使重室子

”一句，系“使善射者居焉”之注文，否则语意不完。

　　苏疑“一人”二字误重，吴又疑“一步一人”之讹，引子篇为证，但彼文

指城楼之卒，与此处异。余谓“一人一人”犹午篇之“遍遍”，所守不一处

，故重言之。女郭即申篇节之女垣，冯垣亦见同节。

　　五十步一击。

　　苏云：“击当作楼。”余疑“击”为“隔”之音转，即寅篇之鬲，参下戌

篇。

　　因城内里为八部，部一吏，吏各从四人，以行冲术及里中。里中父老不与

守之事及会计

　　者，分里以为四部，部一长以苛往来，不以时行、行而有他异者以得其奸

。（吏从卒四人

　　以上。）有分守者大将必与为信符，大将使人行守，操信符，信符不合及

号不相应者，伯

　　长以上辄止之，以闻大将。当止不止及从吏卒纵之，皆斩。诸有罪自死罪

以上，皆逮父

　　母、妻子、同产。

　　此言城内画段巡视及年老人动员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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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言将城中里居分作八部，每部派一吏管之，吏率属四人巡行于各里道中

。（冲术见子篇，道路之别称。）

　　下文“吏从卒四人以上”，即“吏各从四人”之注。

　　次言城中各里父老有不参预守城及会计事务者，又再依里画分为四部

，（孙云“又于一里之中，分之为四部”，未免太琐碎。）每部各设一长，查

诘（苛，诘问也。）不依时间往来或形迹可疑之行人，使奸人不致漏网。

　　次言分守各地之将吏，大将须先与有符约，如巡查之人所持符约不对，或

口号不合，则百长（即伯长）以上有权扣留而后报告大将。如此办法，互相稽

察，自难发生奸人冒充之弊。

　　末言应该扣留而不扣留，或随从之吏卒把其人放走，皆处以斩罪。自斩罪

以上皆逮捕其父母、妻子、兄弟（同产即兄弟），此即秦代夷三族之法；如淳

解夷三族为父族、母族、妻族，颜师古竟承认其说以驳张晏，可谓谬误之极

（参下），正不知贻累后世专制君主草菅多少人命也。尚书古文疏证四云

：“予尤怪如淳注三族云父族母族妻族也，夫孝文诏明指父母妻子及同产为三

族，今复妄增母、妻二异姓，呜呼！为斯言者简牍之上，闻鬼哭声矣。”

　　诸男子有守于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

　　此言兵器之分配。

　　守城上之男子，每十人中六人持弩，四人持其他军器。

　　丁女子即成丁之女子，见子篇，与老、少均人各给一矛，可知矛在古代不

入重军器。

　　卒有惊事，中军疾击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无得行，行者斩。女

子到大军，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无并行。

　　此言猝有警急时，城上城下路上禁止行人及男女分途之法。“卒”即猝

，惊读如警。

　　“女子到大军”指妇女应召赴动员时而言。

　　皆就其守，不从令者斩。离守者三日而一徇，而所以备奸也。

　　此言有职守者应各守岗位，否则处刑。

　　孙以此节连上节立解，谓不从令者即不从男行左女行右之令；余按行路偶

误而处斩，所罚未免太重，此当就违令不赴派定岗位者言之。孙又疑“而一

”二字衍文，谓离守之罪重于不从令，其罪不惟处斩，且陈尸（徇）三日云云

：但“离守”只偶由守地离开，尚能遵令出守，似比违令不就职守者情节较轻

，亦何至比它处罚更重（斩首后仍陈尸三日）。吴则谓“离”读为罗，今字作

逻，言巡逻守者三日一徇行云云；但下节固明言“长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

”，三日乃巡逻一次，殊觉太少。考徇之轻者，近世谓之“游刑”，此擅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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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者三日将其游行一次（“而一”非衍文）所以示警也，“而所以”即“

　　乃所以”，“而”，字非衍文。

　　里正（原作“□”）与父老皆守宿里门，吏行其部，至里门，正与开门内

吏，与行父老之守及穷巷闲无人之处。奸民之所谋为外心，罪车裂，正与父老

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斩；得之，除，又赏之黄金人二镒。大将使信人行守，长

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将之行，不从令者斩。

　　此言巡查之法及通敌之罪。

　　城内每里有一里正，（正，长也。）同属于部长（共四人）。每部长之下

，里正无定数，（孙云“里正即上文里长，每里四人”，是误解。）里正遇部

吏巡查时，为（与）开门延吏入（“内”读如纳），相偕查察各父老所守岗位

及僻巷中（古闲、间字通。）无人之处。

　　“外心”，向敌之心。车裂亦曰车轘，上古酷刑之一。平民谋通敌者，里

正与父老、部吏如不能预先发觉，亦依连坐法处斩，能先行发觉者免罪（除

，免罪也），且人赏黄金一镒。镒重二十四两。古之黄金是铜，非后世所谓

“黄金”，参下及。

　　大将自己派亲信人四处巡查，部吏同时亦各查其所管地面，夜长时每晚巡

（循、巡同音。）五次，夜短时三次。

　　诸必为屏，火突高出屋四尺。慎无敢失火，失火者斩其端；失火以为乱事

者车裂，伍人不得，斩；得之，除。救火者无敢讙哗，及离守绝巷救火者斩。

其正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部吏亟令人谒之大将，大将使信人将

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斩。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无有所失，逮其以火为

乱事者如法。

　　此言备火之禁。

　　火突，烟囱也，今人亦或称烟突，有屏及烟突高则失火较难。

　　毕读“失火者斩”句，孙及景羲以为失火者不能一律予斩，但斩其始失事

（端）之人（即今言“火首”），是也。若其故意放火以谋乱，则处车裂之刑

，同伍不举发者亦斩，可见同是失火，仍分等定罪。

　　讙与喧通，“及”上应重“讙哗”二字。“离守绝巷救火”，吴解绝为

“过”，云“离所守之地域，越绝他巷以救火”；余按离守固属犯令，但越救

他巷之火，如果有功，似可将功抵罪，吴说确否，尚待研究。余初拟绝为“隔

绝”之义，但与离守又不衔接。

　　其正及父老一句，孙云：“（部吏）或有适居是巷者亦得救之。”吴云

：“此巷失火，里正及父老与乎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谒，告也。

　　失火之罪，各有等差，已见前解，“坐失火皆无有所失”，即自己失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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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延害他人，最轻之罪也，失火而延烧他人者次之，放火谋乱者最重。逮

，至也，（孙、吴皆云：“逮，追捕之也”，恐非是。）谓女子所犯自最轻以

至最重之罪，亦各依法办理之。

　　围城之重禁，敌人卒而至，严令使民无敢讙嚣、三、并行、相视坐泣、流

涕若视、举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击、相靡（以身及衣

）、讼驳言语、及非令也而视敌动移者，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伍人

逾城归敌，伍人不得，斩；与伯归敌，队吏斩；与吏归敌，队将斩。归敌者父

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先觉之，除。当术需敌，离地，斩；伍人不得，斩

；得之，除。

　　此言围城之重禁，孙误以首句属上节，今从吴说改正。

　　卒即猝。讙嚣犹讙哗。三，三人相聚，与聚通。并行，两人并行。若视

，相视也。探，以手势探问，孙解为“远取之”，非本文之义。踵，及足相蹑

。相靡，相摩切也，“以身及衣”句乃相靡之注。讼驳言语，相驳难也。又如

未奉令而窥探敌之动静，与上开各项，均处以斩刑。

　　逾城归敌，除父母、妻子、兄弟三族外，同伍及其最直属之长官，亦须连

坐，故百长（即伯）归敌，斩其队吏，队吏归敌，斩其队将，惟能先事觉察者

免。

　　当术即身当战线。需读如懦，畏也。离地，离开岗位。

　　其疾斗却敌于术，敌下终不能复上，疾斗者队二人，赐上奉。而胜围，城

周里以上，封城将三十里地为关内侯，辅将如今赐上卿，丞及吏比于丞者赐爵

五大夫，官吏、豪杰与计坚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赐公乘，男子有守

者爵，人二级，女子赐钱五千，男女、老小无分守者，人赐钱千，复之三岁

，（无有所与，不租税。）此所以劝吏民坚守胜围也。

　　此言却敌解围后奖功之大要。

　　在战线奋斗却敌，使敌人落下后再不能爬城者，每队择尤二人，给以上俸

（即奉）。

　　而，如也，见下。“胜围”犹今言“解围”。关内侯、上卿、丞、五大夫

、公乘等均官爵之号。辅将即城将之次者。吏比于丞，言吏之阶级相当于丞者

。官吏句于改为“官吏豪杰与计坚诸守士人”，按“与计坚”语殊难通，且既

言豪杰则无所不包，何须专提士人？赏功不能毫无限制，前言奋斗者每队择尤

二人，与此处同策守城者择尤十人，为例相同。

　　“如今”，苏改“如令”，非也，“如今”有“则”（then）之义，见上

节。城将封关内侯，辅将“则”赐上卿，文义正合。孙谓守城之事，皆城将及

守令主之，故“如令”即“若令”，但考本篇言守城之长官俱曰“守”（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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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孙解不确。

　　参与守城之男子，人各赐爵，女子无爵，故止赐钱，其余无（无即无）分

守者亦各免租役（复也，“无有所与，不租税”两句即“复”之注文。）三年

；“无有所与”即无所参与，期内免除一切征役也。

　　吏卒侍大门中者曹无过二人，勇敢为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后；擅

离署，戮，门尉昼三阅之，莫，鼓击门闭一阅，守时令人参之，上逋者名；哺

食皆于署，不得外食。守必谨微察视谒者、执盾、中涓及妇人侍前者志意、颜

色、使令、言语之请，及上饮食必令人尝，若非请也，系而请故。守有所不悦

谒者、执盾、中涓及妇人侍前者，守曰断之、冲之若缚之，不如令及后缚者皆

断。必时素诫之。诸门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长相次，旦、夕就位，先右

有功、有能，其余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戏、居处不庄、好侵侮人者一。

　　此言审察各门下侍从之事。

　　曹、造同音，“造”见金文，“曹”乃战国以后字。蜀志杜琼曰：“古者

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以来。”琼特失考，古非无“曹”，不过字写不同耳。

曹犹今言“处”或“科”。大门之吏卒，勇敢者居前行，依队伍而坐（或五人

一队而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后”，谓坐时各按照班次也。“阅”即今世

“点名”，门尉主其事，白日三次，晚上（莫同暮。）击鼓闭门后点一次，太

守更随时派人参验之，离署（逋也。）者上其名而罚之，（戮，罚也。）哺食

，早晚食也。

　　谒者、执盾、中涓均侍从名称，太守要注意此等人之动作，饮食亦令人先

试之，防下毒也。前两“请”字均读如“情”，请故之“请”则作诘问解，谓

情有可疑者执押而诘问之。

　　冲，拳击也。太守对侍从某人有所不满，发出“断”、“冲”或“缚”的

处罚号令，余人即应执行，不遵令或执缚迟缓者亦受罚。平时须屡屡（素也

，见寅篇。）告戒之。

　　右，上也，有功有能者上立及上坐，余以年龄为次。

　　喜戏即嬉戏，凡有仪节失检等过失，每五日报告一次，一犹一次，非一人

。

　　诸人士外使者来，必令有以执。将出而还（若行县），必使信人先戒舍

，室乃出迎，闻守，乃入舍。

　　此对出入境诸色人之检察。

　　外使入境，须执有符照呈验。

　　将官外出（如巡行各县）回来者，先使人告知其家属，家属（室）乃出迎

之，又须先告太守，才返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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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读将字平声，解为“将出而还其所执之信符”，则与下文不相联。孙以

“必令有以执将”为句，此下至“出迎”，他怎样读法，因旧日刻书向不点句

，我们无从得知，现时国学基本丛书本之句读，只商务雇人所为，非孙本原有

，我们不要误会。大将是次于太守之高级长官，他外出时当有吏卒从行，（参

前、、各节）故能派“信人”回报，下级人员外出似不会有，此“将”应读作

“将官”之理由一。古人简朴，既言“舍”即不必言“室”，（参本篇、、、

、、及戌篇、各节）此“舍室”非一词之理由二。“室”如不作家属立解，则

“乃出迎”者为谁人？下文固言“家室”，此“室”不应连上为句之理由三也

。

　　为人下者常伺上之，随而行，松上不随下，（必须随。）

　　此言下属对上司应守之仪节。

　　“伺上之”，伺上官所往也，“必须随”乃“随而行”句之注文。松即从

，松，从粤同音，往来要从上不从下。

　　客卒守主人，（及以为守卫。）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

，谨备之，数录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

　　此言对外籍兵（客卒）应特加注意。

　　外兵替主人守卫，但主人亦须监视外兵，如其本邑已（即“以”）被敌攻

陷，则防其逃归或叛变，故须数数存视（录，存视也。）其名表（署，书表也

。）同邑之人勿令共守一处，免其同谋。“及以为守卫”句是“守”字之注文

，由其文气不衔接而知之，可参上及。

　　与阶门吏为符，符合入，劳；符不合，收，言守。

　　此言阶门吏之检验符信，似应与节相连。

　　“城上当阶，有司守之”，见未篇，即阶吏也。符合而许入，则慰劳之

，（与前出行县显有相关。）不合则收其人，以告太守。

　　此下旧有“若上城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十一字，今移下。

　　宿鼓在守大门中。莫，令骑若使者操节闭城者皆以执毚。昏鼓，鼓十，诸

门亭皆闭之，行者断，必系问行故，乃行其罪。晨见，掌大鼓纵行者，诸城门

吏各入请钥开门已，辄复上钥。有符节不用此令。

　　此言宿鼓及昏鼓之法。

　　宿鼓，宿卫戒夜之鼓，故置在太守大门之内。

　　莫同暮。执毚，余疑是职守名称，待考。

　　墨子书之“断”字，孙大率释为“斩”，但如本节“行者断”下，继言

“系问行故，乃行其罪”，可见尚须经过审讯，然后定罪，“

　　断”不定是“斩”，即此可知。（运注以为斩左趾。）“系问行故”者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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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审问其夜行之缘故。

　　纵行即放行。城门钥（钥）存在官署，清代之制尚如是。

　　不用此令谓持节者在例外。

　　寇至，楼鼓五，有周鼓，杂小鼓乃应之，小鼓五后从军，断。

　　此言寇至击鼓之法。

　　申篇节鼓、帜并用，此只五鼓而不帜，犹未攻城也。“有周鼓”者有读如

“又”，言四周又击鼓以警众。杂小鼓当即申篇所举之应鼓。从军谓动员之集

合，小鼓五之后才集合则有罪，可见古人动员，早以神速为贵。

　　命必足畏，赏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辄人随，省其可行、不行。

　　此泛言号令既出，须遣人察视其可行或不行，使能有所督促及改正也，由

此见古人之慎重将事。

　　号，夕有号；失号，断。

　　此言晚上之口号，亦见寅篇。

　　为守备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术街、衢阶若门，令往来者皆视而放。

　　此言公布守备章程，略如今之戒严章程也。

　　署之，标题之也。置署，公布也。术街、衢阶及门皆民众及守城者往来所

常经，犹今之公告须张贴于通衢也。放，依仿也，使往来者得读之而依照办理

，吴解为“皆须验视而后放行”，则与上文不相接，因上文未说符照，试问验

视何物？

　　诸吏卒民有谋杀伤其将长者，与谋反同罪，有能捕告，赐黄金二十斤，谨

罪。非其分职而擅取之，若非其所当治而擅治为之，断。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

擅入他部界，辄收以属都司空若候，候以闻守，不收而擅纵之，断。能捕得谋

反、卖城、逾城归敌者一人，以令为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反城弃父母去者

，去者之父母、妻子……。

　　此言谋反、杀伤长官及擅取人物等之各别治罪。

　　黄金，铜也，见前节。此由平民捕告，故赏较重。“谨罪”旧无解，由下

文观之，当是免罪之意，或借作“仅”，无几也。

　　若，或也，治为，治也。擅取则非秋毫无犯，擅治则是滥用职权，故皆科

罪。

　　收，拘也，“都司空”及“候”皆官名（与下文及之候有别）。不收而擅

纵，则为知情故纵，故科以罪。

　　以令，用明令也，城旦，古时刑罚之名，除死罪二人及城旦四人，与后世

免死铁券同，得此者可抵销死罪两次，城旦刑四次。

　　反城犹今言“翻城”，末句下有脱漏，疑应为“同产皆断”（参下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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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谓下文“人举而藉之”五字当在此处，非是。

　　悉举民室材木、瓦若蔺石数，署长短、小大。当举不举，吏有罪。

　　此言调查民间材木、瓦石之数，参子篇。举，查报也。蔺石即子篇之累石

。署，登记也。

　　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

罪人若告之吏，皆构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构赏。

　　此言城上卒联保（葆同保）之法。

　　智即知字，不知联保者之有罪，则同保之人皆有罪。

　　若能，如果能也；若告之，或告之也，两“若”字不同解。“构”即赏

，能知他保之犯罪者赏倍之。

　　城下里中家人各葆其左右、前后，如城上。

　　此言城下平民之联保（犹后世之保甲法），与城上卒一样。

　　城小人众，葆离乡老弱国中及他大城。

　　此言疏散老弱。

　　“葆”谓保全，与上节之“葆”不同解。“离”谓边境，非离别之离，说

文：“乡，国离邑。”即近边之邑，段玉裁注“一国之中离析为若干邑”，纯

是望文之说。令老弱移保于国中及他大城，汉书王莽传曰“收合离乡小国无城

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即此意也。

　　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编，唯勿烧。

　　此言清野之法。

　　度，揣度也。编户见史记。谓先除去附城室庐，但勿烧之，吴谓先须烧却

者误。

　　寇在城下时，换吏卒署而毋换其养，养毋得上城。

　　此言寇迫城时更换城上吏卒之法。

　　署，位也。言敌在城下，须更换城上吏卒所守之位置，唯炊事兵（养见节

）不必更换，但禁勿使上城耳；盖防守者与敌人有豫约之故。

　　寇在城下，收诸盆、瓮、瓶积之，城下百步一积，积五百。

　　此言城下积盆、瓮等之法，参子篇百步一井。

　　“瓶”原作“耕”，据运本改。积五百谓五百个为一堆。

　　城门内不得有室，为周宫，垣丈四尺，为倪；行栈内闬，二关一堞。

　　此节言周宫之制。古者贵贱所居，皆得称宫，后世始专为至尊之住地。

　　有分隔者为室，一望全见者为周宫（参下）。子篇亭垣亦高丈四尺。倪即

俾倪（见子篇），但此乃周宫之墙之俾倪，非城上女墙之俾倪。

　　行栈虽见上节及子篇，但未详其制。孙虽谓“闬”即闭字（余按闬自有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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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义），吴亦改“堞”为鍱，但末两句之全义如何，与周宫有无关系，仍未获

说明。余按“行”者不固定之谓，栈，编木也，闬，闭也，简言之，周宫用编

木在门内为压，使外边不易攻进，门关复有两重，其一重更用铁包之（参子编

），所谓二关一鍱也。

　　因此，我又推想到古代凡编木为用具，都可谓之“栈”，名称虽同，但形

状及用途并不定一样；例如节的内行栈，可以放器备于其上，就与本节之行栈

有异，读古书最要带几分客观眼光，善为变通，此即其较着之一例。

　　除城场外，去池百步，墙垣、树木小大俱坏伐除去之。寇所从来，若昵道

、近傒若城场，皆为扈楼，立竹箭水中。

　　此亦清野之法，可与前参看。

　　除，清除也，场，广场也。去城池六十丈之处，凡墙垣、树木，无拘大小

，皆毁坏、砍伐，免被敌人利用作掩护。若，如也，昵道、近傒，快捷方式也

。凡当捷径、广场，皆立候楼以觇敌，水中又插竹箭即竹签以阻其偷渡。子篇

有坐候楼，亦备觇视之用，“候”“扈”音甚相近，毕释为广大之楼，非是。

　　守堂下为大楼，高临城，堂下周散道；中应客，客待见。时召三老在葆宫

中者与计事得失，行德，计谋合，乃入葆。守无行城，无离舍。诸守者审知卑

城、浅池而错守焉。晨暮，卒鼓以为度。用人少易。

　　此言太守议事的地方及其他杂事。

　　周散道，四周皆有通道也，参下。中应客谓于大楼中接待宾客（此“客

”字非指敌人），宾客则待召而后见。

　　葆宫见下，亦即前节富人、重室的亲属所住之舍。三老犹今之乡父老，如

其德行可取，计谋可用，乃听迁入城内；古文凡两字平举者任一字可以先行

，例如本书言“小大”、“薄厚”，今人则常言“大小”、“厚薄”，是也

，故“德行”（品行）可作“行德”（

　　绵眇阁本及陈仁锡本墨子均作“德行”），孙解为“所行既得”，语殊难

通。

　　入葆下，旧本有“葆入”两字，乃衍文。“守”谓太守，言太守不宜出行

城上或离开官署，深居简出固不合现代作风，但亦古人避免意外之一法，孙谓

“自外入葆者不得行城离舍”非是。

　　错守，置守也，读如“措”。晨暮卒鼓句可参前、两节。

　　孙、吴均以“用人少易守”为句，且以为有误，非也，参下节。少易犹言

不宜多更动。

　　守：城外令任，城内守任。令、丞、尉亡，得入当，满十人以上，令、丞

、尉夺爵各二级，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诸取当者必取寇虏乃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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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此言上官失察逃亡及其抵罪之法。亡，犹今言逃兵。

　　孙、吴均以“守”字属上节，若然，则本节所述任何事，上无所承。余谓

“守”，守城也，“守任”，太守任也，两字不同解。城外之守备，由令担任

，城内之守事，由太守担任，（太守为一城之最高长官。）依本书通例，以

“守”字为标题，则文义甚明。

　　入当之“当”，同乎“杀伤相当”之“当”，令、丞、尉手下有逃亡者

，如亡去五人而俘虏得五人，则功罪可以抵销。逃亡满十人以上，各降爵二级

，（古时爵有等级。）过百人以上，免职、充戍。但抵当者须是俘虏，不准以

自己人抵算，故曰“必取寇虏乃听之”，尉缭子束伍令云：“亡伍而得伍，当

之，得伍而不亡，有赏，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残。”其说可参看。

　　募民欲财帛、粟米以贸易凡器者，以平贾予。

　　此言官民间物物交换之定价，贾同价。

　　募，招募；凡器，各种之器。孙疑“以”字当在“欲”字下，谓人民如愿

以财物、粟米换取各种器物者，须依照平价计值，无使官民任一有损。按不乙

亦通。

　　邑人知识、昆弟有罪，虽不在县中而欲为赎，若以粟米、钱金、布帛、他

财物免出者，令许之。

　　此言纳财替他人赎罪之法。

　　知识者相识之人。令许之，犹言法令所许。

　　传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传者断，诸可以便事者亟以疏传言守。吏卒

民欲言事者，亟为传言请之，吏稽留不言请者，断。

　　此言通达下情之法。

　　古无电话，故需用传言之人以求速达。稽留，迟滞也；乏传，不代传也

，皆有罪。吴谓“及乏传”，日本宝历本作“反之传”，亦可通，非也；“及

”改为“反”，则文无连词。

　　疏，条录也，凡有可以便利之事，急条上于太守。有欲进言者亦急为代达

，阻延不代报者有罪，此皆欲使下情不至壅于上闻也。“不言请”与“传言请

”（“请”即“情”字。）相对为文，吴谓旧本作“不言诸”可通，则未顾及

文字之比勘。国学基本丛书本读作“亟为传言请之吏”，非也，传言当以达于

太守为主，非以吏为主，而且“

　　传言情”是意义已完的述词及宾词，犹之说“亟为传言”，不能再拖上一

个“吏”字也。

　　县各上其县中豪杰若谋士、居大夫重厚，口数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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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言各县报告其辖境人民的情况。

　　毕、孙以居大夫为大夫家居者，俞谓“若（或也）大夫”之误。上，上其

名册。毕云“重厚言富厚”，非也，重厚亦见下，应与此同，即人品忠厚，泛

言之则人品如何。末四字可承前豪杰、谋士及大夫而言，亦可就一般人民言。

　　官府城下吏、卒、民，皆前后、左右、相传保火；火发自燔，燔曼延燔人

，断。

　　此再言失火之罚，参前。

　　保，相连保也，参前。失火止自烧或延烧他家，皆有罪。

　　诸以众强凌弱少及强人妇女，以讙哗者，若上城者，衣服他不如令者，皆

断。

　　此标举各项违法应罚之事。

　　强同强，同奸，以众凌少，以强凌弱，或强奸妇女及（以，与也。）喧哗

者，或擅上城及衣服不合式者皆有罪。吴汝纶谓强奸人妇女为后世律文，可证

明此非古书，似乎所见未广，未开化之游牧部落对于奸人妇女，也常有相当处

罚的。中间“若上城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十一字，旧本在节后，吴疑应移在下

文“倚戟县下城”之后，但数项罪名列举时，在墨子文例，应用“皆断”两字

总承之，今“倚戟县下城”之下止言“断”而不言“皆断”，如将上两句移入

，义例不符。惟本节所言均是杂项罪名，性质正可相当，且着“皆断”两字

，故暂定为此处之错文。

　　诸城门若亭谨候视往来行者符；符传疑若无符，皆诣县廷言，请问其所使

，其有符传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识、兄弟欲见之，为召，勿令入里巷中，三老

、守闾令厉缮夫为荅；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

　　此又言检视通过证及往来闲杂人等，参上。

　　候，望或看视也，今粤俗尚呼曰“候”（阴平声）。周礼司关有节传，郑

玄注云“传，如今移过所文书”，即护照或通行证，故符传可疑或无符者皆告

于县（参前），请问其往来之原因，请，求也。吴以“皆诣县廷言情”为句

，非是，“问其所使”方谓之“情”。有符传者官府妥为招待。

　　知识，友人也，见上。上项往来之人，如欲见其朋友、兄弟，则代召出使

见之，不令入私宅。三老见上，守闾疑亦与三老同等有职守之人（参下）。

“令厉缮夫为荅”，孙改作“令缮厉矢为荅”，但从后文观之，此句显然上下

互有联系，并非错简，何以忽然说及厉矢、渠荅？吴改“厉”为“属”，比孙

解似较进步，然所云“属谓三老所属之人民也，夫、荅皆守具，故三老令其属

修缮治为之”，仍是不得要领；守具应治者甚多，何以专提渠夫及荅？又何以

专责成三老？余按缮、膳音同，疑古时管理炊事之人，均可混称膳夫，不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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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官，三老、守闾各有职守，不宜召出（参下），故欲见之者可由三老等属托

膳夫代荅（对荅之荅），如此解释，便与上下文连为一串，并参下。

　　有人以找膳夫代荅为疑，则须知膳夫是他们家中的守者（见下节）。其次

又要明白氏族社会的习俗；据周金铭的大□，大曾替周王传达命令，大克鼎说

：“王呼尹氏册命善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命女出内（纳）朕命。”又小

克鼎说：“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周，遹正八师。”是膳夫（即善夫）出纳王命

，乃西周常事，郭沫若氏疑膳夫职有上下之别（金文丛考七五页），则犹带着

后世的眼光来观察上古的政制。此外如北魏鲜卑族称“贵人作食人为附真

”（南齐书五七）。又元史九九兵志，番直宿卫者谓之怯薛，非甚亲信不得预

，其中亲烹饪以奉上饮食者曰博尔赤（即厨夫）；蒙古时代下圣旨必经过他们

署名。白鸟库吉谓拓跋之附真，与蒙古之博尔赤为同语（东胡民族考一八九页

）。可见膳夫实氏族社会之要官，墨子含有浓厚的秦族气味，见本书再序，秦

族确未脱氏族社会的习惯（见拙着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一一九页），试观前节太

守饮食必令人尝，膳夫职务之重要，不言而喻。膳夫既属比较密切的一员，命

为代荅，直是情理中之事。

　　若他以事者，苏改“若以他事征者，”语意亦难通，此谓或其他有事之人

及职位卑微之人，皆不得进入里中也。家人即人家，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

：“家人，谓庶人之家也。”

　　传令里中者以羽，羽在三老所，家人各令其家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断。

　　此言里中传令之法。

　　羽，鸟毛也，旧日军书称“羽书”、“羽檄”，均取鸟飞急捷之意。给庶

人的命令送至庶人家中，（家人即庶人，见上节。）遗失令或延缓者有罪。传

令之羽存在三老所，故三老不宜外出，可与上节参看。

　　家有守者治食。

　　此句与上下不相连属，细思之，实即前“膳夫”两字之注，凡管理炊事之

人可称膳夫，得此益足证实。

　　吏、卒、民无符节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闾者失苛止，皆断。

　　此节如非前“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之注，亦是补充前文所未尽。

　　苛，诘问也，见前。

　　诸盗守器械、财物及相盗者，直一钱以上，皆断。

　　此言盗用公私财物之罚。

　　守即守城所需，公物也；相盗，私物也；一钱以上，极言其小，亦要严治

。

　　吏、卒、民各自大书于杰，着之其署隔，守案其署，擅入者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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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言各处办事地方，他署人不得混入，亦防泄漏消息之一种办法。

　　杰或桀，与楬通，亦作揭，如后世言“揭帖”是也。各署办公人员均将姓

名大书，揭帖于署隔，（即粤俗所谓“隔头”，见寅篇。）太守巡视时（案即

按，巡视也，故后世有巡按之称。）如发觉有擅入他署者科罪。

　　城上日一发席蓐，令相错发。

　　此言发席蓐之法。

　　蓐，荐也，茵也，“日一发”者是每日收回换发，志在稽查挟藏，防备奸

宄，并非每日换发新物。孙据下，疑“日”上漏“三”字，但此言城上，彼言

葆宫，情势不同，未可比附。错读如参错之“

　　错”，使可以彼此交换，互相稽察。

　　有匿不言人所挟藏在禁中者，断。

　　此言情知他人挟藏而不告发之有罪。

　　在禁中，谓此等物件在禁令不得私挟也，不告发他人，尚且有罪，则自己

挟藏之有罪，不问可知。

　　吏、卒、民死者辄召其人与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伤甚者令归治病家

，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瘳，辄造事上

。诈为自贼伤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伤家，临户而悲哀之。

　　此言围城时对参战死伤者之优予抚恤及伤者复役等事。

　　“其人”即“其家人”，次司空，官名。坐泣易于摇乱人心，故止之。

　　“归治病家”犹今云“归家治病”，古文文法如此。

　　行闾或作行问，均谓频频使人赴伤者之家慰问也。瘳，病愈也，“辄造事

上”，孙谓赴太守所供役，犹今之伤兵归队。

　　辟同避，贼，杀也；族，三族之罪（参前）。诈自损伤以求避役者罪连三

族。

　　事已，似指当日丧葬办毕而言（参下节），临户悲哀，赴其家吊问也。

　　寇去，事已，塞祷，守以令益邑中豪杰力斗诸有功者，必身行死伤者家以

吊哀之，身见死事之后。城围罢，主亟发使者往劳，举有功及死伤者数使爵禄

，守身尊宠，明白贵之，令其怨结于敌。

　　此言城解围后对有功及死伤者之优予抚恤；后段即前段之注或别家之文。

　　“冬塞祷祠”见史记封禅书，塞即今“赛”字，敌退后赛庙报神福也。益

，赏也（依李说）。上节未解围时，使吏慰问死伤者之家，本节解围后，太守

且亲身前去见遗属，重其事也。后段之“主”，亦指太守。

　　“数使”下疑漏一字，或“使”为“授”讹，亦前段加赏之意。怨结即结

怨。“守身尊宠，明白贵之”，谓太守要亲身作明白的表示，对有功及遗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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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尊宠之，贵重之，如是，则人人愈知奋激，愈怨敌人的无道，所谓众志成

城也。

　　城上卒若吏各葆其左右。若欲以城为外谋者，父母、妻子、同产皆断；左

右知，不捕告，皆与同罪；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

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

　　此言城上吏卒互保及知情者分别赏罚之法，可参前及。

　　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数。

　　此实前节之复出，旧本插在前节“皆与同罪”句下，今移正。

　　“之数”指人数言，前节左右相保，是三人联保也，吴谓“之数”是规条

之数，非是。

　　城禁：吏、卒、民不欲寇徽职和旌者，断。不从令者，断。非擅出令者

，断。失令者，断。倚戟县下城，上下不与众等者，断。无应而妄讙呼者，断

。总失者，断。誉客内毁者，断。离署而聚语者，断。闻城鼓声而伍后上署者

，断。人自大书版，着之其署隔，守必自课其先后，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断。

离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挟私书，行请谒及为行书者，释守事而治私

家事，卒民相盗家室、婴儿，皆断，无赦；人举而藉之。无符节而横行军中者

，断。客在城下，因数易其署而无易其养。誉敌：少以为众，乱以为治，敌攻

拙以为巧者，断。客、主人无得相与言及相藉，客射以书，无得举，外示内以

善，无得应，不从令者皆断。禁无得举矢书若以书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

断，身枭城上，有能捕告之者，赏之黄金二十斤。非时而行者，唯守及掺太守

之节而使者。

　　此节总言各种城禁，“城禁”两字是标题。

　　首句孙改“不”为“下”，以“吏卒民下”为句，又改“欲”为“效

”；余谓“不”是衍文，言效为敌人之徽识（职、识通。）和旌（军门之旗。

）者科罪。

　　“非擅”之“非”字衍文。运本乙为“非令擅出”，于文虽通，但此三句

均就“令”立法，如依运之钩乙，则为对“出”立法，与前后文不符。

　　倚戟句谓下城不经阶陛，倚戟悬身而下，或上城、下城时不与众同也。

（等，同也。）

　　讙同喧。总当作纵，谓纵走罪人及遗失公物。

　　誉客内毁，犹言称赞敌人，非毁自己，下文，“誉敌，少以为众，乱以为

治，敌攻拙以为巧”，皆其一例。聚语与前之三聚同。

　　闻城鼓声一句，即前“小鼓五后从军断”之复出。

　　人自大书版四句，系前之复出，“守必自课其先后”与彼节“守案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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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谓太守亲自阅定其到署办公之先后，即今之“批阅签到簿”，据余所

见，辛亥革命初期之官厅，尚能如此执行，后来反动派执政，则到公早晚，任

意逾时，无复有规律矣。吴解作“凡有分守者必自察其先后”，纯因未比照前

文而误。

　　为行书即替人请托。（为读去声。）释守事即舍守城之事。“卒民相盗家

室、婴儿”谓偷取他人妻、子。藉与籍通，法律曰“籍没”（似非登记其姓名

之谓），疑专就末一项盗妻子之罪言之，吴误读“

　　卒民相盗”为句，又“家室妻儿皆断无赦”为句，因疑“人举而藉之”五

字不应在此处，则须知不捕阑入他署人员，情节颇轻，未应罪及婴儿，（前言

擅入他部界而不收者断，可证。）故“卒民相盗家室婴儿”应八字作一句读。

　　客在城下二句，系前之复出。

　　相藉之藉读如“借”，（与前读如“籍”者异。）不得以物借敌也。举犹

拾阅，敌以矢射书来，（犹今飞机散传单。）不得拾阅也。外示内以善，谓敌

人用善意诱我也。

　　矢书即开禧德安守城录所谓“射入飞书”，拾阅敌人箭书固不可，擅以书

射给敌人者亦不可，枭，枭首示众也。黄金二十斤参前。

　　末句守即太守，掺系“操”字之异写，言唯太守及操太守所给符节者始能

于禁行时通过。

　　守入临城，必谨问父老、吏大夫、诸有怨仇雠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为之

解之，守必自异其人而藉之，孤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断

。其以城为外谋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还授其

印，尊宠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杰之外多交诸侯者常请之，令上

通知之，善属之，所居之吏上数选具之，令无得擅出入，连质之。术乡长者、

父老、豪杰之亲戚、父母、妻子，必尊宠之，若贫人不能自给食者，上食之。

及勇士父母、亲戚、妻子，皆时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

　　此言太守要和解地方士大夫及敬礼地方贤才等事。

　　临城见前，入临城犹言担任守城之事。地方人士有互结不解之怨雠者，应

该召见双方，为之明白和解，且必须登记其姓名（苏云，藉谓记其姓名），又

不令同居一处，（参下，“孤”有隔离之义。）以免易生龃龉。盖唯民和而后

可以言守，故任地方官者首须注意此点，否则不满意之一方就会挟恨投敌，其

为患不堪设想。

　　“以城为外谋者三族”句，即前“若欲以城为外谋者父母妻子同产皆断

”之复出，余前文谓三族是父母、妻子及兄弟（见前），得此益足证实。“以

其所守邑小大”犹言邑之大小，等于犯罪者所在之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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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即今北方俗语之“还要”。

　　“外多交诸侯”犹言在外面结识许多诸侯。请，谒见也。上即上官。属

，存恤也。“所居之吏上”，犹言所在地之长官。“选”读如馔，馔具，供其

食也。连质谓取其亲属为押质，防豪杰有变心也。

　　“术”“遂”古通用，屡见前文，周礼地官遂与乡并举，术乡犹今言“乡

镇”。吴以“连质之术”四字为标题，然“给食”、“时酒肉”等完全与连质

无关，故应依苏、孙以“连质之”属上为句。时酒肉，时时赐以酒肉也。舍之

一句，谓彼等居舍，必须近太守之署。

　　守楼临质宫而善周，必密涂楼，令下无见上，上见下，下无知上有人、无

人。

　　此言太守署之宜善为防范。

　　守有大楼，质言即葆宫，均见前，善周则彼文所谓“堂下周散道”也。彼

言“高临城”，此言“临质宫”，合读而得其全义，建筑之要点，是上面可以

见下面而下面不能见上面，且不知上面有人与无人。

　　守之所亲：举吏贞廉、忠信、无害、可任事者，其饮食酒肉勿禁，钱金、

布帛、财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盗。

　　此言太守用人标准以公正、廉洁等为最要。

　　“守之所亲”四字是标题。举，用也（孙读为“与”误）。无害见史记萧

相国世家，云“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旧日注家解说纷纭，据余所考，以陈

留语“无害”如言无比，较得其义，集解引汉书音义则以“无害”为公平，参

下节及戌篇、子篇。末两句特注重廉洁。

　　葆宫之墙必三重，墙之垣，守者皆累瓦釜墙上；葆卫必取戍卒有重厚者。

　　此言葆宫之建筑及守卫。葆宫见前及。

　　今世乡间防偷盗爬越墙上，常嵌置瓦砾碎片以防阻之，亦有置盆、瓮者

，即本文之“累瓦釜墙上”也。葆卫句，旧本在下文“太守之节”后，兹移正

之，疑实是注文，葆卫，葆宫之守卫也。

　　门有吏，主诸门、里，管闭必须太守之节；谨择吏之忠信者，无害可任事

者。

　　此言吏司关闭城门、里门之法。

　　门，城门也，里，里门也，由大及小，苏谓“门里当作里门”，非是；因

标题“门有吏”，显举城门以统里门，若改作“里门”，反嫌先后不相照应。

管同管，见子篇。必须太守之节，指城门开闭等言之，参前、及。

　　“无害可任事”犹言有材能可以任事，五字连解，若依孙释“无害”为

“公平”，则公平为一事，可任事为别一事，而公平之人固未必能任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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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将自卫，筑十尺之垣，周还墙，门、闺者非令卫司马门。

　　此言城将自卫之法。

　　旧本作“令将卫自……”，今钩乙如上，犹言使城将设法自卫；或“令

”指县令，亦通。还、环同音，言四周筑起高十尺之墙。门闺者乃“门者、闺

者”之省文，即守大门及闺门之人；孙云，古时天子、诸侯之宫门，皆得称司

马门，余按司马本掌兵之官，疑凡将官署最内之门皆得称司马门，（清代似尚

有此称。）“非”为“并”之讹（

　　亦依孙说），守大门者并令守卫内门也。但此种城将之卫兵，与前葆宫之

卫兵无关，孙谓“吏卒卫葆宫之门闺者并令卫司马门”，则断断不合。吴云

“非犹不可也”，说亦勉强。

　　望气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与望气者必以

善言告民，以请上报守，守独知其请而已。巫与望气者妄为不善言惊恐民，断

，弗赦。

　　此言管理巫、祝、史之方法，大概为未篇之复出。

　　对民须用善言，“实情”止可报告太守，若巫、祝、史对民言守城凶多吉

少，则直当弃城而去，尚何守之可言。

　　度食不足，令民各自占家五种石斗数，为其期，在薄书，吏与杂訾。期尽

匿不占，占不悉，令吏卒微得，皆断；有能捕告，赐什三。收粟米、布帛、钱

金，出内畜产，皆为平直其贾，与主人券，书之，事已，皆各以其贾倍偿之

；又用其贾贵贱、多少赐爵，欲为吏者许之，其不欲为吏而欲以受赐爵禄，若

赎出亲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许之。其受构赏者令葆宫见，以与其亲。欲以复

佐上者皆倍其爵爵赏。某县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积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

口十人，积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过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赏

之什三。慎无令民知吾粟米多少。 

　　此节详言征民家粮食之法。

　　度，自度也。占，量力认缴也。五种，五谷也。为其期，为定缴纳之期限

也。（文自通，不必如吴之改作“为期日”。）薄同簿，在薄书谓登记认缴之

数。訾，赀音同字通，汉书景帝记“今訾算以上乃得官”，颜师古云“訾读与

赀同”，亦即后世之“资”，吏与杂资犹言吏偿以相当之值，但不限定一物。

　　期尽匿不占，过期犹隐匿不认缴也；占不悉，认缴不如额也；微得，侦得

也，今粤俗语呼如“尾”，犯上两事而被人侦得（微）者皆科罪，有能告密

，则以没收物资十分之三充赏。史记平准书云“各以物自占，匿不自占，占不

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是将墨子之法推行于平时矣。

　　募民财帛、粟米，见前。出入即出纳。直同值，直其价（贾同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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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言公平估定其价格也。

　　“与”同“予”，（作“以平贾予”，是也。）予主人券者止临时以物价

券给予粟米、布帛等之物主，并未给实价，故下文有事后倍偿之规定。王云

“主人券当作主券人，谓与主券之人使书其价也”，吴已驳正之，况假依王解

“与”为“及”，则“谁”及“主券人”，前文并未提出，于文义亦不合也。

战事既毕，然后按照物价券两倍给还实物，但如欲将物价折抵而换取官、爵

，（此已开汉武帝买武功爵得除为吏及卜式以输财拜中郎之先例。）或替亲戚

、朋友赎罪，均为法令所许。

　　构即赏，见前。以与其亲，犹言令他们入葆宫谒见，表示与之亲密，亦前

“守身尊宠明白贵之”之意，“与”字在此处又不能作“予”字解。

　　欲以复佐上者，言将赔偿应得之数，再献给公家，故爵赏亦比前项大两倍

。

　　某子犹云某人（参申篇），“某县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积粟六百石

”，系揭示人民认缴粮石单的填写方式；食口二人积粟六百石，如依反比例计

算，食口十人应积粟百二十石，此六百石，举其大数也。

　　出粟米有期日，犹云认缴者限期送出，过期不送出则没收所有粟米，系前

文“期尽匿不占……皆断”之补充。王公有之即没收为国王或国公所有之谓。

　　存米多少，不令民知，盖恐人民日作估计，影响守志之故。

　　守入城，先以候为始，得辄宫养之，勿令知吾守卫之备。候者为异宫，父

母、妻子皆同其宫，赐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来若复，就闲。守宫三杂

，外环、隅为之楼，内环为楼，楼入葆宫丈五尺为复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

发席蓐，略视之，布茅宫中，厚三尺以上。发候必使乡邑忠信、善重士，有亲

戚、妻子，厚奉资之。（必重发候，为养其亲若妻子，为异舍，无与员同所

，给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资之如前候，反，相参审信，厚赐之；候三发、

三信，重赐之，不欲受赐而欲为吏者许之，（二百石之吏）。守佩授之印；其

不欲为吏而欲受构赏，爵禄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国者，问之审信，赏之倍他

候；其不欲受赏而欲为吏者许之（三百石之吏）。

　　此节言优待间谍之法。苏云“候谓访知敌情者”，与下之斥候不同。

　　异宫即前所谓“孤之”。“信吏善待之”，语难通，余按当作“使吏

”，候者四句即详叙前文“宫养”之法。

　　候来若复就闲，孙云“闲、隙也”，仍是不可晓。余按“闲”实“问”之

讹，（下文“问之审信”，就是解释此“问”字。）犹谓间谍回来时（复即下

文之“反”），太守亲往询问实情，所以重其事也。

　　守宫，太守之居。三杂，三匝也，与之“三重”同解。葆宫亦见及。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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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复道，上下有道也。守楼临质宫（见），故守宫内环之楼，与葆宫相通。

　　室与宫之别，见前。席蓐见。本书“尺”、“寸”字常互讹，“三尺

”，余疑当作“三寸”，大抵古无架，常睡地上，故铺茅（即草褥）特厚。三

日一发似为时太促，岂因兼作燃烧用之故欤？

　　发候谓派遣。善重之“善”，余谓应与厚奉之“厚”互易，“重厚”见及

，本篇又屡言“善属之”、“善待之”，可证。

　　必重发候五句，与前意复，当是注文。员，众也。

　　“反”即前文“候来若复”，相参，相比勘也，审谓审察，言将各间谍之

报告，细为参较，如果真确，则厚赏之。经过三次派遣，其报告均属真确，更

重赏之，二百石之吏即“吏”字注文，二百石指一岁的俸给，下文三百石同。

佩同佩，守佩授之印，犹前言“守还授其印”。皆如前，即照前文办理。入深

即深入。主国，国都也，见戌篇，此处是指敌人的。

　　扞士受赏赐者，守必身自致之其亲之所，令其见守之任。其欲复以佐上者

，其构赏、爵禄、赎出罪人倍之。

　　此节复言优待立功之战士，参前。

　　扞，扞卫也，扞士即扞卫城池立功之人，所给赏赐，应由太守亲自送往其

父母之家以表示太守对彼之宠任，即前所谓“守身尊宠明白贵之”也。“欲复

以佐上”即前之“欲以复佐上”。

　　士候无过十里。居高便所树表，表，三人守之，比至城者三表，与城上烽

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闻寇所从来，审知寇形必攻，论小城不自守通

者，尽葆其老弱、粟米、畜产。遣卒候者无过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无厌

逮。候者曹无过三百人，日暮出之，为徽职。空队、要塞之人所往来者，令可

以迹者无下里三人，平明而迹；各立其表，城上应之。候出越陈表，遮坐郭门

之外内，立其表，令卒之半居门内，令其少多无可知也。即有惊，见寇越陈表

，城上以麾指之，遮击鼓、整旗以战备，从麾所指。望见寇，举一垂；入竟

，举二垂；狎郭，举三垂；入郭，举四垂；狎城，举五垂；夜以火，皆如此。

　　此言派出斥候（警戒）及烽火告警等法。

　　士候即下“卒候”，古今人常“士卒”连言，或称士，或称卒，不过别文

见义，总言之即警戒兵，与节之“候”（今名侦探或间谍），职务迥异。吴不

能区别，乃云：“上文说候有能入深至主国者，则出候不止十里甚明，士候与

卒候有别，犹今军中分为官长侦探与士兵侦探也。士候无过十里，卒候则所及

里数未定，故有能入深至主国者，卒候无过五十人，士候则得至五十人以上

，故下文总其数曰‘

　　候者曹无过三百人’。”则未知警戒无取过远以分弱兵力，间谍则非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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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之后方，无从调查情实，“不过十里”或“深入主国”，系因“士候”（或

卒候）与“候”之任务不同，士候或卒候乃斥候，非侦探也。“候”之立功者

可以升二百、三百石之吏，士候、卒候则无有，即至现代作战，处罚间谍，亦

比俘虏之斥候特苛，从可知矣，余点于下文再辨之。

　　居高便所树表句，旧无解，按谓派出之斥候，须拣择高地的方便处所来竖

表以作标的。必择高地者，取其易于望见也。每表派候兵三人看守，因警戒最

前去城不过十里，其中间约竖三表，（即“比至城者三表。”）则相隔每三里

竖一表，看守之候兵计需九人，王谓“

　　三表当为五表”，大误；此处三表言沿途竖表数，下文五表言有警举表数

，性质全不相同。

　　论小城不自守通句，孙云：“言城小不能自守，又不能自通于大城。”如

果知城小不能守，又何须取老弱、粟米等入城？（葆同保，见前。）余按论

，思理也；守通，守其交通道也。既考虑得对外交通无法维持，所以要将老弱

、粮食、畜产等移入城内。前锋随敌我进展之形势而伸缩，敌既至堞，自应将

斥候召回。厌逮，吴以为淹迟、怠缓，犹未彻底，余按古音厌、淹相同，逮、

滞亦甚近，淹滞即淹留也。遣卒候无过五十人，系就一次派出而言，候者之属

（曹见前。）无过三百人，系就其总数而言。晚上之斥候，固须更替，平明又

有出迹之候，每里最少三人，则十里须三十人，今假设往来交通之道，四方各

一条，只出迹之候已要百二十人，三百人之数，即据此推定。吴乃以五十人以

下及五十人以上为卒候、士候之区别（引见前），误也。徽职即徽识，见前。

　　空队即空隧，亦即幽径。行人所常经之幽径险隘，敌人如潜踪或整队经过

，通路上应留有遗迹，故每日清早（平明）即派熟于查勘踪迹的候兵（可以迹

者），前往查勘，一里内最少须派三人，令可以迹者十四字应作一句读。假依

吴以“空队要塞之”为一句，则所谓“人所往来者”是什么，完全不明，于文

义不合。通典一五二云：“土河，于山口贼路横断道，凿阔二丈，深二尺，以

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迹，扫令平净，人马入境，即知足迹多少。”即此法

也。斥候外出，离城数里，故须立表以示其所在之处，（各立其表。）但城上

人是否望见，彼不得而知，城上应之即互相关照之法。

　　古音陈、田相近（参巳篇），陈表即田表（参戌篇）。遮，戌篇作斥，乃

方音之变，斥与候本同义，今以越过田表者为候，以守坐郭门外内者为斥，无

非别名以定义。斥亦立表，半数在郭门内，使敌人无从知我虚实。

　　惊读如警，见前。越陈表犹言敌人越田表而来。“击鼓整旗”，旧本作

“坐击正期”，苏改“坐击鼓整旗”；余按斥兵坐郭门外内，虽见前文，但寇

既逼城，情势已异，不必限定“坐而击鼓”。考鼓旁作“壴”，省写形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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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两字复误倒，故变“坐击”。此言城上见寇逼近，即用旌旗指麾斥兵

，于是击鼓、整旗，豫备作战，都依城上的指麾而动作。正期与整旗古音、粤

音均相同。“战备”应依戌篇乙作“备战”。

　　“垂”，王改作“表”，俞又改“邮”，均非也。戌篇言捶表，近年发见

之汉简又有“权棰昕呼”及“□干棰□毋益”之文，棰从“垂”得声，与“燧

”音甚相近，举一垂即举一燧也。前文明说“

　　昼则举烽，夜则举火”，盖烽、燧皆用笼盛柴，但日间举笼，便可望见

，故不用燃着以省柴薪；夜间非火不可见，故曰“夜以火”，此日夜告警法之

不同。烽、燧本同一语，义为守望所，近人或谓烽燧非一物，前者指烽火，后

者指守望烽火之亭，则未知此种区别，只后世语言分化之结果也（参戌篇）。

竟即境，又狎与押通，“押”即“压”之同音异字，后世常言敌师压境，即此

之“狎郭”、“狎城”矣。

　　去郭百步，墙垣、树木、小大尽伐除之，外空井尽窒之，无令得汲也，外

空室尽发之，木尽伐之。诸可以攻城者尽内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记之；事以

，各以其记取之。吏为之券，书其枚数。当遂材木不能尽内，既烧之，无令客

得而用之。

　　此继前节再详述清野之法。彼云去池百步，此云去郭，文虽异而义同。

　　发，坏也。内读如纳，未篇节言“三十里之内，薪、蒸、木皆入内”。纳

入城中之物，由吏备收券，书明件数，事毕，（“以”同“已”。）各凭券取

回。

　　遂同术，路也。既，尽也。

　　人自大书版，着之其署中。

　　已见前文及。

　　有司出其所治：则从淫之法，其罪□。务色谩正，淫嚣不静，当路尼众

，舍事后就，逾时不宁，其罪□。讙嚣駴众，其罪杀。非上不谏，次主凶言

，其罪杀。无敢有乐器、弊骐军中，有则其罪□。非有司之令，无敢有车驰、

人趋，有则其罪□。无敢散牛马军中，有则其罪□。饮食不时，其罪□。无敢

歌哭于军中，有则其罪□。令各执罚尽杀；有司见有罪而不诛，同罚，若或逃

之，亦杀。凡将率斗其众失法，杀。凡有司不使士卒、吏民闻誓令，代之服罪

。凡戮人于市，死三日徇。

　　此言戒严时期及军中之禁令，参前及。出其所治犹言揭出应行处罚的规条

。从淫，景羲改从刑，语难通，余谓即“纵淫”，礼记曲礼“乐不可从”，用

“从”作“纵”，如前所云强奸人妇女，是也。许慎说文“□，军法以矢贯耳

也”，音耻列反，用粤语调之则音“切”，今粤俗尚呼割耳曰“切耳”，即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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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之遗。左传记楚有贯耳之刑。

　　务色，苏疑作矜色。谩正，欺谩正人。淫嚣当谓多言语。尼，阻碍也。舍

事犹今言给以工作，后就则延误事机。宁，旧解休谒，即今之请假，谕时不宁

，似谓不依时上班而又不请假也。

　　讙嚣犹喧噪，駴同骇，惊也。

　　“非上不谏”，暗中讥评上官而不正式抗议。“次”，孙疑刺，吴读为恣

傲之恣，余谓恣主得为“恣出”之讹，即任意发表不利之言论。

　　弊骐读为蔽棋，“菎蔽象棋”见楚辞招魂，军中不许奕棋也。

　　令各执罚尽杀者，各人须实力执行刑罚，应杀者尽杀之。

　　将率同将帅。斗其众失法者，用兵失机，犹言不能使其士卒如法作战，后

汉书东夷传“不忍斗其人”，与此同义。

　　誓令即戒严及军中禁令，如果在上者不宣布使军民共知，则军民犯令时

，在上者应代其受罪。

　　古文常用“死”字代“尸”（尸），死三日徇，谓行刑后陈尸三日。

　　谒者侍令门外，为二曹，夹门坐，哺食更，无空。门下谒者一长，守数令

入中，视其亡者，以督门尉与其官长，及亡者入中报。（

　　四人夹令门内坐，二人夹散门外坐，客见，持兵立前。哺食更，上侍者名

。）

　　此言谒者（约当今之卫兵）之制，参前。

　　两“令门”之“令”，均指太守言，“守数令”之“令”则为动词。二曹

，在此处即指两队。哺食见前，言此等人膳食时须派定更代，不令空缺也。

　　亡者即所谓“逋者”。门尉亦见。守数令三句，犹彼文言“守时令人参之

，上逋者名”。复次，“入中”之“中”，即未篇“移中”之“中”，文书或

报告单也，谓使谒者随时送上报告单，太守阅其开列逃亡名数，据以责成（督

）门尉及官长。末句“及亡者入中报”即“守数令入中视其亡者”之注解。

　　四人下六句，亦是注文，因上文方说“侍令门外”，此处则分六人为两队

，四人坐令门内，二人坐散门外，相去数句，不应意义迥异也。“哺食更，上

侍者名。”亦即“哺食更，无空”之换写。惟“客见，持兵立前”，则补充前

文所未及。客，宾客也。

　　守堂下高楼候者，望见乘车若骑卒道外来者，及城中非常者，辄言之守

；守以须城上候城门及邑吏来告其事者以验之，楼下人受候者言，以报守。

　　此言听取候楼守望者之报告。

　　守堂下有大楼，见前。道外来，从外来也。“城上候城门”，犹言城门上

之候。须，待也。言既得楼上候兵报告，又待城门候兵及邑吏等报告来，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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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其虚实也。

　　中涓二人，夹散门内坐，门常闭，哺食更；中涓一长者。

　　此言中涓之制。中涓见前，或云职主通书谒，则约当今之传达，故坐于散

门之内，比谒者之坐令门内外（见前），固有分别。依运说，末“者”字为衍

文。

　　环守宫之术衢，置屯道，各垣其两旁，高丈，为埤□，夹挟视葆舍。屯陈

、垣外术衢街皆为楼，高临里中，楼一鼓，聋；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止，夜

以火指；鼓所立、勿鸡足置。

　　此言太守宫之戒备及各街衢所设望楼。

　　环绕守宫之术衢，即前所云“堂下周散道”。屯道即下屯陈，有“夹道

”之义。埤□同俾倪，凡墙上备窥视处都可名，非必在城上（参前及子篇）。

夹挟视，当监视之意，“挟”字或后人替“夹”字所作之音。守宫近葆舍（参

前），故从垣上俾倪可以监视也。此下旧本有而札书得等十七字，今移入下节

。

　　聋即砻，见子篇及。言楼上击鼓一声，即豫备砻。

　　物故，事故也，有事则击鼓，待邑吏来，鼓乃停止。出事地方，晚上较难

踪迹，故用火指示之。旧本作“夜以火指鼓所”，语难通，余细审之，“鼓所

”下之“立勿鸡足置”五字，原误错于“为埤□”之后，应行移正，凡置物须

重心居中，以鼎足为稳，鸡足置则不稳也。

　　而札书得，必谨案视、参验者，即不法，正诘之。

　　此言处理文书之法。

　　“而”，如也，见上，谓如接得文书后，须与其他相参勘，如有不合法之

处，（即、倘有也。）则当改正或质问之，孙改“止诘”，非是。

　　城下五十步一厕，厕与上同圂；诸有罪过而可无断者，令杼厕罚之。

　　此言犯小过者罚令清厕。

　　子篇“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圂”，系说城上，此就城下言，故曰“与上同

圂”，圂亦见申篇。杼同抒，（古字木旁、旁常可通用。）除也。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卷十一

　　（戌）杂守第七十一

　　禽子问曰：客众而勇，轻意见威，以骇主人，薪、土俱上，以为羊坅，积

土为高，以临吾民，蒙橹俱前，遂属之城，兵弩俱上，为之柰何？

　　自“薪土俱上”以下，几与丑篇全同，惟羊坅彼作羊黔，字均从“今

”，古可通用，本或误为羊坽。轻意，犹言轻视、骄满。

　　子墨子曰：子问羊坅之守耶？羊坅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劳卒，不足以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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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坅之攻，远攻则远害，近城则近害，害不至城。矢石无休，左右趣射，兰

为柱后，□望以固，厉吾锐卒，慎无使顾，守者重下，攻者轻去，养勇高奋

，民心百倍，多执数赏，卒乃不怠。

　　此言抵御羊坅之法；羊坅之义，见丑篇。

　　趣，促急也。兰为柱后，孙疑兰即子篇之兵弩简格，但语仍难通；余以为

兰、蔺音形皆相近，即酉篇之蔺石及子篇之累石，大石也；柱即拄，撑持也

，拄后犹今说后盾，谓碎石之后，继以大石也。厉卒即厉兵。无使顾者无使后

顾。养勇，养其勇气。多执数赏，言多执敌人，则频频赏之。

　　作土不休，遂属之城，以御云梯之法应之。凡待堙、冲、云梯、临之法

，必广城以御之；曰不足，则以木椁之，左百步，右百步。繁下矢、石、沙、

灰以雨之，薪火、水汤以济之，选厉锐卒，慎无使顾，审赏行罚，以静为故

，从之以急，无使生虑，恙恿高愤，民心百倍，多执数赏，卒乃不怠。冲、临

、梯皆以冲冲之。

　　此言敌傅城（遂属之城。）后抵御之法。

　　作土不休，添筑基址以便爬城也，余于丑篇节谓羊坅之义，犹云土基，得

此益可证实。堙、冲、云梯、临（即高临）四事，均见子篇。

　　广城即丑篇之台城，于谓充塞其城，殊近于纸上谈兵，在可晓不可晓之间

。“曰不足”犹“如不足”也，吴改“曰”为“日”，与下文不连接。椁，王

改楟，橦也，但木撞不易及远，且何以解左右各百步（六十丈）？景羲谓椁之

形制如“十”字或“井”字，因以遮止梯、冲各器，亦止模糊之说（参下文

）。于云“言充城之物不足，则以木敦迫之，以加厚其防御”，仅从字面求通

，去现实更远。余按城郭、棺椁，皆有“包盖”之义，此处“椁”字义应相近

，因恐城墙过薄，不足抵御冲击，再加材木以求坚实，故下文接言木椁之广度

，左右各六十丈。

　　景羲墨商补遗又云：“按椁如字，见前校，不详何物，守城录又云：‘天

桥必钩城则可度，遂创木格，博下而锐上，俟天桥对楼临城，则以木格格于女

墙头篱排木之上，杌不可登。又虑万一度桥乘城，则人将惊溃，今于填壕所向

城面，以木纵横如棋局，下缀以足，高尺有五寸，号曰地网，以铁蒺藜连参其

上，使不可下。’其言颇备，或即杂守篇之遗法。然则此云木椁者当兼木格、

地网二事，故有左右各百步语，天桥对楼亦即冲、临、云梯之类，古今名制或

异，始不可晓耳。”余按本篇所言木椁，是固定的，守城录之木格，是可移动

的，性质殊不类，至地网则鄂之属，亦非抵抗冲击之器。吴云：“

　　椁读为郭，敌已迫近，时间迫促，则以木为郭，遏止敌人，盖恐城遍小不

便待（？）御敌人之垔、冲、梯、临。晋书宣帝纪，孟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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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谓以木郭之之类。”读椁如郭，已甚接近，但城外作木栅，止可于敌未

到城时行之，今上文已言“遂属之城”，何暇──而且不能──在城外作栅

？凡此皆有同纸上谈兵，不可不亟为辨正，故详辨之。

　　繁下矢石二句及审赏行罚四句，均见寅篇。

　　选厉锐卒两句，又恙恿高愤（即养勇高奋之异写。）四句，均见上节。

　　末句言御冲、临、梯之法，亦用冲（器）来冲撞之。

　　渠长丈五尺，其埋者三尺，夫长丈二尺。（梯渠广丈六尺，其梯丈二尺

，渠之垂者四尺。）渠无傅堞五寸。（梯渠十丈一。）渠、荅大数，里二百五

十八。（渠、荅百二十九。）

　　此继子篇、及再言渠、荅，其有括弧隔开之数句，余以为应是注文，理由

如下：“渠长丈五尺，其埋者三尺，夫长丈二尺”三句，全与相同，末两句又

与相同，按渠之主要构成部分为立杠及臂，并无广度，可疑者一。此处所举

“广丈六尺”，恰与“渠长丈六尺”之度相符，可疑者二。前文凡说渠之处

，均无“

　　梯”之称谓，止有“夫”或“冠”之称谓，而此处梯长丈二尺，恰与及之

夫长相同，可疑者三。前文并未说渠之一部下垂，只午篇说荅长丈六尺，垂前

衡四尺（原讹四寸），而此处所谓“垂者四尺”，恰与相当，亦即丈六尺减去

丈二尺之差，可疑者四。子篇言二步一渠，二步一荅，两物本相依为用、如依

吴读里二百五十八渠句，荅百二十九，则渠与荅之数不相等，且“渠”字在数

目下，“

　　荅”字在数目上，文例亦乖，可疑者五。百二十九恰为二百五十八之半数

，似由于计算之讹，可疑者六。总之渠、荅何物，东汉人已不之知，此必注者

误以“渠长丈五尺”连上“冲之”为句，遂谓渠有广及有梯，其非墨子本文

，显而易见，况今本墨子常参入注文，前头已屡屡有之，不独此处为然也。子

篇言七尺一渠，依此计之，则每里一千八百尺应置渠荅二百五十七又七分之一

，文标举“大数”（即约数），故进为二百五十八（此计法参据吴说），注乃

折半为百二十九，当是不明算术者所为，由是推之，“梯渠十丈一”必是“梯

渠七尺一”之误。

　　诸外道可要塞以难寇；其甚害者为筑三亭，亭三隅，织女之，令能相救。

诸距阜、山林、沟渎、丘陵、阡陌、郭门若阎术，可要塞及为徽职，可以迹知

往来者少多及所伏藏之处。

　　此言应筑要塞扼守之所在。

　　诸外道、外边交通之路。可要塞，可筑要塞也。难，阻也。甚害，甚要害

也。筑亭，备了望也。陈奂云：“织女三星成三角，故筑防御之亭以象织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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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之形。”孙从其说，云：“此言亭为三隅，形如织女三星之隅列；……六韬

军用篇云：两镞蒺藜，参连织女，是古书多以织女拟三角形之证。”余按“织

女”一词本有“三个星”之意义，其排列如△，今前文已言“亭三隅”，如

“织女之”的意义亦是三隅，则于文为复，故知陈、孙及景羲之说皆非也。筑

三亭如成直─────，则击甲而丙救，或击丙而甲救，均嫌过远，惟三亭之

位置成三角形，则任一亭遇寇，余两亭皆可以相等之路程往援“令能相救

），“织女之”的真义，断是如此无疑。

　　距同巨，大心。阎，里门也。徽职同徽识，标识也。于巨阜等地方暗设标

识，则可以探得敌人经过者多少及有无隐伏。

　　葆民先举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调处；葆者或欲从兄弟、知识者许

之。外宅粟米、畜产、财物、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则使积门内

。

　　此言疏散城外人民财产入城之法。

　　举，取也。大小调处，量其大小以分派使居住也。有欲与兄弟、相识同居

者可准，顺人情也。佐，助也。事急之时，不易远道分送，则使暂置城门内

，此是变通办理之法。

　　民献粟米、布帛、金钱、牛马、畜产，皆为直平贾与主券，书之。

　　此为酉篇节之复出。直同值，估定也。与主券即给券于主人。

　　筑邮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令倚杀。为辟梯；梯两臂，长三尺，连版三

尺，报以绳连之。堑再杂，为县梁。亭一鼓，聋。寇烽、惊烽、乱烽、传火

，以次应之，至主国止，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举，辄五鼓传，又以火

属之，言寇所从来者少多，毋弇逮；去来属次，烽勿罢。望见寇，举一烽，入

境，举二烽，射妻，举三烽、一蓝，郭会，举四烽、二蓝，城会，举五烽、三

蓝；夜以火，如此数。（守烽者事急。）

　　此言亭燧建筑之制及其传烽之法。

　　邮亭即亭燧守望之所，其建筑为圜形，与前言三隅者略异，倚杀见子篇

，斜杀也，大约像现在圆塔之形，下广而上狭，吴改“

　　令等杀为辟梯”作一句，非是。通典一五二云：“烽台于高山四顾险绝处

置之，无山，亦于孤迥平地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

五丈，下阔二丈，上阔一丈，形圆。上建圆屋覆之；屋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

出三尺，以板为上覆下栈。屋上置突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饰其表。

复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

。屋四壁开觑贼孔及安视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

　　辟即臂字，孙云：“亭高三丈以上，则梯长不得止三尺，疑尺当为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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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谓“长”应“袤”之讹（前文“长”字屡讹作“袤”），言梯阔三尺也。

连版三尺，似指每级相去之距离。“报”者往复相绕，即谓用绳缚板于梯之两

臂。

　　再杂，再匝也，参酉篇。堑县梁见子篇。

　　聋即砻，旧本此二字在“亭一鼓”之上，今依酉篇钩正。

　　惊当读如警，见酉篇及。主国，国都也，见酉篇。寇、警、乱三烽，盖分

别事之缓急，各地依次传递，直达于国都为止，最急时更牵烽而上下之。

　　以举犹已举。属，继也。举烽之后，用鼓传之，又用火继之以报告寇数多

少，（言，报告也，孙释为问，非是。）此等烽号，当有更详细之规定，惜今

已不传。弇逮与酉篇“厌逮”同，即淹滞也。“去来属次”当谓寇或往或来

，行踪不定，（孙以“次烽”为一词，恐非是。）故仍须举烽，以免后方无备

。举烽，酉篇作举垂（燧），余谓古代烽、燧同义，益可证实，下文复言“夜

以火”，便知烽不定明火也。射妻，孙疑“射要”，谓急趋要害；于读如“射

齐”，云：“射齐即齐射，言举三烽则齐射之也。”余按“射妻”系指示敌人

进至何处，与酉篇之“狎郭”相当，并非指自己的动作，于解之谬，不待辨而

明。合酉篇观之，射栖（妻当作栖。）殆谓敌矢已可及郭也，郭会即彼之入郭

，城会即彼之狎城。

　　此外王又谓“蓝”字皆误，改补作“望见寇，举一烽、一鼓，入境，举二

烽、二鼓，射妻，举三烽、三鼓，郭会，举四烽、四鼓，城会，举五烽、五鼓

”。孙、吴均认“蓝”确“鼓”字之误，但其余增改太多，未可必信。

　　余按“蓝”同“篮”字，篮，大笼筐也，通典一五二“见贼烧柴笼”，今

粤俗常谓盛物者为篮，字并不误。

　　太平御览卷三三五引汉书音义云：“高台上作桔槔，头置兜零，以薪草置

其中，常悬之，有寇则然举之曰烽。”又史记一一七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云

：“烽如覆米，县着桔槔头，有寇则举之。”篮即兜零之别称。古代烽制，一

竿为一烽，每邮亭竖烽竿多个，举二烽者将两个烽之桔槔举起也，三烽、四烽

、五烽均依此类推。复次，每竿悬篮数亦不定一个，故有举竿多少之别，更有

举篮多少之别，如依王说，有不可通者两点：鼓止言击不言举，如申篇“鼓三

举一帜……”是，一也。各亭相距常数里，鼓声往往不如物影之易达，二也。

　　末句“守烽者事急”，孙云“此下疑有脱文”，吴云“疑当在上文寇烽、

惊烽之上”，皆非也；按此句实前文“其事急者”之注，后人误混入墨子本文

。

　　候无过五十，寇至堞，随去之，无弇逮；日暮出之，令皆为徽职。距阜、

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无迹；各立其表，城上应之。候出置田表，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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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内外，立旗帜，卒半在内，令多少无可知。即有惊，举孔表，见寇，举牧表

，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以备战，从麾所指；田者男子以战备从斥，女

子亟走入。即见寇，鼓，传到城止。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数令骑若

吏行旁视，有以知其所为。其曹一鼓。（望见寇，鼓，传到城止。）

　　此复言斥候之分配及工作，多为酉篇之复出，但仍有补充。

　　候无过五十，六句，均见酉篇。

　　距阜即巨阜，见前，以下四句亦见酉篇。“可以迹”下当依彼补“者”字

。无“迹”即彼“无下里三人”之脱误。

　　候出置田表五句，略同酉篇。惟“置”，彼作“越”；“斥”，彼作“遮

”；又“立旗帜”，彼作“立其表”，小异。

　　惊同警，参前节及酉篇。孙疑“孔表”当作“外表”，“

　　牧表”当作“次表”，其说可信；据酉篇言，由城外十里以至城，沿途约

立三表，故有外表、次表之别，吴汝纶谓“孔表、牧表皆表之名”，殊无证据

。

　　城上以麾指之三句，亦见酉篇，“步”，苏改为“坐”，语不可通（参酉

篇），余按桴、步音相近，桴为击鼓杖，活用之则为击鼓，“步”字不必改。

　　“田者”指田间操作之农民，男子闻警，应跟随斥候作战，女子则急急入

城。斥候如见寇至即击鼓，以鼓声传到城中为止。

　　表，三人守之，见酉篇；捶，彼作垂，汉简作棰，古字、木旁通用，俞改

为“邮”，非是，说详酉篇。旁视犹言四处巡视，观其尽职与否。

　　其曹一鼓，言凡守表之斥候，各掌一鼓。望见寇三句复出前文，应是后来

之注。

　　斗食，终岁三十六石，参食，终岁二十四石，四食，终岁十八石，五食

，终岁十四石四斗，六食，终岁十二石。斗食，食五升，参食，食参升小半

，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时

，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于九十日

之约矣。城中无食，则为大杀。

　　此言管制粮食及节食之法。古代的升斗比现时为小。

　　每日再食即一日两顿，斗食者每餐五升，每日一斗，依每月卅日，每年十

二月平均计之，故一岁为三十六石。

　　参同三，俞云：“参食者参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终岁二十四石也。”换

言之，即每日节省三分之一，依此计算，得／斗ＸＸ＝石，又／斗＝﹒升

，﹒除以＝﹒升，故曰“参食食参升小半”。苏改为二十石，实出于误会。

　　俞又云：“四食者四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终岁十八石也。”斗食之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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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十八石，一餐二升半。

　　俞又云：“五食者五分斗而食其二，则每日食四升，终岁当食十四石四斗

。”苏讹为十四石四升，已经陈校正。

　　俞又云：“六食者六分斗而食其二也，故终岁十二石也。”换言之，即所

食止平时三分之一，则／Ｘ升＝﹒，故曰“六食食一升大半”。

　　救死之时，谓粮食缺乏，依文推算，得Ｘ＋Ｘ＋Ｘ＝升，即三个月内食二

石九斗；一岁应食十一石六斗，比“六食终岁十二石”者所差止四斗。孙云

“约谓危约”，语意难晓；余谓约就是现在所云“节约”，全句犹言经九十日

之节约而民可免于死也。

　　“城中无食则为大杀”，杀，减也，此句原在子篇节后，今依孙说，将这

一句量移于此。

　　寇近，亟收诸离乡金器若铜铁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举县官室居、官府不

急者，材之大小、长短及凡数，即急先发。寇薄，发屋，伐木，虽有请谒，勿

听。入柴，勿积鱼鳞簪，当队，令易取也。材木不能尽入者燔之，无令寇得用

之。积木，各以长短、小大、恶美形相从，城四面外各积其内；诸木大者皆以

为关鼻，乃积聚之。

　　此言征发守城材料之法。

　　离乡见酉篇，边鄙之乡也。左同佐。

　　举者调查登记也。凡数，总数也。发，征发也。先登记官吏不急需之品与

夫储存材木之状况，赶紧征用之，倡之自上，斯民间不敢隐匿矣。

　　薄，迫也。敌已迫近，则应毁屋伐木，即有请求缓办者亦不可听，参酉篇

。

　　勿积鱼鳞簪与午篇“勿令鱼鳞参”同义，簪、参音亦相近。当队即当路

，当路然后便于取携。

　　材木不能尽入两句，已见酉篇，燔，烧也。

　　各以长短、小大、恶美形相从，谓材木要分类存放，需用时不至废时选择

。又前节言城外之物事，急时暂放城门之内，此言“城四面外各积其内”，即

谓四郊之物，应各向其相近之城门输送；简言之，东郊之物，应送存城内东关

，南郊之物，应送存城内南关，余可类推。

　　粤俗常谓孔曰“鼻”，（如针眼曰“针鼻”。）又普通木材为转运利便起

见，常于材端凿一孔以便穿绳系缚，关鼻或即指此；毕云“

　　言为之纽，令事急可曳”，其意亦相近。

　　城守，司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质在主所，乃可以坚守。署都司空、

大城四人，候二人，县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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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宫中者，乃得为侍吏。诸吏必有质，乃得任事

。守大门者二人，夹门而立，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夹门立，而其人坐其下

，吏日五阅之，上逋者名。

　　此言吏员任用及保质之制。

　　城守，犹守城也，古以父母、兄弟、妻子为质，后世则易为担保人。

　　署，置也。都司空、候、亭尉及次司空，皆官吏名称，分见酉篇。“面一

”、孙谓每面各一人。

　　吏侍守所，即供职于太守署之吏。财足，孙读才足（见巳篇），吴释富厚

；余按酉篇言，“守之所亲，举吏贞廉、忠信、无害可任事者”，廉信即贞廉

、忠信之省文，财足应与“无害可任事”相当，谓材能也，材、财同音，孟子

“有达财者”，固借“财”为“

　　材”，孙、吴两解均不确。子篇亦言“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

”，任事固非“材足”不可。“有质”与“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宫中”同

义，犹之今世必觅保人而后可任事也。守大门者二人、夹门而立、各四戟、夹

门立、人坐其下数句，与酉篇四人夹令门内坐、二人夹散门外坐，大意相近。

趣，急行也，不许行人门外逗遛，现代兵署犹或行之。四戟一句即戟四支放在

门之两旁。又据酉篇，吏卒侍大门者，门尉白昼三阅，入暮一阅，此云五阅

，较多一次，可参看。

　　池外廉有要、有害，必为疑人，令往来行夜者射之，诛其疏者。墙外水中

为竹箭；箭尺广二步，箭下于水五寸，杂长短，前外廉三行，外外乡，内亦内

乡。

　　此言濠池外之警戒，又池中安插竹箭以防敌偷渡。

　　前池外廉见申篇，又巳篇，“取城外池唇木瓦散之”，池唇亦池廉也。有

要有害即要害之地。疑人，俞云“盖束草为人形，望之如人，故曰疑人”，其

说殊未可信；盖束草为疑人，志在吓敌，不必令自己巡夜之队伍射之，以致损

失箭矢。且即疏漏未射，何致受诛？余谓“必为”者信其必是也，疑人，可疑

之人也，当戒严时期，如确信其为可疑之人，往来巡夜者自应射之，如疏失不

射，或可酿成严重事故，“诛其疏者”一句，依此解法，便甚明白。

　　立竹箭水中，见酉篇。箭尺广二步，谓插竹箭之地方广丈二尺也。（箭尺

之“尺”字或误。）下于水五寸即竹端比水低五寸，使敌人不觉也。杂长短者

或长、或短，互相间杂。竹箭分三行排插，外边一行，其端外向，内边一行

，其端内向，使敌往来都受阻也。

　　三十步一弩庐，庐广十尺，袤丈二尺。

　　此言弩庐之设。孙云：“弩庐即置连弩车之庐也，通典兵守拒法有弩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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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略同，而步尺数异。”

　　余按袤即长也，据丑篇，连弩车制甚宏伟，似非广袤约一丈之庐所能容

，试观通典一五二弩台“下阔四丈，高五丈，上阔二丈”，便知此之弩庐与弩

台迥异，或是一般弩手所居之庐欤？

　　百步一队，队有急，极发其近者往佐，其次袭其处。

　　此节言队伍调援之法。“百步一队”句，旧本在下节后，节前，今姑依吴

移此，大致言每百步一队伍，如某队战事紧张，即速（极同亟）发最近之队伍

往援，又拨次近之队接充其防务。袭，继也。

　　守节：出入使，主节必疏书，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须其还报以剑验之。

节出：使所出门者，辄言节出时掺者名。

　　此言符节出入之制，参酉篇。

　　守节，太守之符节也，两字为标题。主节，掌符节之吏。疏书，书写也。

署，记载也。须，待也。剑、检同音，剑验犹今言“检验”，王谓剑为佥讹

，佥与参同，立说过于曲折。此节盖言凡有人出使，掌管符节之吏必记录之

，所记情节，须使与所办之事相符（令若其事），候其回来报告时，可以互相

勘验，以观使人曾否一一遵令办理也。

　　节出两字亦标题，言凡有使人操节外出，无论从某城门经过，城门官即须

登记其姓名报告之，掺即操字。

　　合通守舍，相错穿室；治复道，为筑墉，墉善其上。

　　此言太守署与葆宫之联络及其建筑。

　　合，门旁户也。相错穿室似谓旁门互相穿错，使生人入者不易辨路。复道

即复道（酉篇言守宫之楼入葆宫为复道）。墉，墙也，“善”下孙疑有脱字

，余按酉篇“葆宫之墙必三重，墙之垣，守者皆累瓦釜墙上”，所谓“善其上

”者当属累瓦釜之类，原文自通，亦不必依苏改作“缮”。

　　取疏：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备湛旱、岁不为。常令边县豫种蓄芫、芒、

乌喙、祩叶，外宅沟井可窴塞，不可，置此其中。（安则示以危，危示以安。

）

　　此言平时令民间豫备杂粮及毒品以备急用。

　　取疏两字为标题，疏即蔬，论语“饭疏食饮水”，“虽疏食菜羹瓜祭

”，字皆作疏。畜，储蓄。久雨曰湛。岁不为，王解作年不顺成，据汉书食货

志，古谓五谷不成曰不为，又引贾子孽产子篇“岁适不为”，其说甚确。吴云

“此文令民家，下文令边县，句法似当一律，今从常字断句，言民既蓄三年蔬

食，蔬食性耐久庤，可存储待用，不必每年加蓄也，故曰岁不为常”，所驳完

全离开现实；盖三年之豫蓄，每岁仍当推陈出新，例如到第四年，则将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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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蓄供食用而代以是年之新产，如是继续替换，方为正规，旧日常平仓贮谷

，便是如此。假说既蓄三年之积，即存而待用，不逐年换替，势必至物质腐坏

，人民遭受重大之损失，且临到有事时无可供用，此吴之未注意者一。蔬食供

人食用，每岁必须储蓄，是一般人所知，若芫、芒等毒草固不须岁岁豫储，故

特加“常”字，此吴之未注意者二。

　　芫、芒（即莽草）皆毒鱼之草，乌喙是附子之类，亦有毒，祩，孙疑

□（即椒）之讹，急就篇云“乌喙、附子、椒、芫华”，固数者并举。孙又云

“叶不审何字之误”，余按“叶”即上举各草之叶，非误字，各叶置水中，可

以毒敌人也。城外人家有汲水处，可填（窴同填）塞则填塞之，不可则置毒其

中，通典一五二云“凡敌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内井、树、墙屋，并填除之

，井有填不尽者投药毒之”，即其遗法。

　　末两句，乍看之似与上文不连，细思之，“安则示以危”者即括豫储蔬食

毒物之注文，“危则示以安”乃相对的补充之词，旧注对此，均未说明，吴书

且别为一节，非也。

　　寇至，诸门户令皆凿而类窍之，各为二类，一凿而属绳，绳长四尺，大如

指。

　　此言门户凿孔之法，与子篇为复出。

　　“类窍”犹言穿孔，“二类”即“二类窍”之省文，孙改“类”为“幎

”，非是。

　　寇至，先杀牛、羊、鸡、狗、凫、雁、彘，皆剥之，收其皮革、筋、角、

脂、□、羽。

　　此亦清野之术。□即脑字。

　　吏槚桐□为铁錍厚简为衡柱事急卒不可远令掘外宅林课多少若治城□□为

击三隅之重五斤已上。

　　此段文字错误极多，旧注家亦不能确言其大意，据余揣测，似是两节互为

错乱，约应钩改如次：

　　（一）吏槚、桐、□厚，简为衡柱，事急，卒不可远，令掘外宅林、课多

少，若治城，囗囗为击。

　　（二）为铁錍，三隅之，重五斤以上。

　　（一）段之大意，言简取厚材木如槚、桐、栗者为衡柱，如事势已急，猝

不可远取，则尽量采就近之林木代之。“槚”原作“橝”，依孙改，图书集成

戎政典作“檀”。“击”字运本作“墼”，酉篇又有“击”，因文既空缺，颇

难断定。“吏”可能为“□”字之讹，千字文固以“椅桐梓漆”并言。栗，古

文作“”，“□”无疑是其坏体，栗是坚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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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段之錍，或说为斧，或说为箭，据文重五斤观之，似不是箭，孙谓

“击”之形为三隅，无据。

　　诸林木渥水中，无过一茷。

　　此言水内积存木筏之限制。

　　孙以“重五斤已上”连诸林（材）木为一句，谓指材木之小者；余按古今

人论材木，都以长、厚分大小，未闻论及重量，孙之读法，显不可从。茷亦作

筏，今世谓之“排”（亦作□），渥，浸渍也，材木未用时须浸水中以免拗裂

，现尚如此，故特规定水内之木排，不可多于一茷，免事急时被敌利用。

　　涂茅屋若积薪者，厚五寸已上。

　　此言涂泥之厚度；积薪须涂土，见子篇等节。

　　吏各举其步界中财物可以左守备者上。

　　此言各吏人须调查辖区内财物，征发而送之官。

　　步，部同音，步界中，所部界内也。左即佐，见上。子篇“民室材木、瓦

石可以益城之备者尽上之”。

　　有谗人，有利人，有恶人，有善人，有长人，有谋士，有勇士，有巧士

，有使士，有内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门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

，应名乃内之。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钧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

，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

　　此节言用人当名实相副，各当其材。

　　使士，吴汝纶云“当作死士”。“有善人者”句，苏疑善下脱一字，又疑

善门为善斗之讹。应名谓名实相副，内同纳。钧同均，等也。

　　民相恶若议吏，吏所解，皆札书藏之，以须告者之至以参验之。

　　此言处理民间诉讼及人民控吏之法，参酉篇。

　　民相恶若议吏，言人民不和或控吏不法也。孙云：“吏所解谓民相恶、有

雠怨，吏为解之者。”非也；余按解即辨护，人民控吏，于理可交被控之吏明

白呈覆，“吏所解”即其自己之辩护词，然两方均不可偏信，故静候（须，待

也。）查覆者报告到后，互相参勘，再判决其曲直。

　　睨小五尺不可卒者，为署吏，令给事官府若舍。

　　此言儿童之动员。

　　睨即孟子“反其旄倪”之倪，小五尺，体高小于五尺也，申篇“五尺童子

为童旗”，知高五尺及五尺已上者皆服兵役，小于五尺则未可充兵卒，故止任

作吏胥，令在各官署或私舍服务。

　　蔺石、厉矢、诸材器用皆谨部，各有积分数。

　　此言守城器用之数，应有登记。
- 85 -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蔺石见酉篇。厉矢见子篇。部即部署，积分数，所存共若干也。

　　为轺车以台：盛矢以轺车，轮□广十尺，辕长丈，为三幅，广六尺。为板

箱，长与辕等，高四尺，善盖上，治中，令可载矢。

　　此言作载矢用的轺车之制法。

　　台是木名，当即巳篇之□。盛矢，旧讹“城矣”，按城、盛同音，城必

“盛”之讹。□，毕以为毂字异文，是也。（孙疑指车前之胡，但又谓轮与

□不得同度，则已不能坚持其说。）依此，则辐字不得为轮字之误。（孙疑

“三幅”当作“四轮。”）辕即直辕，故板箱之长等于辕之长。盖上治中，谓

箱面加盖，箱整齐，乃可以载矢也。

　　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小，一不守也。城小人众，二不守也。

人众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远，四不守也。畜积在外，富人在虚，五不守也

。（率万家而城方三里。）

　　此言城有五不可守。

　　畜积在外，言储备守城之器物，不在城内。虚即墟，墟、市同义，在虚犹

在外也。末句乃城大人小、城小人众之注，言大约万家而城方三里，则可守也

，非墨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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